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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所謂政府透明化，係指基於民主政體的基本要求，人民作為主權

擁有者，應該享有充分知悉政府作為之權利，以便有效監督政府和形

成多數民意。而人民知悉政府作為的權利。而此一權利，除了展現為

要求國家公開其所擁有之資訊的請求權，也必須通過政府主動公開其

運作之必要資訊。雖然政府透明化的範疇甚廣，但可以財政透明、政

治透明、和資訊透明為三個支柱，分別代表官僚體系內部的透明、官

僚體系外部的透明、以及實踐政府透明的手段。由於本研究為行政院

研考會委託執行，根據委託單位的規劃，本研究於本年應著重於財政

透明和資訊透明，並嘗試用此兩個面向的指標，以我國中央政府為對

象進行先驅性評估。 

    根據本年度的評估結果，在財政透明化方面，本研究發現我國財

政透明化的表現，不僅與OECD規範性的理想標準有段差距，與OECD
觀察的38個國家相比，成績亦落後甚多。因此，未來如何急起直追，

是政府需要努力思索的課題。只是，預算資訊數量和品質的提升、以

及財政資訊公開取得性的強化，固然有其正面效益，但亦牽涉到龐大

的人力與時間成本；且各國政治經濟環境各有差異，未深思熟慮下的

盲目跟從，可能造成未得其利、先受其害的負面效果。故建議政府依

輕重緩急，逐步推展各項財政透明化的相關措施，無須刻意追求在短

期內的排名躍升。 

    另外，在資訊透明化方面，本研究認為我國的資訊透明程度，雖

然在法規上已經具備良好的基礎，但是，在執行的層次仍有相當的改

善空間。而改善的可能性，除了來自行政機關改善其執行資訊公開的

既定模式之外，法規的修訂也有助於提升我國政府資訊透明的程度。

從策略擬定的角度來說，屬於執行模式改善的部份，應歸屬於立即可

行之政策建議，而屬於法規修訂的部份，則應為中長期之政策建議。

最後，本研究也提出未來的研究方向，包括加入更多客觀評估指標和

政治透明化指標，每年更新評估，改善評比方法，以及延伸到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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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評估。通過上述四個方向的持續研究，應可建立適於國際比較又

貼近我國實際需要的評估架構，並充分達成運用評估督促政府提升其

透明程度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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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緣起 

從民主理論來看，人民是主權的擁有者，人民委託國家機關執行

其意志決定，其執行自然應該受到監督，而監督能否落實，則端視身

為主權者、委託者與監督者的人民，能否充份知悉政府作為。但是，

對於政府官員來說，政府資訊的揭露卻意味著決策過程的不確定性增

加，和對於決策結果的負責程度增加，而這兩者皆與官僚體系追求自

主運作的慣性有所違背。要改變官僚體系的運作邏輯，讓政府的運作

服從與民主政治的邏輯，當代法治國家的作法是以基本權利的形式，

確認人民對於國家公開其所擁有之資訊的請求權，也就是我們所稱的

「知的權利」（葉俊榮，1996：9）。更廣義的說，「知的權利」會形

諸於公眾享有取得政府機關所掌有資訊之權利，以及政府通過出版將

特定資訊公諸於世之義務。由於各國立法的慣例，許多國家以「資訊

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規範。目前，全世界有將近70

個國家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或資訊自由法，國際組織如歐盟和世界銀

行，也都相繼制定資訊公開的規範  (Mendel, 2003b:57)。 

然而，若政府不主動提供資訊，僅是被動的等待人民提出政府資

訊公開的請求，則以政府各項業務之複雜程度，一般人恐怕很難掌握

政府業務範圍和可供查詢的業務內容，從而讓知的權利只能停留在空

中樓閣，難以發揮擴大民眾監督和促進民主參與的效果。因此，除了

在程序上賦予人民請求政府公開資訊的權利之外，還應對於重要的政

府業務範圍，課以政府主動公開之責任。在政府包羅萬象的業務範圍

之中，當以財政預算與政治運作兩方面的資訊透明特別重要。根據

Kopits(2000)的定義，「財政透明」(fiscal transparency)乃指將政府結

構、功能、財政政策的意圖、公部門的帳戶、以及相關預測，均向公

眾公開(Kopits, 2000: 2)。財政透明的重要性在於財政涉及公共資源的

配置，是從政府內部達成國家任務的基礎。而且，預算財政的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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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是一般社會大眾與金融機構評估政府目前及未來財務狀況最重要的

張本，與金融市場乃至於整個經濟體是否有效運轉息息相關。至於「政

治透明」 (political transparency)，則是對於公民要求開放辯論和確保

政治系統負責性的回應(Bellver & Kaufmann, 2005: 3)。如果說，財政

透明所訴求的，是從官僚體系內部達成國家任務、對於經濟市場有效

運轉極為重要的資訊，向大眾公開，政治透明則是從官僚體系外部界

定國家任務、對於政治市場有效運轉極為重要的資訊，向大眾公開。 

作為廣泛適用於政府各方面運作的概念，「透明化」與1990年代

全球接連發生金融風暴和債務危機，導致國際間對金融機構、公營企

業、乃至於政府財政之間存在的界線混淆與缺乏資訊失真深感憂心，

而希望能將政府運作的情況至於普遍的公眾監督之下(關綺鴻，2002：

9)。有鑒於一連串危機帶來的對於透明化的迫切期待，不少國際組織

致力於相關規範的推動，並將政府透明化視為各國經濟競爭力的重要

條件之一，這些國際組織遂成為政府透明化運動在全球快速擴散的重

要推手，其中尤以國際貨幣基金會和世界銀行可為代表(Florini, 1999: 
23-25)。因此，本研究參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國際貨幣基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簡 稱 IMF)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公共廉潔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十九條組

織(Article 19)等國際政府間或非政府組織所訂定之規範，以及歐美主

要國家的經驗，建立適用於我國亦兼能與其他國家評比的客觀性評估

指標的評估指標，作為提供我國政府檢視與改進的分析架構。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當然，政府透明化的過程絕非一蹴可及。即令我國自1987年解嚴

以來，已逐步完成各項民主改革，但是，從部分民間團體對於我國政

府資訊公開的檢視來看，各種政府資訊公開的廣度和深度仍顯不足(台

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7)。我國過去在實踐上有每年發行預算書、公

開財政等相關文件的慣例，更於2004年通過施行「政治獻金法」，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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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2005年通過施行「政府資訊公開法」，不但正面肯定人民知的權

利，也宣示建立透明政府的堅定決心。只不過，和行政機關相較，大

多數人民仍然存在「資訊不對稱」的觀感，唯有透過評估指標的建立，

檢視個別面向政府透明化的發展，才能客觀驗證我國政府透明化的實

踐成效。 

誠如前述，雖然政府透明化的範疇甚廣，但可以財政透明1、政治

透明、和資訊透明為三個支柱，分別代表官僚體系內部的透明、官僚

體系外部的透明、以及實踐政府透明的手段。由於本研究係根據行政

院研考會委託，根據委託單位的規劃，本研究於本年應著重於財政透

明和資訊透明，並嘗試用此兩個面向的指標，以我國中央政府為對象

進行先驅性評估，以作為日後政治透明的指標建構和跨縣市與多年期

比較的基礎。根據我國憲法，所謂中央政府應包含行政、立法、司法、

考試、和監察等五院。不過，基於本研究的任務在於通過先驅性研究，

以盡可能完善草擬之評估架構，奠定日後進行全面性評估比較的基

礎。因此，本研究將評估之對象限於五院之中作為國家行政權力代表

的行政院。 

具體言之，本研究的目的為如下三項： 

一、以國際規範為主要參照架構，檢驗我國中央政府財政與資訊

透明化的程度。  

二、瞭解與其他國家相較，我國財政資訊揭露與資訊透明制度之

排名及優缺點。  

三、歸納我國財政透明度與資訊透明度不足之處，並提出如何改

善之政策建議。  

                         

1 嚴格而言，財政透明化(fiscal transparency)和預算透明化(budgetary 
transparency)二詞之內涵未必完全相同，然而現有文獻及研究皆未區分二者。因
此，本研究亦將二者視為相同概念予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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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取的評估途徑為建構客觀性指標，以此評估我國中央

政府之透明化現況，因此，本研究將以客觀上可供觀察之法令、規定、

和執行成效為評估對象。在指標的選擇上，首要的目標為與國際組織

的相關指標接軌，且其指標的運用便於進行國際比較。在評估的過程

中，則是以兩人為一組對於同一套指標進行兩次評估，以便指標評估

的相互驗證。此外，本研究也藉助專家座談，對於評估指標本身和初

步的評估結果，提供意見，以適度發揮同儕評論的功能。以下將本研

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概述如下： 

一、指標建立：  

本研究在指標選擇上係採取「文獻比較分析法」，通過蒐集相關

文獻作為概念架構的參考來源與研究的理論基礎，並採用國際組織

(如：IMF、OECD等)和其他國家中央政府的調查報告、OECD預算資料

庫等為資料來源，探討並建立適用於我國之政府透明化的詳細指標。 

二、指標評估：  

本研究在選定客觀性指標之後，進入評估程序時，除了直接蒐集

和觀察各項政府機關網站所公佈的相關資料、出版品和調查報告之

外，並藉助面對面的專家座談、以及電子郵件詢問和電話查詢的方式，

以確認指標評估結果的可信度。 

三、專家座談：  

本研究於本年9月2日舉辦兩場專家座談會，邀請到16位熟悉相關

理論與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財政透明度」、

「資訊透明度」的評估指標，與本研究對我國中央政府財政透明和資

訊透明之初步評估，提供同儕評論。同時，亦逐條檢視每項評估指標

是否具有可行性，以及初估資料的信度與效度進行檢討。專家座談的

相關建議，均已納入本研究的指標建立和評估結果，學者專家座談之

書面紀錄，請見附錄一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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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透明化概念之緣起 

儘管，透明化已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詞彙，不過，在政府治理過

程其所指為何，仍因其適用之治理領域而有所不同。簡單的說，透明

化可以定義為「政府運作完全對公眾開放」(Safire, 1998; Florini, 1999: 
6)，而在金融和經濟領域，透明化則是指「將既有狀況、決定、和行

動之資訊讓民眾可以接取、觀察、和瞭解的過程」(Working Group, 1998; 
Floini, 1999: 6)， 而在國家安全和武器管制的領域，透明化則是指系

統性地提供在正式或非正式國際安排下的特定軍事活動之資訊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1991; Florini, 1999: 6)。從其目的而言，

透明化總是和課責性(accountability)息息相關，透明化之要求，是為了

民眾、市場、和政府可以有責者對其政策與執行負起責任。換句話說，

透明化可以定義為機構揭露與其績效評估相關之資訊 (Florini, 1999: 
5)。另外，世界銀行的專家Tara Vishwanath和Daniel Kaufmann則將透

明化定義為「及時和可靠之經濟、社會、與政治訊息的增加流通」而

缺乏透明則可描述為「特定人撤回對於資訊的開放、錯誤表達訊息、

或是無法確保資訊提供的足夠的相關程度和品質」 (Vishwanath & 
Kaufmann, 1999: 3)。 

    當然，透明化的要求並非產生於歷史的真空之中，對其概念之理

解自然必須回到其特定的歷史條件之下，方得以窺其全貌。事實上，

要求政府公開其內部資訊的歷史，自十八世紀以降就成為政府改革的

重要議題。二十世紀初期，隨著國際金融市場的急速擴張，對於公司

內部訊息的揭露，成為保護小股東權益的重要工具，透過民間組織的

努力，公司訊息的揭露不但成為企業經營的規範，更於二十世紀三十

年代獲得國家立法肯認，並設置常態性機構（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監督其執行成效(Florini, 2002: 16 - 17)。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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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年代，隨著全球化浪潮鋪天蓋地而來，對於透明化的期待，跨越

不同的議題領域，包括銀行、審計、會計標準，財政政策，乃至於環

境保護、毒品管制、貪腐控制、發展協助、以及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

和勞動規範，都出現要求更高透明度的呼聲(Florini, 1999: 1)。其中，

來自對金融危機的檢討，認為危機的源頭歸咎於缺乏透明度，以至於

讓企業與銀行對於彼此真實價值的相互保證和內部所掩蓋的績效不

佳，導致不斷出現的金融危機，更關乎各國市場經濟能否持續發展

(Vishwanath & Kaufmann, 1999: 2)。因此，金融界要求提高透明度的

呼籲，遂將透明化成為各國政府是否提供「良善治理」(good governance)
的重要標竿。 

    另外，值得特別說明的是，因應以透明化為核心的良善治理風潮，

國 際 組 織 也 積 極 推 動 內 部 組 織 改 革 ， 這 可 以 國 際 貨 幣 基 金 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銀行(World Bank)為代表。在

成立的頭三十年，IMF和World bank都是極度強調保密的機構，只有提

供成員國政府所需的資訊，和一般大眾之間則沒有太多的資訊交流。

一九八○年代初期，來自縮減貧窮、環境保護、和結構調整三個領域

的非政府組織對World Bank施壓，要求World Bank協助它們的發展計

畫。這些非政府組織認為，如果World Bank能夠更開放更透明，將更

能夠促成新的發展模式的成功實踐。透明化對於World Bank有效發揮

職責，的確具有關鍵性的功能。因為，在發展援助計劃過程，往往著

重於借貸對象和捐助城市的政治考量，而較少關切其計劃品質。近來，

IMF也開始面對同樣的要求，必須提供IMF本身計畫、政策、決策制定

過程、和計畫所帶來實質影響的相關資訊 (Florini, 1999: 23-25)。 

一、透明化的目的與範圍  

    一般而言，透明化被期待能增進市場和企業的效能和公平、以及

促進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課責性和合法性，而這樣的想法會受到普

遍的回應，則與全球化息息相關。不少學者點明，各國政府之所以紛

紛加緊透明化的改革，乃是受到全球化之下各國經濟相互連動的影

響。當全球越來越緊密地連為一體，許多國家會受到以往被視為其他

國家的事務所影響，若其他國家政治、財政、經濟等相關制度隱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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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旦出現不穩定的因素，必然快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從而對於本

國造成巨大的衝擊。著名的例子如英國，由於受到歐盟經濟及貨幣整

合對其總體經濟和市場運轉的影響，近來積極致力於政府各種資訊及

政策的公開化(Florini, 1999: 2；Heald, 2003: 723-725)。 

    換句話說，透明化的最終目的是要在劇烈變動的全球經濟體環境

之中，降低公共政策的經濟交易成本，讓政府得以延續其民主性和正

當性，並且讓市場及大眾可以接觸政府內部運作的實際過程，特別是

其所涉及的成本與利潤，讓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運作更為順暢  (Heald, 
2003: 723-725)。從市場經濟的角度來說，透明化的目標應該包括公司

和政府。近來，一些國際組織企圖發展適用於全球的資訊揭露標準，

如果能夠成功，那麼投資者便可比較跨國的公司，讓市場力量鼓勵較

為透明化的公司懲罰較不透明的公司。同時，透明化也可發揮遏止腐

敗、打擊洗錢、和促進資產在各個公司與各個國家之間的分配效率，

從而提升全球經濟整合的合法性  (Florini, 1999：22)。而透明化的另一

個目標，則是矯正政府職責持續擴大之後所衍生的課責性問題。一方

面，公民社會的力量日益增強，要求更多更新的社會服務，而這些社

會服務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無形中造成政府服務不得不持續擴大的壓

力。另一方面，隨著政府規模和任務的擴大，政府的施政績效卻未能

相應地和節節升高的社會期待相符合。因此，透明化成為確保政府課

責的關鍵性措施 (Premchand, 2001: 3-4)。 

二、透明化的限制  

    然而，要有效達成透明化的目標，必須具備完整的規範及相應的

配套措施，特別是如何克服準備資訊過程之中所衍生的交易成本，以

及如何提高政府機構主動分享資訊的誘因，都是不容忽視的問題。學

者Joseph Stiglitz (1999)、George Kopits (2000)、和David Heald (2003) 
具體點出透明化所帶來的問題，這些因素構成擴大政府透明化的限

制，玆詳細說明如下。 

（一）透明化所帶來非預期的後續效應： 

公開不利的事實很可能產生攪亂市場的穩定與秩序，引發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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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的恐慌。一個極佳的比喻是，在擁擠的戲院中忽然大喊失

火(crying “fire” in a crowed theatre)，其結果造成群眾相互踐

踏，反而造成更大的損害 (Stiglitz, 1999: 19-20)。 

（二）透明化便利利益團體的施壓： 

    政府透明化可能讓掠奪性利益團體 (predatory interest 
group)有對政府進行施壓(遊說)的機會，從而有害於一般的大

眾福祉 (Heald, 2003: 23)。 

（三）透明化應納入交易成本與機會成本的考量： 

    良善治理的交易成本過高，必須將有限的公共開支和財政

能力所隱含的機會成本，一併納入考慮  (Heald, 2003: 23)。 

（四）透明化影響經濟政策的時機選擇： 

    資訊透明化可能腐蝕特定政策的預期效果，特別是在貨幣

政策和財政政策，提早公開政策調整可能引發受到政策影響群

體的先期反應，從而讓政府的匯率利率調整或是財政補助，無

法發揮其應有的效果(Kopits, 2000: 5-6)。 

（五）透明化的權力意涵： 

    國際組織如 IMF、World Bank所制定的透明化規範，其實

是反映已開發國家單方面的期待，將已開發國家本身都未必能

有效執行的規則，要求開發中國家貫徹執行，未必符合開發中

國家的特殊需要(Heald, 2003: 743)。 

    雖然政府透明化有助促成政府運作和市場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但是，透明化所帶來的效率及效能，與透明化對於政府決策成本與政

策執行效果所造成的負擔，誠如硬幣的一體兩面，必須平衡地加以考

量。正如學者Heald(2003)所點出，政府透明化不應該是一味要求公開

所有資訊，當透明化的程度超過了最適均衡點，反而會讓運作過程投

入太多不確定性，從而降低透明化所應帶來的效率及效能。與此相關

的是，多數學者和實務經驗均反映出「需不需要透明化」的抉擇，和

資訊公開的時機，以及資訊公開的範圍與深度有很大關係 (Kopits, 
2000: 5,10；Heald, 2003: 729-731)。因此，如何拿捏「資訊公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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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公開內容是否具有公開的價值、以及與過度公開的危險之間的

權衡，應該是政府需不需要透明化的重要關鍵。 

第二節 財政透明化理論與相關文獻 

    簡單的說，財政透明化的目的在於讓市場能因為掌握相關的資訊

而順暢運作，讓社會大眾得以瞭解政府財務狀況及各種財政活動的真

正成本和實際利潤，同時，也因為向市場和社會大眾公開必要的財政

資訊，政府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基本財政體系 (Heald, 2003)。不過，

財政透明化的意義不只在於維持一個穩定的財政體系，它更是落實政

府課責的必要機制。誠如學者George Kopits所稱，政府運作的透明化，

可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一)要求政府公開政府財政政策的意圖及預

測(intentions and forecast)，(二)要求提供有關政府運作詳細的資料和

訊息(data and information)，以及(三)要求政府建立廣泛的行為規

範；而這三方面透明化的要求，都與財政透明化息息相關。因此，可

以說財政透明化其實是政府透明化的最重要的核心，也是我們建立良

善政府(good government)的根本關鍵之所在(Kopits, 2000: 2)。 

一、財政透明與政府課責  

    承續先前的探討，因為財政透明化是建立良善政府的關鍵，它也

就是樹立政府課責性的基石。在此一強化政府課責性的過程中，公民

社會組織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公民社會的增強有賴於政府的透明

化、公民社會對於政府的信任、以及有效的課責機制，其中前者乃為

後二者之基礎，而其實踐則以財政制度的完善為關鍵；故政府不但應

該根據國際財政社群的規範，公開包含收入、支出、赤字/賸餘規模、

以及各級政府財政安排的報告，並且必須促進制定財政政策過程的參

與及分權程度 (Premchand, 2001)。此外，財政透明化也被認為可以帶

來財政紀律的穩定成長，可以減少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也具有避

免貪污腐敗的良好效果(Bastida & Benito, 2007; Hameed, 2005)。 

    由另一個角度觀之，財政透明對於政府資源配置效率性及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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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乃是建立在透明化所帶來的新行為模式。因為，在缺乏足夠

的透明要求之下，政治人物往往傾向於運用模糊策略來完成預算決

策，並藉此隱藏預算及財政政策的實際成本。一旦需要將政府預算決

策和財政政策公諸民眾檢驗，則必將重新塑造行政部門、立法部門、

政黨和利益團體之間的誘因結構和互動方式，從而可大幅降低不負責

任的財政政策。只是，財政透明化的訊息公開，與「參與協商式」

（collegial）的協商會談模式仍然有所不同；後者雖具有民主精神，但

是無法快速處理財政失序，對於控制預算赤字也較無成效 (蘇彩足，

2000：487; Alesina & Perotti, 1999; 蔡美娜，2008)。另外，學者

也發現，財政透明度與政府支出變化呈現弔詭的關係；一方面，財政

愈透明，選民愈能評估執政者的施政績效，也愈願意承擔較高的稅捐，

從而帶來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Alt, Lassen & Skilling, 2002)。另一方

面，財政愈透明，選民愈能夠察覺政府的債務負擔，而政府則愈不敢

於輕易擴大赤字和公共債務(Alt & Lassen, 2003)。 

二、財政透明的準則  

    根據IMF「健全財政透明度施行守則」(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財政透明化可以分為「責任與角色的釐清」

(Clarity of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公開預算程序」(Open 

Budget Processes)、「資訊的公開取得性」(Public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資料完整性保證」(Assurances of Integrity) (IMF, 

2007)。其中，資料完整性保證(data assurance)以及與公開預算程序

有關之中程預算(medium-term budgeting)、預算執行報告(budget 

execution reporting) 和 財 政 風 險 之 揭 露 (fiscal risk 

disclosure)，乃是順應世界潮流應該加強之部分(Hameed, 2005)。而

且，財政透明化的要求也不限於中央政府的預算過程，因為政府的財

政目標絕非僅限於中央政府，而是仰賴所有不同層級政府協力達成。

所以，透明化的原則也應該適用於政府間的關係及次級政府間的實

踐，並增進不同層級政府間的合作，以有效傳遞服務及達到財政目標

(Allan & Parry, 2003)。鑒於以上的認識，本節將介紹現有文獻對於

我國財政透明化所作的觀察，以作為之後本研究選擇評估指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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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研究文獻對於我國財政透明化所作的觀察，主要係針對政府財政

和會計報告的資訊揭露程度，探究其對於財政透明化的貢獻與不足。

研究者發現，我國政府會計報告的績效資訊明顯不足，由於未能提供

充分之施政產出和成果資訊，以致於無法通過政府報告評估政策施行

效能。而且，政府財政報告科目繁多，而且缺乏其他必要之財政資訊

如隱藏性負債和政府財務報表，影響政府報告的可理解性和有用性（馬

嘉應，2000；賴森本，2004；蔡美娜，2008）。財政報告揭露資訊不

足，在地方政府特別嚴重，尤其是將年度會計報告和總決算合併編製

以及基金個體與單位機關財務資訊相互混合，再加上固定資產與長期

負債皆獨立於平衡表之外，造成評估政府財務狀況的困難（吳琮璠，

2001；蔡美娜，2008）。透過對於政府報告使用者的問卷調查，研究

者發現，我國財政和會計報告所呈現的不足，其實是反映報告製作者

的偏好而未能顧及使用者的需要。這點不但可見於報告中著重於政府

會計運作問題，而忽視財務資訊和績效評估之提供，也可以看出特種

基金財務資訊揭露缺乏主動性和其所揭露之財務資訊品質不佳（林嬋

娟、鄭添原，1999；游日興，2003；蔡美娜，2008）。 

    整體而言，用 IMF「健全財政透明度施行守則」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來檢視我國的財政透明化，學者徐仁

輝(2005: 22)發現，IMF守則的規範事項，多數在我國已有法規可資遵

循，惟仍有下列四類事項亟待改善： 

一、未盡落實法規：如預算外支出、採購、公務員任用與反貪、

內部審核、資訊公布等。 

二、部分規定已不符時代需求：如預算編製、會計制度、統計、

審計等。 

三、執行上趨於保守：如合併報表、稅式支出報告、收支預估、

債務報告、政策申明與計畫目標等。 

四、部分 IMF守則規範事項，在台灣尚無法規遵循或未受重視：

如或有負債、預算外活動資訊、財政風險等。 

    另外，蔡美娜(2008)則是參照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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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IMF健全財政透明度實行準

則（the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及新版

政 府 財 政 統 計 手 冊 （ Govern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 

2001），比較我國與OECD國家的財政資訊透明度。據此發現，我國

財政透明度在列入評比的39個國家中落居第23，而其主要原因乃是政

府部門界定模糊和支出規模揭露欠缺完整；公共債務法規定的政府債

務統計內涵未盡符合國際定義；政府財政報告未能適度揭露潛在財政

風險；未能持續公布中程財政收支推估趨勢；以及預算書表和審計報

告內容過於龐雜。 

第三節 資訊透明化理論與相關文獻 

    簡單的說，所謂「政府資訊透明」，乃指公眾享有取得政府機關

所掌有資訊之權利，以及政府通過出版將特定資訊公諸於世之義務。

由 於 各 國 立 法 的 慣 例 ， 許 多 國 家 以 資 訊 自 由 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規範，因此，「政府資訊透明」又可稱之為「資訊

自由」。目前，全世界有將近七十個國家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或資訊

自由法，國際組織如歐盟和世界銀行，也都相繼制定資訊公開的規範

(Mendel, 2003a: 57)。當然，資訊自由的範疇很廣，在法律保障資訊

自由的國家，只要是政府所持有的資訊，除了特定的例外情況，人民

都享有以法定程序取得的權利。不過，究竟何類資訊屬於政府負有義

務應主動加以公開者，雖於各國資訊自由法律規範之間，仍有一定程

度的差異，但是，其要旨仍在於藉由舉證責任的移轉，以確保人民基

於憲法所享有之基本權利，能落實於政府的日常施政。 

    有關資訊公開的內容，向由各國法律規定而無一定之規範。惟近

來實務界開始注意服務流程的公開以及績效公開，認為此二者與政府

效能之提升，具有莫大之助益。所謂「績效公開」(performance 

transparency)，乃指將政府施政績效充分揭露，以創造足夠的壓力，

讓政府致力於績效提升。有關績效公開的提倡，麥肯錫公司於2006年

對美國政府生產力所作的報告，發揮極為重要的角色。在這份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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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公司強調績效公開除了應該發布年度績效報告書和公開個別政

府計畫的績效評估，還需具備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可接觸性

(accessibility)、和獨立性(independence)，以提高公開之績效的可

理解性和明確程度(Danker et al., 2006: 11, 15-16)。至於「流程公開」

(procedural transparency)，則是指政府決策與執行過程的透明公

開，以提升政府施政對於民眾的可預測程度 (OECD, 2008)，並減少

貪污的可能性 (Moon, 2003: 4)。因此，流程公開也可分為決策過程

的公開和政策執行的公開，前者如政府機關策略目標與政策框架的公

開、重要決策會議的會議紀錄公開、以及合議制機關投票紀錄的公開

(OECD, 2003: 5)。後者則可包括行政機關核發執照、許可、註冊、

和其他行政手續(formalities)。 

以下，本節介紹政府資訊公開的歷史演進和政府資訊公開的基本

原則。 

一、政府資訊公開的歷史  

要求政府公開資訊的時間，遠早於我們現在所談的政府透明化。

要求政府公開資訊的規範始自於一七六六年的瑞典。(簡錫堦，2008)

當 時 ， 在 歷 經 二 十 年 (1719-1738) 的 便 帽 派 (caps party) 和 三 十 年

(1739-1765)的禮帽派 (hats party)輪替執政之後，便帽派於一七六五年

重新執政。便帽派2上台之後，致力於解決禮帽派執政時期帶來的預算

浮濫和財政收支不平衡，並糾正禮帽派政府時代的不當執法案件。為

此，便帽派國會要求政府提交預算報告，並於一七六六年通過出版自

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Act)，明文規定所有非機密的政府檔案皆應

公開，並且賦予一般人民查閱政府檔案的權利，這是世界上強制政府

資訊公開的首例(簡錫堦，2008)。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紀被稱之為

瑞典的自由時代(Age of Liberty)，當時瑞典經歷長達半世紀的議會

政治實驗，也積極促進公民權利的保障。而且，此時瑞典與芬蘭合為

                         

2關於便帽派的歷史，參考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s_(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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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七六六年的出版自由法正是由芬蘭出身的教士，是國會議員

兼政治思想家的賽徳紐斯 (Anders Cydenius)提議制定。賽徳紐斯被認

為是北歐模式的思想先驅之一  (Atkisson, 2008)，而出版自由法雖然在

公佈六年之後即暫停施行，但是一八一○年之後，又以不同形式出現，

並成為瑞典憲法的四部基本法律之一。3 

當然，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是以一九六六年美

國通過的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為範本。美國資

訊自由法是當時由加州地區選出的民主黨籍眾議員摩斯(John Moss)

所提出。摩斯本身長期致力於消費者運動，其自一九五五年起即展開

資訊自由立法聽證，並且自民主黨執政之後逐漸獲得共和黨的支持，

包括當時剛剛進入國會的倫斯斐(Donald Rumsfeld)。雖然，行政部門

曾以該法案違憲力圖阻擋資訊自由法的立法，但是，參眾兩院的一致

通過以及媒體的推波助瀾，終於讓詹森總統放棄否決，該法案得以順

利通過(Blanton, 2006)。儘管美國資訊自由法在瑞典出版自由法通過

之後二百年才問世，但是其法案內容及日後的修訂，卻成為其它國家

制定資訊公開法的主要參考對象。 

二、政府資訊公開的準則  

有關政府資訊公開的基本原則，可以第十九條組織(Article 19)

的九項指導原則為代表。這九項指導原則是由該組織法律部主任曼德

(Toby Mendel)草擬，並且獲得聯合國人權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和 美 洲 國 家 組 織 人 權 委 員 會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接受為言論自由的準則。這九項指導原

則所受到的肯定，也可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分別於二○○三年和二

○○八年出版的兩版資訊自由立法調查報告(Freedom of Information: 

A Comparative Legal Survey)看出。該份報告的撰寫人就是曼德，而

報告之中則將這九項指導原則列為資訊自由法制的原則(Features of 

                         

3 瑞典出版自由法最近的一次修訂是一九九一年，現在的法律名稱為「表達自由基
本法」(Fundamental Law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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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IA Regime)。在這九項指導原則之中，最重要而根本的莫過於前面

的六項，無論就政府資訊公開的方式與內容，還是救濟途徑以及費用

收取，皆有具體的規範，提供各國立法極重要的參考。至於第七項強

調所有會議皆應對於公眾開放，在各國實務並不多見。第八項要求修

改與資訊自由衝突的法律，第九項要求保護揭露醜聞或弊案的個人資

訊，雖然十分重要，但從立法的層次來說，並不至於構成主要的原則

性架構 (Article 19, 1999：9-11)。因此，本節集中於介紹第十九條

組織的前六項原則。 

（一）資訊公開應遵循最大揭露原則(Maximum Disclosure)： 

    最大揭露原則乃建立於所有公部門所持有之資訊均應公

開的假設，這是資訊自由的基本邏輯，此一邏輯應該納入憲法

之中，以確認取得公部門資訊為人民之基本權利。基於此一邏

輯，所有在國家領土範圍內的人民，皆應該受惠於國家政府公

開資訊的義務，而人民要求政府公開資訊也無需說明其對於該

資訊具有特殊的利益(specific interest)。相反的，政府拒絕人民

要求公開資訊的請求時，具有舉證說明之責任。至於此處所稱

的「資訊」，乃指所有政府機關持有的紀錄，無論形式、來源、

和紀錄製作的時間。而且，資訊公開的規定應一併適用於被列

入機密 (classified)的文件，只要被要求公開的機密文件通過相

同的測試過程，即應予以公開。另外，揭露義務所涵蓋的政府

機 關 ， 應 著 重 於 其 服 務 類 型 而 非 其 正 式 建 制 (formal 
designation)。因此，各層級和各部門的政府機關、地方政府、

選舉產生的機構、基於法律設立的機構、國有和公營企業、非

部會的機構(Quangos)、司法機關、以及承擔公共任務的私營企

業。另外，持有可能減少公共利益損害之資訊的私營企業，也

應納入資訊公開的範疇(Article 19, 1999：1-3)。 

（二）政府機構應主動公開關鍵資訊(Obligation to Publish)： 

    若法律只要求政府機關根據民眾請求提供資料仍然不

夠，還應該要求政府機構主動出版並廣為傳佈具有重要公共利

益(significant public interest)的文件。究竟哪些資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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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具有重要公共利益，因各機關屬性不同而異。資訊自由法僅

需明定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的義務，以及需要公開的資訊類別。

屬於應公開的資訊範疇，最起碼應包含下列五項：(Article 19, 

1999：3-4) 

1、 有關政府機構如何運作的資訊，包括成本目標、審計帳目、

標準、成就以及服務遞送場所； 

2、 有關公眾可能採取的申請、申訴、或其他行動之訊息； 

3、 有關公眾可以提供意見參與重大政策或立法議案的綱領； 

4、 政府機關所擁有資訊的類型及其形式； 

5、 任何影響公眾的政策決定，其內容及塑造該決定的背景資

料。 

（三）政府機構應積極促進政府開放(Promotion of Open Government)： 

    在很多國家，特別是尚未制定或是剛制定資訊自由法的國

家，當地公務員對此所抱持的遲疑態度，往往成為政府資訊公

開的嚴重障礙。因此，推動公務員接受資訊公開的行動，構成

資訊自由體制的重要元素。要採取什麼行動推廣資訊自由法，

可簡單分為大眾教育和公務員文化的改變，但仍需根據各國的

狀況而定。在法律的層面，只需規範應有足夠的資源和行動投

注於促進資訊自由法的落實(Article 19, 1999: 4-5)。 

（ 四 ） 資 訊 公 開 的 例 外 範 圍 應 該 受 到 限 制 (Limited Scope of 
Exceptions)： 

    有關政府資訊公開的例外範圍，應該清楚而且盡量限縮。

對於公眾請求取得政府資訊，政府機關只有在進行嚴格的公共

利益測試(public interest test)之後，才能予以拒絕。所謂公共利

益測試，乃指權衡資訊公開所造成的損害與帶來的公共利益，

具體來說，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是要拒絕公開的訊息應該

與法律所要追求的目標相關，第二是該資訊之公開對於法律所

要追求的目標造成重大損害(substantial harm)，第三則是該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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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公開資訊所帶來的公共利益(Article 19, 1999: 5-6)。 

（五）政府機關應提供促進公眾取得政府資訊的程序 (Processes to 
Facilitate Access)： 

    對於民眾請求公開政府資訊的申請，必須迅速且公平處

理，且對於任何拒絕案件，都應提供獨立審查的救濟途徑。對

於請求資訊公開的決定，應明確界定三個階段的程序，此三階

段分別為在資訊擁有機關內的決定、向獨立行政機關提起申

訴、以及向法院提起訴訟。政府機關內部應建立開放且可以接

近的內部系統，及指定負責處理人民申請資訊公開案件和監督

資訊自由法執行的專責單位，以確保公眾取得政府資訊的權

利。法律應規範處理人民申請資訊公開案件的時間限制，而且

要求拒絕人民申請案件應提供具體的理由，且以書面表示

(substantial written reasons) (Article 19, 1999: 7-8)。 

（六）資訊公開的成本原則(costs)： 

    個人不應由於過高的成本限制而在請求資訊公開時受到

阻礙。收費在資訊自由法上一直都是個具爭議性的問題。各國

現已廣泛接納，認為收費不該過高以致於嚇阻了民眾的請求。

但事實上，絕大多數的國家都允許收取申請政府資訊的費用。

在實務上，有些國家對於資訊公開申請案件收費採取雙軌制，

包括申請案件的固定費用和基於申請資料所衍生的搜尋和製

作費用。其中，第二部分的費用也可能以因為申請案件的性質

而有所變動，如針對個人資料、出於公共利益考量、或基於學

術著作目的之申請案件，都可以減免資料搜尋和製作費用。有

些國家則對於基於商業目的之申請案件課予高額申請費用 

(Article 19, 199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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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財政透明化指標之建構 

第一節 指標建構之選擇說明 

1980年代政府再造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預算制度的改革成為其中

不可或缺的一環。當時紐西蘭、澳洲等國致力於推動財政透明化，但

其他大部分國家則將預算改革的重心放在法制鬆綁和建立誘因的機制

設計上，對於財政透明化的措施相對較不重視。一直到1990年代之後，

國際間相繼發生多次金融風暴和財政危機，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國際間

的財政穩定與經濟發展，各國才開始注意到財政透明化的關鍵地位。 

IMF率先於1998年公布「健全財政透明度實行準則：宣言與原則」（The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 ： Declaration and 
Principles），並於2001年修正該準則及公布解釋準則條文的「財政透

明度手冊」(Manual on Fiscal Transparency)。至2007年時，IMF又大幅

修正該準則和手冊內容。基本上， IMF所建立的這一套強化政府財務

透明度的整體性架構包括四大層面，分別為： 

（一）釐清政府的職能與責任； 

（二）預算過程的公開化； 

（三）資訊的公開取得性； 

（四）確保資料之真實性；針對每個層面，都進一步提出具體的規範。 

與IMF的透明化準則同樣受到國際矚目的是2001年制定的「OECD
預 算 透 明 化 最 佳 實 務 」 （ 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OECD是在1999年的年度會議中，匯集各會員國執行

預算透明化的經驗及想法，以其作為依據，在2001年撰寫完成「預算

透明化最佳實務」。該最佳實務分別就（一）預算報告及文件（二）

特別揭露事項、以及（三）確認財政報告品質與完整性三大面向，提

出如何增進財政透明度的具體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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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IMF的準則及手冊或是OECD的最佳實務，其目的皆在於透

過資訊擴散與觀摩學習的途徑，逐步提升各國財政透明化的水準。雖

然這兩個國際組織的要求並無強制力，然而在其大聲的呼籲與積極的

推動下，似乎已逐漸展現一些成效，各國政府愈來愈重視財政透明化

的議題。吾人自然也希望我國政府能夠搭上這一班改革的列車，儘量

遵循財政透明化的國際趨勢和借鏡相關的國際經驗，全面省視及改善

臺灣財政資訊的數量、品質及其公開取得性，以建構一個民主課責的

優良環境。 

至於應該以 IMF還是OECD的規範架構作為評估我國財政透明度

的依據呢？平心而論，這兩個國際組織所研擬的規範手冊雖不全然一

致，但二者都相當完整及嚴謹；不過，「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

相對較為簡潔扼要，而且因為本研究擬進行國際比較，必須仰賴OECD
「預算實務與程序資料庫」（Budget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Database）
裡的各國問卷資料，因此若能採取「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作

為比較評估的基礎，其評估指標和問卷資料的一致性應該更高，更為

適合。這是本研究最後決定採取「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規範

作為檢驗我國財政透明度及進行國際比較依據的主要原因。 

「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的內容包括三大部份，扼要概述

其大方向如下（本文附錄三為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之逐條譯

文）： 

（一）預算報告部分： 

針對預算案應涵蓋之範圍和應有之內容、預算案提出和審

議之期程、以及如何編製預算事前報告、預算執行報告和財政

長程報告等，提出具體的建議。 

（二）特別揭露事項： 

規定各項預決算報告中應詳實揭露重要的經濟假設、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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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政府負債與金融性資產、非金融性資產、員工的退休金

給付義務、政府之或有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ies）4等。 

（三）要確保各項財政報告的完整性、真實性與課責性： 

包括對於會計政策、內部控制和審計稽核的要求；並且主

張社會大眾應有取得各項財政報告的管道；以及政府應積極協

助民眾瞭解預算過程等規範。 

第二節 我國中央政府財政透明化現況評估 

以上述「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為評估架構，來檢視我國

目前可以公開取得的各項財政報告和相關的財政法規之後，可以發現

我國的財政透明度與OECD的最佳實務標竿仍有相當大的差距，表一

逐條予以說明。 

表一 中央政府遵循「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情形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規範 我國中央政府遵循情形 

1. 預算報告 (Budget Reports) 

1.1 預算書 (The Budget) 

a 預算書應涵蓋政府所有

收支，以利評估不同政

策方案之間的替代關

係。此處「政府」之內

涵包括政府所有非商業

1.我國中央政府預算書及相關報告披露總

預算、非營業基金及營業基金之收支，但

大部分政府出資控制之財團法人之收支則

未包含在內。截至95年6月為止，政府編列

預算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共152個，其中48

                         

4 或有負債取決於某些不一定會發生的事件，常見例證包括政府提供的保證貸款、
保險計畫及對政府提出的合法索取要求等。預算法第9條所規定的「因擔保、保證
或契約可能造成未來會計年度內之支出者」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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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動，如政府出資控

制之財團法人、基金

會、社會安全基金與非

營業型特種基金等，公

營事業不包含在內。 

個完全由政府出資（如二二八事件紀念基

金會、中央廣播電台等），124家為政府出

資50%以上，但只有中華經濟研究院等8個

財團法人將預算提交立法院。 

2.民國97年5月立法院通過修正預算法第

41條，增列第4項：「政府捐助基金累計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

接收其所遺留財產而成立之財團法人，每

年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年度預算書，送

立法院審議」。 

b 預算案最遲應在會計年

度開始前三個月送交議

會，議會須在會計年度

開始前完成審議。 

1.憲法第59條、預算法第46條與51條之規

定符合OECD之規範。 

  憲法第59條：「行政院於會計年度開始

三個月前，應將下年度預算案提出於立法

院。」 

  預算法第46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

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行政院會議

決定後，交由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由行政

院於會計年度開始四個月前提出立法院審

議，並附送施政計畫。」 

  預算法第51條：「總預算案應於會計年

度開始一個月前由立法院議決，並於會計

年度開始十五日前由總統公布之」。 

2.但實際運作時，若為分立政府，常有未

能及審議完成之情形。以過去幾年為例，

90-95年度均在新年度的元月間完成審

議，96年度甚至於遲到6月15日才完成三

讀，97年度則回歸正常，於12月2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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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c 預算書(或相關文件)應

包括每一項收支計畫的

詳細評論。 

各單位預算書均包含「歲出計畫提要及分

支計畫概況表」，提供各項計畫之扼要說

明。 

d 在可行範圍內，支出計

畫應儘量提供包括績效

目標在內的非財務性績

效的資訊。 

92年度起預算書內包含各單位年度施政計

畫之衡量指標。 

e 預算須具備中程觀點，

提供三年(含新年度)或

三年以上的中程財政展

望。財政收支與前期所

做預測有重大落差時，

應作說明。 

1.行政院主計處雖自84年度起即開始辦理

預算收支中程推估，以掌握未來三年財政

收支之發展趨勢，90年2月時亦發布「中央

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自91年度

起，每年據以制訂中程(四年為期)國家建

設計畫及中程資源分配方針，但其收支中

程推估結果並未列入預算書。 

2.預算書明列前兩年度之預決算資料，但

無預算實績與估測之差異數據及原因說

明。 

f 每項計畫均須比對過去

一年的實際和預估收

支，並更新當年度的估

測。非財務績效資料也

應提供類似的比對資

訊。 

預算書並未比對過去一年的實際和預估收

支，亦未更新當年度的估測。 

g 為求資訊之完備，擁有

永久授權的收入或支

出，其收支資訊仍應與

預算中之歲出歲入並

法制上，我國並無永久授權制度。此一規

範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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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 

h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指定用途的專款收入和

規費應分開說明。 

符合要求，說明如下： 

1.我國支出以總額法表達。 

2.基本上，我國指定用途之專款收入係以

特別收入基金處理之。預算法第4條規定：

「…有特定收入來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

特別收入基金」。 

3.規費收入已劃為單項預算科目。（中央

歲入來源別預算之科目名稱包括稅課收

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財產收

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捐獻及贈與收

入、以及其他收入七大款。） 

i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類

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

經濟別支出的輔助性資

訊。 

依據預算法第37條與10條之規定，支出按

機關別方式編列，也採用經常門和資本門

的經濟別分類方式。 

預算法37條：「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應

按來源別科目編製之，歲出應按政事別、

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之…」。 

預算法第10條：「歲入、歲出預算，按其

收支性質分為經常門、資本門」。 

j 應遵循 2.1（見後）的

規定，來完成預算報告

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

1.行政院主計處定期辦理「全國總資源供需

估測作業」，每年11月估測之結果除供行

政院作為制定年度施政方針參考之外，次

年8月會再依據編定之預算案資料及其他

國內外最新財經情勢，進行經濟預測，表

達整體經濟未來展望，併同預算案作為立

法院審議時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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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各項經濟假設並未進行財政敏感度分

析。 

k 應遵循 2.2（見後）的

規定，在預算書中附加

稅式支出的資料。 

自90年度起，中央總預算已納入「稅式支

出報告」，但僅限於所得稅之稅式支出，

未涵蓋所有重大稅目，與OECD最佳作法規

範不盡相符。 

l 遵循 2.3～2.6 (見後) 

的要求，預算報告中應

包含對政府金融資產和

負債、非金融資產、雇

員年金給付義務以及或

有負債的完整討論。 

(見2.3~2.6之討論) 

1.2 預算先期報告 (Pre-Budget Report) 

a 預算先期報告可促進對

預算總額和其與經濟互

動關係的辯論，此一報

告至遲應於預算案公布

前一個月提出。 

我國未編製預算先期報告。 

b 預算先期報告應明確闡

述政府的經濟與財政政

策的長程目標，提供新

年度和未來兩年的財經

政策走向，及指出歲

入、歲出、預算赤字及

公共債務的規模。 

我國未編製預算先期報告。 

c 先期報告中所隱含的經

濟假設應按照 2.1（見

後）的規定來完成。 

我國未編製預算先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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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報 (Monthly Reports) 

a 應於月份終了四週內發

布預算執行進度的月

報。 

1.財政部編製之「財政統計月報」通常在

月份終了後1-2個月後公布，例如，97年度

8月之財政月報數據於97年10月8日公告於

財政部網站。該月報記載財政收支結存及

預算執行百分比，唯僅包括總預算和特別

預算之收支，非營業基金並未納入。 

2.行政院主計處定期（按季）發布預算執

行季報，但未按月發布預算執行進度月

報。惟依據會計法第82條之規定：「…各

機關會計月報，應由會計人員按月向該機

關公告之」，目前少數中央機關之網頁可

查得該機關之會計月報，行政院主計處則

在其網頁上公告針對各機關進行考核之

「會計月報評等紀錄表」。 

b 月報應顯示每個月份的

收支額度及截至報告日

的累計收支總數，並比

較過去同期的收支狀

況。 

各機關之會計月報和財政統計月報均顯示

各月份之收支額度及截至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總數，其中財政統計月報並比較過去同

期的收支狀況。 

c 除了數據資訊之外，月

報應提供簡要的評估。

若實際數據和預估數據

有重大落差時，應提出

說明。 

1.財政統計月報中有「提要分析」一節。

2.會計月報中要求預算執行率未達80%或

超過120%者，須提出說明。 

d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類

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

經濟別支出的輔助性資

財政統計月報之支出分類包括政事別、公

庫別、經資別，缺乏機關別的預算執行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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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 月報或相關文件應披露

政府的賒借活動。 

財政統計月報僅披露「中央政府在台發行

之公債」，未包括其他賒借活動，地方政

府之賒借亦不包括在內。 

1.4 年中報告 (Mid-Year Report) 

a 年中報告內容應包括半

年來的預算執行情形，

並更新該年度和未來兩

年的收支預測。年中報

告應在上半個財政年度

結束後的六週內提出。

1.我國中央政府之「半年結算報告」敘述

半年來的預算執行情形，但並未更新該年

度和未來兩年的收支預測。 

2.根據「97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半年結算

報告編製要點」規定，行政院主計處應在

八月底前將半年結算報告函送審計部，比

OCED要求之「六週內提出」的規定稍微寬

鬆一些。 

b 年中報告應重新檢視預

算書中所隱含的經濟假

設，並披露所有因經濟

假設改變對預算所造成

的影響。 

半年結算報告中未揭露所隱含的經濟假

設。 

c 年中報告應包含政府金

融資產和負債、非金融

資產、雇員年金給付義

務以及或有負債的完整

討論。 

左列事項均未在半年結算報告中揭露。 

d 任何有可能對預算產生

實質影響的政府決策或

變化因素，都應該在年

中報告中予以披露。 

半年結算報告未提及可能影響預算的政府

決策或變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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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年末報告 (Year-End Report) 

a-1 確認最終財務責任的年

末報告應於財政年度結

束後六個月內提出。 

決算即為最重要的年末報告，依據憲法第

60條之規定，行政院於會計年度結束後四

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 

a-2 年末報告應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核。 

依據憲法第105條之規定，審計長應於行政

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

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立法院。故年末報

告須經我國最高審計機關之稽核。 

b 年末報告應披露預算執

行結果與法定預算數的

符合程度，亦應披露年

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

任何調整。年末報告的

呈現格式應與預算書一

致。 

決算書之呈現格式與預算書格式一致，亦

披露預算執行結果與法定預算數的符合程

度、及以追加減預算等收支調整資訊。 

c 年末報告或相關文件應

列有非財務性績效資

訊，包括各項績效目標

與實際達成情形。 

決算包括「政府施政計畫實施概況」一節，

擇要略述施政成效。 

d 年末報告應提供與上年

度政府收支比較的資

訊。對於非財務性的績

效資料，也應提供類似

的比較資訊。 

決算書未提供與上年度政府收支比較之資

訊。 

e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指定用途的專款收入和

規費應分開說明。 

符合規範 (參見1.1.h 之說明) 

f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類 符合規範 (參見1.1.i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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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

經濟別支出的輔助性資

訊。 

g 遵循 2.3～2.6 (見後)

的要求，年末報告中應

包含對政府金融資產和

負債、非金融資產、雇

員年金給付義務以及或

有負債的完整討論。 

(見 2.3~2.6之討論) 

1.6 選前報告 (Pre-Election Report) 

a 

 

b 

選前報告之目的在於說

明大選前國家財政狀

況，提供選民參考，並

促進政策議題之討論。

選前報告發佈與否，取

決於一國憲法的規定與

選舉慣例。選舉前報告

最好在選舉前兩周內發

佈。 

未編製選前報告。 

c 選前報告所披露的資

訊，應與年中報告大致

相同。 

未編製選前報告。 

d 應特別注意確保選前報

告的真實性，其編製應

符合3.2(見下)的規範。

未編製選前報告。 

1.7 長程報告(Long-Term Report) 

a 長程報告評估當前政策

的長期可持續性。長程

雖有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但並未編製

長程財政報告。總預算書原列有「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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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至少每五年應發佈

一次，或當政府收支計

畫發生重大變化時即行

發佈。 

府中程收支推估表」或「中央政府預算收

支趨勢推估」，但自92年度起刪除。 

b 長程報告應評估未來

(10~40年 )人口統計變

動對於預算所產生的潛

在影響。 

未編製長程報告。 

c 長程報告應明白闡述隱

含於所有推估預測下的

關鍵性假設及各種假設

狀況。 

未編製長程報告。 

2. 特定揭露事項 (Specific Disclosures) 

2.1 經濟假設(Economic Assumptions) 

a, 

b 

預算中所使用的經濟假

設若偏離不實，將構成

重大財政風險。 

應明確闡述所有重要的

經濟假設，包括GDP變

化、GDP之組成、就業率

和失業率、通貨膨脹和

利率等預測。 

中央政府總預算書總說明「經濟發展情勢

之檢討與展望」一節中，披露部分變數之

經濟估測，如總體經濟、對外貿易、儲蓄

與投資、物價變動等。 

c 應執行重要經濟假設對

預算的影響的敏感度分

析。 

我國預算編製時，並未進行經濟假設之財

政敏感度分析。 

2.2 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s) 

a 稅式支出是對特定活動 1.預算法第29條：「行政院應試行編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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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稅收優惠所造成的

稅收損失。 

重大稅式支出的估算應

列為預算書的補充資

訊，並儘可能將達成特

定功能的稅式支出與其

直接支出並列討論，以

供預算決策之參考。 

富統計、綠色國民所得帳及關於稅式支

出、移轉性支付之報告。」90年度時，中

央總預算首次將「所得稅稅式支出報告」

納入。 

2. 97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共含91項稅式

支出項目，但僅限於「所得稅」稅式支出，

未涵蓋所有重大稅目，與左列要求不盡相

符。 

2.3 金融負債與金融資產(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Financial Assets) 

a 所有的金融負債和資產

都應該在預算書、年中

報告和年末報告中披

露。每個月的借款活動

應公布在月報或相關文

件內。 

1.金融負債與資產在決算中披露比較完

整，但在預算和年中報告極不完整。 

2.借款活動資訊並未每月發布。 

b 借貸應根據債務的貨幣

單位、到期日，固定利

率或浮動利率、以及是

否可提前償還等項目，

予以分類。 

決算書中之債款目錄記錄債務之貨幣單

位、到期日，但未述明是固定或浮動利率，

亦未加註能否提前償還。亦未依這些變項

進行分類。 

c 金融資產應根據現金、

可流通的有價證券、對

企業的投資和對其他經

濟實體提供的貸款等主

要型態，予以分類。對

企業的投資應單獨陳

列。對其他經濟實體提

供的貸款應分類列示，

以反映貸款的種類，而

1.決算包含「政府投資目錄」與「財產目

錄」(含有價證券)，至於預算、月報和半

年結算報告則無金融資產訊息。 

2.金融性資產目前係按面值計值，而非市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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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一類貸款拖欠未償

還的歷史資訊也應儘可

能及時披露。金融性資

產應該按市價計值。 

d 債務管理工具如遠期合

約和換匯交易等，也應

予以披露。 

付諸闕如。 

e 在預算中，應執行利率

和匯率變動對於融資成

本影響的敏感度分析。

未執行敏感度分析。 

2.4. 非金融資產 (Non-Financial Assets) 

a 非金融資產 -- 包括不

動產和設備，應予以披

露。 

決算書中包含固定資產目錄。 

b 非金融資產須按照權責

發生制認列，其折舊方

法和攤提時間表皆應充

分披露。 

普通基金之固定資產以取得成本入帳，未

提列折舊。特種基金雖計提折舊，但其折

舊方法和攤提時間表並未充分披露。 

c 未採權責發生制者，應

實行資產登記制度，並

在預算書、年中報告和

年末報告中歸納資產登

記系統中的資產目錄。

決算書中披露財產目錄、政府投資目錄及

債款目錄，但預算和年中報告則無相關資

訊。 

 

2.5 雇員年金給付義務 (Employee Pension Obligations) 

a 應在預算書、年中報告

和年末報告中披露雇員

年金給付義務資訊，其

為雇員在過去服務中所

預算書附錄中收錄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之收支餘絀表、餘絀撥補表、與現金流量

表三項表格資訊，但並未揭露軍公教人員

在過去服務中所累積的應得給付和政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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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的應得給付和政府

已提撥數二者間的差

異。 

提撥數二者間之差異。。 

b 估算年金給付義務時，

應披露主要的精算假設

條件。雇員年金計畫名

下的資產應依市價計

值。 

未揭露軍公教人員年金給付義務資訊。 

2.6 或有負債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 

 

 

b 

或有負債取決於某些不

一定會發生的事件，常

見例證包括政府提供的

保證貸款、保險計畫及

對政府提出的合法索取

要求等。 

 

重要的或有負債應在預

算書、年中報告和年度

財務報告中予以披露。

1.預算法第9條：「因擔保、保證或契約可

能造成未來會計年度內之支出者，應於預

算書中列表說明；其對國庫有重大影響

者，並應向立法院報告。」 

2.89年度起預算及決算中增編「因擔保、

保證或契約可能造成未來會計年度支出明

細表」，但半年結算報告並未包含或有負

債。 

3.自90年度起迄今，每年中央所編列的或

有負債金額均為3,259億元，係保證在台灣

高鐵工程品管嚴重違失、經營不善等重大

情節時，得強制收買。這很明顯是不完整

的估算，其他或有負債如公務人員退撫基

金所潛藏的未來支付缺口、公勞農保虧損

之填補、以及多個非營業基金內所提供的

各種保證貸款等，皆為或有負債之範疇，

但決算書中均略而不談。 

c 在可行範圍內，應披露

或有負債的總額及種

預決算所附之「因擔保、保證或契約可能

造成未來會計年度支出明細表」，並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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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並儘可能公開各類

或有負債拖欠的歷史資

訊。或有負債無法量化

時，則應明列描述之。

載或有負債之種類及拖欠之歷史資訊。 

3. 真實性、控制與課責 (Integrity,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3.1. 會計政策 (Accounting Policies) 

a 所有報告都應附帶闡述

相關會計政策的概要說

明。應闡明的事項包括

所使用的會計基礎（如

現 金 制 或 權 責 發 生

制）、以及任何偏離一

般公認會計規範的做

法。 

預決算報告未明確說明所使用之會計政

策。 

b 財政報告皆應採用一致

的會計政策。 

雖然我國會計法17條第2項規定：「凡性質

相同或類似之機關或基金，其會計制度應

為一致之規定。政府會計基礎，除公庫出

納會計外，應採用權責發生制。」此外，

預算法第72條規定：「已發生而尚未清償

之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

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付款或保留數準

備」。故基本上，我國收入面採權責發生

基礎，支出面則採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

（此為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所訂名

稱），亦即權責發生基礎加上預算保留數

之規定。 

c 若必須改變會計政策，

則應說明變更的性質和

原因；並在可行範圍

會計政策變更所造成的歷史數列銜接的困

難，必須更加注意改進。例如立法院預算

中心在「94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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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調整前期資料，使

新舊資料能在相同基礎

下進行比較。 

估報告」中指出，一級用途別科目「人事

費」項下之「兼職酬勞金」在90年度改列

入「業務費」科目，同時將人事費中的「退

休退職慰問金」改列為「獎補助及損失」

科目；93年度又將「退休退職慰問金」改

回「人事費」科目中，使得使用者無法在

一致性基礎下進行比較。 

3.2. 制度和責任(Systems and Responsibility) 

a 應建立一套包括內部審

核機制的動態財務控制

系統，以確保各項報告

內容的真實性。 

1.會計法95條：「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

應由會計人員執行之」以及民國89年12月

制定的「內部審核處理準則」，二者是會

計人員執行內部審核的重要依據。 

2.為求強化內部審核機制，行政院主計處

日前已於會計法修正草案中，將第四章內

部審核納入內部控制精神，改為「第三章

內部控制及審核」，修正後條文第49條為

「各機關為提昇施政效能、法令遵循及提

供可靠完整財務資訊，應建立並維持有效

之內部控制制度，且應由機關長官督促所

屬人員設計及執行。其實施準則，由行政

院定之。」此修正案將報行政院及立法院

審議。 

b 每份報告皆應附有財政

部長和負責編製預算的

高層官員的負責聲明。

財政部長要確認所有可

能對財政產生影響的政

府決策都已包括在報告

中，高層官員則須保證

預算書、半年結算報告與決算均無類似之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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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已運用其最佳專

業判斷來編製報告。 

3.3. 審計  (Audit) 

a 年終報告應由國家最高

審計機關遵循一般公認

的審計原則進行審計。

依據憲法第105條規定，審計長應於行政院

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

並提出審核報告於立法院。故我國符合年

終報告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進行審計之

要求。 

b 最高審計機關出具的審

計報告應經過議會的審

查。 

依據決算法28條規定，立法院應於審核報

告送達後一年內完成其審議，如未完成，

視同審議通過。符合左列規範。 

3.4. 公眾和議會監督 (Public and Parliamentary Scrutiny) 

a 議會應有機會和資源以

有效地檢視它認為應該

接受檢視的財政報告。

1.我國立法院有議決預算案和審查決算審

核報告之職責，亦有權檢視經費支用之考

核報告（按預算法第61條規定：「各機關

執行歲出分配預算，應按月或分期實施計

畫之完成進度與經費支用之實際狀況逐級

考核之，並由中央主計機關將重要事項考

核報告送立法院備查」）。 

2.立法院預算中心和審計部是協助立法院

檢視財政報告的最重要資源，不過二者皆

有人力不足，以致於未能充分發揮影響力

的問題。 

b 所有在「最佳做法」中

提及的財政報告都應公

開，民眾應可免費在網

際網路上讀取。 

已定期發布之預、決算和半年結算報告、

財政統計月報等，皆能免費自網路下載讀

取。其他如先期報告、月報、長程報告、

選前報告等，則未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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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公

民與非政府組織對於預

算過程的瞭解。 

行政院主計處與立法院等相關預算決策單

位的網頁上，可以找到預算編製、審議、

執行和決算過程的法規條文，但是缺乏對

於整體預算過程清楚明白的系統性說明。

亦未見其他任何提升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瞭

解預算過程的作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此處歸納表一所提之我國中央政府財政透明化的幾項重大缺失： 

（一）OECD規範要求預算書應涵蓋政府所有收支。此處「政府」之

內涵包括政府的所有非商業性活動，故除了一般公務預算之

外，政府出資控制之財團法人、社會安全基金與非營業型特種

基金等活動皆含括在內。但實際上，我國中央政府預算書及相

關財政報告雖披露總預算、非營業基金及營業基金之收支，但

大部分政府出資控制的財團法人收支並未包含在預算書內。
5我

國中央政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數目眾多，所使用的預算資源

亦十分龐大，未經清查，難以窺得全貌。根據一份立法院的內

部數據顯示，截至96年度為止，中央政府編列預算捐助成立的

財團法人共計123家，捐助金額達1,065億元，累計政府捐助基

金金額占期末基金餘額比率幾近八成（79.82%）。 

（二）預算書中應提供三年(含新年度)或三年以上的中程財政展望。

我國行政院主計處雖自84年度起即開始辦理預算收支中程推

                         

5 除了官設財團法人之預算資料未披露之外，有些學者專家指出，我國具有社會安
全基金性質之財政收支亦未納入財政收支統計，與規範要求不符。因我國勞工保
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等各項社會保險，
皆具有強制性，是政府以公權力達到行政目的之行政行為，對於資產與負債擁有
完整處分權，符合GFSM 2001的社會安全基金定義，故應視為特殊型態的政府單位，
其收入與給付須列入政府財政收支統計。但目前我國卻將這些社會安全支出列於
個別營業基金及信託基金之中，僅有各級政府以雇主身分負擔的社會保險費、以
及由政府分擔的社會保險費補助款才包括在政府總歲出（即一般基金）之中。（參
見徐偉初、朱澤民， 2006）。其實，是否應將社會安全基金之收支全數納入政府
普通基金之中，有其爭議。由財政透明化之角度觀之，只要將社會安全基金之財
政收支資訊於總預算書中客觀披露，即可符合透明化之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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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期掌握未來三年財政收支的發展趨勢；且於90年2月時

發布「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據以制訂四年為期

的中程國家建設計畫及中程資源分配方針；但其收支中程推估

結果並未列入預算書中，與OECD規範不符。 

（三）我國未編製「預算先期報告」（pre-budget report）。預算先期

報告可以促進民眾對政府預算規模和其與經濟互動關係的辯

論，根據OECD的建議，該項報告至遲應於預算案公布前一個

月提出。 

（四）OECD最佳實務建議，政府應在選前兩週發布「選前報告」。

其目的在於說明大選前國家的財政狀況，提供選民參考，並可

促進政策議題之討論。我國從未編製此項報告。 

（五）OECD要求至少每五年發佈一次長程財政報告。以評估當前政

策的長期可持續性，或是在政府收支計畫發生重大變化時即行

發布亦可。我國目前中央僅有「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而

無長程財政推估或長程財政報告。而且自92年度起，還將原先

列在總預算書內的以四年為期的「中央政府預算收支趨勢推估

表」予以刪除。6 

（六）儘管中央政府已逐步開始披露各項OECD要求納入財政報告的

特定資訊。包括重要經濟假設、金融負債和資產、不動產和設

備等非金融性資產、政府投資目錄、財產目錄、軍公教人員年

金給付義務資訊、或有負債…等，不過其披露形式和完整度皆

與最佳實務的理想有極大的落差，尚待更積極的落實及改進。 

（七）最後，OECD建議，財政部門應主動促進公民和非政府組織對

於政府預算過程的瞭解，而非被動的等待民眾的查詢而已。目

                         

6 由於92年度起，依法支出的預算比重高達七成，陳水扁總統又宣示四年內不加
稅，加以中央年度舉債空間已達上限，故行政院主計處不再於預算案中提供中程
財政收支推估資料。參見蔡美娜(2008：86)。 



                                                   第三章 財政透明化指標之建構 

 39

前我國行政院主計處、立法院和審計部等相關預算決策單位的

網頁上，可以找到預算編製、審議、執行和決算過程的法規條

文，但是缺乏對於整體預算過程清楚明白的系統性說明；而且

相關的財政報告內容大都流於龐雜難懂，論者冠以「有字天書」

之譏，造成極大的閱讀障礙。 

    總之，相對於威權時代政府預決算資訊處於機密封閉的黑盒子時

期，在現代的民主社會中，我國中央財政資訊的透明度已有極大的突

破及進展。但若相較於日益嚴密完整的財政透明化的主要國際規範，

我國中央財政資訊的數量、品質與公開性顯然仍有不足之處。 

第三節 財政透明度之國際比較 

    前一節已初步評估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透明度，惟站在研究立場

或實務貢獻的考量上，僅評估自己國家的情況，難以徹底瞭解本國在

國際上的定位，也無法有效達到激勵本國朝向更良善治理的目標。基

此，本節進一步進行財政透明度的跨國比較。 

    納入本研究國際評比的對象是填答OECD「預算實務與程序調查」

(OECD Budget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Survey )問卷的38個國家。7包

括OECD 30個會員國及巴西、阿根廷、智利、哥斯大黎加、秘魯、委

內瑞拉、以色列、斯洛維尼亞等8個非會員國。此一調查在OECD組織

的主導和World Bank的協助下，於2003年即曾執行一次，2007年進行

第二次修正問卷的調查。第二次調查的問卷是由各國預算官員在該年1

至4月間上網填答，再於5月底的OECD高層預算官員年度工作會議

時，確認各問卷填答資料的正確性，並於當天夏天時再次進行確認。

最後結果在2007年11月時正式公布於OECD網站。 

                         

7 OECD「預算實務與程序調查」資料庫之網址為
http://webnet4.oecd.org/budgeting/Budget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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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選取適當的評量指標，本研究先檢視OECD「預算實務與程

序調查」問卷的所有題目，再由其中篩選出與「OECD財政透明化最

佳實務」規範一致之問項，作為國際比較之評量指標。最後總計篩選

出19項指標（參見表二），原則上符合每一問項特徵者，即給予1分，

否則不予計分。總分愈高者，代表其財政透明度愈高。因為納入比較

的38個國家已答覆這19道問項，故本研究不需另行蒐集其資料，只須

檢視臺灣的財政法令規章和實際作法是否符合這19道問項之特徵即

可。 

    基本上，這19道指標屬於客觀性的評估指標，答案為「是」或「否」，

並未涉及太多主觀性的質性評估。研究團隊在完成初步評估之後，舉

行一場學者專家座談，邀請來自於學界、審計部、行政院主計處與立

法院預算中心的學者專家共八人，就整個評估架構和評估結果提出詳

細討論，再參酌其意見進行修正，才完成本研究之國際評估結果。評

估結果顯示，在19項財政透明度的評量指標中，我國中央政府只符合

11項，其他8項不及格。表二列出19項指標的內容，前11項是我國遵循

的項目，後面8項為我國表現不及格的項目。表二並逐一計算符合各項

指標的國家數目。令人最失望的是在我國表現不及格的8個項目之中，

有2個項目的遵循國家數目都在30個以上，我國是極少數未能遵守規範

的國家之一，即第15項每半年應修正財政收支估測的要求、與第17項

應定期發布長程財政估測的問項。這兩項皆與財政估測有關，顯示我

國在財政估測風險的掌控上，相對較不重視。不過，遵循第2項、第4

項與第6項的國家並未過半，我國是少數大致符合這3項規範要求的國

家，這則是應給予政府肯定之處。8 

                         

8 第2項指標要求中央預算書必須涵蓋各級政府的收支，雖然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
書中並沒有各級政府詳盡的收支計畫內容，但確實提供了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總
額數據，對於財政收支之整體性有所助益。第4項指標要求預算書納入稅式支出資
料，雖然我國中央總預算目前所提供的稅式支出報告內容僅限於所得稅之稅式支
出，未涵蓋所有重大稅目，與OECD最佳作法之理想尚有落差，但本調查無法一一
評估各國制度落實之程度，僅能就其是否提供資訊予以評分，我國目前作法雖不
完美，但已符合得分之基本標準。第6項指標要求預算書中儘量納入.非財務性績
效資訊，此與上述稅式支出變項相同，我國提供的非財務性績效之資訊品質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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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依據評估總分之高低，陳示各國財政透明度之排名。評估指

標共19項，每題1分，總分為19分。分數最高的是斯洛伐克（Slovak 
Republic），獲得17分，美國和荷蘭並列第二，獲得16分。美國和荷

蘭一向在預算制度和財政資訊的改革上，不遺餘力，故在評比中獲得

高分，自不意外。但斯洛伐克的政府預算制度和其運作少有人予以注

意，此次在評比中拔得頭籌，不得不令人刮目相看。根據IMF(2002)

報告顯示，斯洛伐克自2000年起，即開始依循「IMF財政透明度手冊」

之指示，逐項改進其不符合規範之處，今日看來，其努力顯然已收得

具體的成效。 

    在國際評比中敬陪末座的3個國家都只得到9分，分別是墨西哥、

秘魯和以色列。我國得到11分，低於總平均值12.3，在全部受評的39

個國家中，與英國、義大利、西班牙、盧森堡、丹麥等5個國家並列第

23名，表現並不十分理想。本研究將在末節中，針對我國中央政府未

能取得分數的評估項目上，提出相對應的政策建議。 

    在提出政策建議之前，吾人必須提醒讀者，圖一雖然勾勒出各國

中央財政透明度之排名，但「OECD財政透明化最佳實務」的規範其

實多達60餘項，但因在OECD資料庫中找到屬於客觀性質的對應問項

只有19項，因此此一國際評比的指標架構相當簡略，並非建立在完整

的評比架構上。其次，儘管這19項指標基本上是屬於客觀性質的指標，

但各國問卷填答人員在選擇「是」或「否」的答案時，由於其專業能

力或對問題意涵認知之差異，若干問項仍有可能受到填答人員主觀判

斷之影響，進而降低答案的可比較性及評比結果之正確性。9因此，圖

一只能描繪這39個國家遵循財政透明規範的大致樣貌，吾人不應過度

重視排名先後，更重要的是從中找出各國領先或落後之關鍵因素，以

                                                                    

良好，但在作法上已達到公開這些績效資訊的要求，民眾可以進一步給予監督及
批評。 
9 例如，第11項指標為「預算書內容包括所有預算外支出和非營業基金」，若填答
人員對於預算外支出（off budget expenditures）之解讀不同，便可能降低評比結果
之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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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克服改進我國財政透明度弱點之參考。 

表二 中央政府財政透明化之國際比較  

 

評  估  指  標 

遵循 

國家 

個數 

未遵循 

國家 

個數 

一、我國中央政府遵循項目 

1 預算案最遲於會計年度開始前三個月送交議

會。 

27 12 

2 中央政府提交立法部門的預算書涵蓋各級政

府的收支。 

13 26 

3 預算書包括機關別的支出分類方式。 31 8 

4 預算書揭露主要的總體經濟假設。 37 2 

5 預算書包含稅式支出資料。 19 20 

6 預算書包含或有負債資料。 23 16 

7 在可行範圍內，支出計畫儘量提供包括績效

目標在內的非財務性績效的資訊。 

19 20 

8 每個月份的財政收支額度及截至報告日的累

計收支總數按月發布。 

25 12 

9 政府各部會建立內部審核機制，以確保財政

資訊的真實性。 

37 2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高審計機關的稽核。 38 1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算執行之結果對外公開。 35 4 

二、我國中央政府未遵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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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算書包括政府所從事的所有非商業性活動

的收入和支出（包括所有預算外支出和非營

業基金）。 

23 16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濟假設的財政敏感度分析。 17 22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濟預測的建構方法對外公

開。 

12 27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少每半年修正一次。 30 9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含新年度)或三年以上的中

程財政展望。 

21 18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一次長程財政估測，或收支

計畫發生重大變化時即發佈長程財政估測。 

31 8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括未來人口變動對於預算所

產生的潛在影響的評估。 

16 23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算文件或財政統計包括以權

責發生制編製的財務資訊。 

22 1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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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利(29)

哥斯大黎加(29)

委內瑞拉(29)

比利時(29)

希臘(29)

日本(29)

瑞士(29)

丹麥(23)

義大利(23)

盧森堡(23)

西班牙(23)

台灣(23)

英國(23)

加拿大(19)

匈牙利(19)

紐西蘭(19)

韓國(19)

法國(14)

德國(14)

葡萄牙(14)

瑞典(14)

土耳其(14)

阿根廷(7)

斯洛維尼亞(7)

奧地利(7)

捷克(7)

芬蘭(7)

冰島(7)

波蘭(7)

澳大利亞(4)

愛爾蘭(4)

挪威(4)

荷蘭(2)

美國(2)

斯洛伐克(1)   

 

 

 

 

 

 

 

 

 

 

 

 

 

 

 

 

 

 

 

 

 

圖一 各國財政透明度排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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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訊透明化指標之建構 

第一節 指標建構之選擇說明 

    對於政府資訊透明化在全球的推動，許多國際政府間組織和非政

府組織都給予相當的關注，其中尤以第十九條組織(Article 19)最為

著名。第十九條組織(1999)曾對此提出九項指導原則，希望引領各國

的資訊公開法制建立。而將各國的實踐成果納入比較，則以公共廉潔

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所做的全球廉潔報告(Global 

Integrity Report)最為完整。公共廉潔中心為美國知名電視談話節目

六十分鐘(60 Minutes)的前製作人Charles Lewis於1989年建立的，該

中心自2002年展開對於25國廉潔指標的評估，並於2004年公布第一份

評估報告。其後，該中心持續擴大受評估國家的範圍，並於2006年和

2007年分別公布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全球廉潔報告。 10該項報告對於各

國資訊透明化的評估包括兩個方面，一個是資訊公開法制的建立，一

個是資訊公開法制的有效執行。第一個部份有三個問題，第二個部份

有五個問題，前者以「是」或「否」的方式回答，「是」代表100分，

「否」代表0分。後者則是用五級配分方式，依其所需費用或時間的合

理性，分別給予100、75、50、25、或0分。除了全球廉潔報告之外，

由 銀 行 資 訊 中 心 (Bank Information Center) 和 資 訊 自 由 組 織

(Freedominfo.org)共同推出的「國際金融機構透明化資源」(IFI 

Transparency Resource)，也整合不少於公共機構資訊透明化相關的

指標，提供政府資訊透明化評估指標的極佳參考。
11 

                         

10 Global Integrity報告的網址: http://www.globalintegrity.org/aboutus/story.cfm 
11 由Bank Information Center與Freedominfo.org, 所提供的 IFI Transparency 
Resource其報告網址為:http://www.ifitransparencyresource.org/e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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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取的資訊透明化評估架構，即以全球廉潔報告之中類別一

的 「 公 民 社 會 、 公 眾 資 訊 、 與 媒 體 」 (civil society, public 

information, and media)之下的第三次類別「公眾取得政府資訊」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為基礎，結合第十九條組織的九項

指導原則，同時納入資訊透明的概念之中，愈來愈形重要的「流程公

開 」 (procedural transparency) 與 「 績 效 公 開 」 (performance 

transparency)，以及參考「國際金融機構透明化資源」之中「揭露政

策和程序保障」(Disclosure Policies and Process Guarantees)主

題的相關指標。據此，本研究所採取的評估架構分為四部分，第一、

第二部分對應全球廉潔報告之中「公眾取得政府資訊」次類別下的兩

項問題，「公民是否具取得資訊的權利」和「取得資訊的權利是否有

效」，為求項目名稱的簡潔，本研究將這兩部分命名為「資訊公開的

法制化」和「資訊公開法制的執行程度」。第三部分是「資訊公開的

適切與完整性」，評估法定公開義務的執行程度，以及「流程公開」

與「績效公開」的整備程度。第四部分是「資訊公開例外條件的合理

性」，則是評估限制資訊公開的條件是否合理。以下將分別說明各部

份的評估指標內涵，及其所對應或參考的重要原則或國際指標。 

一、資訊公開的法制化  

（一）指標內涵及其評估方式： 

    本指標共分為三項，每項若答案為「是」或「否」，「是」

給予100分，「否」給予0分。  

1、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頒定（規定政府之主動與被動公開義務） 

2、 立法賦予申請公開資訊被拒絕時的訴請法院裁決的權利 

3、 是否有制度化管道提供人民申請政府資訊 

（二）指標概念： 

    政府資訊公開是當代社會對於政府的根本訴求，也是民主

政治發展的關鍵。今日由於福利國家或給付行政思想之興起，

政府功能急速擴張，其所需掌理之事務日益龐雜，範圍觸及人

民生活的各個角落，並因此蒐集及儲存大量資訊。相對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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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一般民眾所擁有的資訊相當有限，若缺乏有效的公開機

制，不但無法建立民眾對於政府機關的信任，更有害於憲法所

保障人民知的自由之充分實踐。有鑑於此，美國於1966年率先

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其精神

即在於明確賦予個人索取公部門及其他政府機構所握有資料

之權利，無論這些資料被稱為檔案、紀錄、文件或資訊。 

    政府為保障人民知的權利，本於「資訊共享」及「施政公

開」之理念，應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明定人民公平利用政府

依職權所作成或取得資訊之權利，除能增進一般民眾對公共事

務之了解、信賴及監督外，更能有助於促進民主參政。  然而，

僅有法律之頒布仍嫌不足，還需其法律明確授權人民申請政府

未主動公開之資訊的權利，以及當此一申請受到拒絕時，人民

擁有適當的救濟程序，特別是能夠訴請法院裁決人民之申請案

件應否准許。 

（三）相關對應原則與國內外參考指標： 

    政府資訊公開的法制化，可以說是政府資訊透明的首要原

則。誠如世銀削減貧窮和經濟管理部的經理Roumseen Islam所

稱，資訊自由法決定公民或私人團體獲取公部門所擁有資訊的

形式，是界定人民享有取得政府資訊權利的基礎，象徵對於資

訊流通限制的減少(Islam, 2003：11-12)。在有關政府透明度

的評估指標之中，全球廉潔報告(Global Integrity Report)

每年對於各國政府廉潔程度的評估之中，有三項與此相關，分

別是「在法律上，公民是否享有取得資訊的權利」、「在法律

上，公民是否有權查閱訊息和基本的政府記錄」、以及「在法

律上，若接近政府的途徑被拒絕，人民是否享有提出上訴的權

利」(Global Integrity, 2007)。 

二、資訊公開法制的執行程度  

（一）指標內涵及其評估方式： 

    本指標共分為三項，每項若答案為「是」或「否」，並依

照其所需時間和費用的合理程度，給予100、75、50、25、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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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數。  

1、 民眾申請政府資訊，是否於合理時間內獲得回覆 

2、 政府資訊申請使用的費用是否合理 

3、 對於申請政府資訊被拒絕所進行的救濟程序，是否於合理

時間內完成 

4、 對於申請政府資訊被拒絕所進行的救濟程序，其所需費用

是否合理 

5、 對於民眾申請政府資訊的拒絕，是否給予理由 

（二）指標概念： 

    承接上述的評估指標，要有效實踐法律所賦予人民提出申

請要求政府公開其資訊的權利，除了資訊目錄、申請程序、以

及救濟程序的形式開放之外，其申請程序亦應滿足過程簡便、

結果順利、以及收費合理的實質開放要件。在程序簡便的要求

上，政府資訊申請使用程序應儘可能建立多種申請途徑，特別

是線上申請途徑，提供線上的表單下載，並視所申請資訊的重

要程度，盡可能簡化人民所需提示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其

次，在政府資訊申請使用的是否容易成功的指標上，則是要求

無法定理由下，資訊公開之申請應給予許可。而整體的申請案

件成功率，則可視為申請使用是否容易成功的最重要標準。至

於收費，一向是資訊自由法上具爭議性的問題。各國已普遍接

受，認為收費不該過高以致於嚇阻民眾的請求。但事實上，所

有的法律都允許適當費用之收取。至於何謂適當，只要是提供

資訊所涉及之必要成本，如文件搜尋、文件複製與重製、檢討

是否為例外要求、以及提供過程，都可列為其實際成本。作為

資訊公開的評估指標，其所需評估者乃為受評機關是否提供費

用之計算方式，以及該計算方式是否超過上述之必要成本。至

於收費標準，鑒於各機關公開或提供之資訊種類繁多，未盡相

同，故授權由各政府機關定之，以應實際狀況所需，而非評估

政府資訊公開時所需探討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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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對應原則及國內外參考指標： 

    在十九條組織(Article 19)所推動的「資訊自由立法原則」

之中，有二項重要的精神與申請取得政府資訊的成功率及費用

合理性息息相關。首先是第五項「促進資訊取得的過程設計」

原則(Process to Facilitate Access)，強調對於取得政府資

訊的申請必須迅速且公平的處理，對於任何被拒絕的案件，都

應允許其接受獨立審查。法律應制訂明確的時間表，對於民眾

提出的要求做出回應。對於民眾要求的回應，應採取的形式為

發出書面通知，並說明其所應負擔的費用。若同意取得政府資

訊的申請，應允許民眾說明他們所想要的提供形式，而且是可

行且實際的。上述各項資訊提供及其方式的請求，應給予上訴

的機會。其次是第六項成本原則，主張個人不應該因為成本過

高而在申請政府資訊時受到阻礙(Mendel, 2003a: 31-33)。對

此，公共廉潔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和「國際

金融機構透明化資源」(IFI Transparency Resource)曾分別

提出相應的評估指標。對於申請取得政府資訊的成功率，公共

廉潔中心(2007)提出的指標為「取得資訊的權利實際上是否有

效」。而對於費用合理性，「國際金融機構透明化資源」提出

的指標則為「申請政府資訊的收費是否適當」。 必須加以說

明的是，關於收費合理性的指標，「國際金融機構透明化資源」

的評估重點在於對於受到影響的個人，金融機構的運作文件應

免費提供。如要將該指標轉換為評估一般政府機構的資訊提供

收費，則重點應在於不應加收作業成本以外的費用(Bank 

Information Center & freedominfo.org, 2005: 28)。 

三、資訊公開的適切與完整   

（一）指標內涵及其評估狀況： 

    本指標共分為三項，每項若答案為「是」或「否」。 

1、 是否充分執行法定之主動公開規定 

2、 是否提供服務流程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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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提供部門績效評估 

（二）指標概念： 

    目前電腦和網路使用非常普及，再加上政府推動「電子化

政府」已超過十年，各級機關均有專屬網站，甚至也有「我的

E政府」網站，統整全台各政府機關網站，便利使用者查詢使

用。儘管上網公告只是諸多資訊公開的途徑之一，但是，網路

公告無疑是最便利、最普遍、最即時、也最有效率的資訊公開

方式。根據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第4~10款，政府資訊應

主動公開的項目包含：「行政指導文書」是否有公開上網、「施

政計畫」是否有公開上網、「業務統計」是否有公開上網、「研

究報告」是否有公開上網、「預算與決算」是否有公開上網、

「請願訴願」是否有公開上網、「公共工程採購契約」是否有

公開上網、「支付或接受之補助」是否有公開上網、「合議制

會議紀錄」是否有公開上網，共九項。然而，上述各項，僅限

於靜態資料的陳列，若要有助於人民對於政府各項服務的了

解，以及對於政府施政的課責，還需加入「服務流程」的說明，

以及「部門績效評估」 的公開。 

（三）相關對應原則與國內外參考指標： 

    在十九條組織(Article 19)所推動的「資訊自由立法原則」

之中，有三項重要的精神與資訊公開的範圍息息相關。第一是

遵循最大揭露原則(Maximum Disclosure)，其核心概念為假定公

開，也就是認為若機關欲拒絕承擔資訊公開的責任，則有礙其

正當性的建立。因此，法律的範圍必須極廣闊，每個人都應該

受惠於這項權利，資訊、紀錄都應廣泛定義，所有正受到機關

考慮的資訊，不管形式、創造的時間、誰創造，都應該列入公

開的範圍。而且，所有的公部門組織都一體適用，沒有機關應

該被排除在此項法律之外(Mendel, 2003a: 25-26)。其次是公部

門有出版資訊的義務(Obligation to Publish)，只要求公部門在民

眾要求之下提供資料是絕對不夠的，還需要各機關主動公開，

並透過適當的傳播管道。儘管，資訊的出版及其適當管道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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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之資源條件，但是新科技推陳出新讓府資訊的出版與傳播

更加容易，也意味著政府所承擔的出版義務日益增加 (Mendel, 
2003a: 26-27)。另外，則是第七項原則，要求公部門會議應該

向公眾公開(Mendel, 2003a: 34)。 

    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是否已達完整之境界，國外尚無具體的

指標可供參考。倒是我國在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後，積極推動

政府資訊公開的民間組織曾於2007年就行政院所屬各機關進

行評估，而其所用的評估指標，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所

列的各項政府應主動公開的業務範圍(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2007)。儘管，直接用法律規定作為公開完整性的標準，簡單

明確，但是，由於各國法規所規定的公開項目不盡相同，要便

於國際比較，本研究僅以「是否充分執行法定之主動公開規

定」，作為評估指標。 

    另外，所謂「流程公開」 (procedural transparency)，乃指

政府決策與執行過程的透明公開，以提升政府施政對於民眾的

可預測程度 ，並減少貪污的可能性(Jae Moon, 2003: 4)。因此，

流程公開也可分為決策過程的公開和政策執行的公開，前者如

政府機關策略目標與政策框架的公開、重要決策會議的會議紀

錄公開、以及合議制機關投票紀錄的公開(OECD, 2003: 5)。後

者則可包括行政機關核發執照、許可、註冊、和其他行政手續

(formalities)。至於「績效公開」(performance transparency)，則

是指將政府施政績效充分揭露，以創造足夠的壓力，讓政府致

力於績效提升。有關績效公開的提倡，麥肯錫公司於2006年對

美國政府生產力所作的報告，發揮極為重要的角色。在這份報

告中，麥肯錫公司強調績效公開除了應該發布年度績效報告書

和 公 開 個 別 政 府 計 畫 的 績 效 評 估 ， 還 需 具 備 可 比 較 性

(comparability) 、 可 接 觸 性 (accessibility) 、 和 獨 立 性

(independence)，以提高公開之績效的可理解性和明確程度

(Danker et al., 2006:1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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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公開例外條件的合理性  

（一）指標內涵及其評估方式： 

    本指標共分為五項，每項若答案為「是」或「否」。 

1、 資訊公開的法定例外範圍，是否明確與有限 

2、 對於資訊公開申請的決定，是否要求通過公共利益測試 

（二）指標概念及評估方式： 

    所有的資訊自由法都有其不適用的範圍，不適用的理由不

外乎國家安全、個人隱私、商業機密、法律執行、公共秩序、

和政府內部決策。大部分的法律要求在封鎖資訊之前，必須要

說明資訊公開會帶來的損害，而對於損害的測試則因被保護的

資訊種類而異。一般而言，隱私、保護內部決策及國家安全都

是最高級的被保護資訊。此外，有些國家的資訊自由法案則規

定，要封鎖資訊必須進行「公共利益測試」，以求封鎖資訊及

資訊公開兩者公共利益之間的平衡。具體來說，要評估資訊揭

露政策的合理性，首先必須受評估機關公開其不適用資訊公開

法之業務資料範圍，其次是檢視資訊公開的不適用範圍是否明

確與適當。對於第二項所稱「不適用範圍是否適當」，若該機

關已聲明為符合法律執行或公共秩序之需要，實無從判斷其是

否適當。因此，要進行此項評估唯有根據該機關所公布之不適

用範圍是否具體，以及該機關是否具有明確的公共利益分析模

式。此外，資訊之公開如有損害第三人之權益或當事人之隱

私，也應提供適當之救濟程序，尤其重要的是，行政機關應聲

明其對資訊公開所採取的隱私權政策，一方面可以增強民眾對

於提供政府個人資訊時的信心，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民眾權益受

到侵害時權利主張的基礎，從而減少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衝突。 

（三）相關對應原則及國內外指標： 

    在十九條組織(Article 19)所推動的「資訊自由立法原則」

之中，有一項原則對於資訊揭露政策合理性具有引導作用，也

就是該組織對於資訊自由立法所標舉的第四項原則，「例外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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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有限性」(Limited Scope of Exceptions)。該原則強調應清

楚地不適用資訊公開的例外範圍，並應接受嚴格的「損害」與

「公共利益」 的測試。從範圍的界定來看，十九條組織認為

應以法律明定的合法目的、資訊公開造成致重大損害、以及資

訊公開所造成的損害大於公共利益三個條件為限。從程序上來

看，則是應該將拒絕資訊公開的理由，其舉證責任課予拒絕公

開的主管官署(Mendel, 2003a: 28-29)。在「國際金融機構透明

化資源」(IFI Transparency Resource)的指標之中，有兩項對於

評估資訊揭露政策合理性具有參考價值，分別是對於揭露政策

和揭露例外的規範。在揭露政策上，「國際金融機構透明化資

源」要求「機構必須有揭露資訊的政策，且該政策必須透過公

告週知，經過適當的公眾討論，讓公眾可以充分知道而了解」。 

在揭露例外的規範上，「國際金融機構透明化資源」則要求「機

構應該闡明揭露與不揭露的明確標準，並盡可能限縮不揭露的

例外狀況」(Bank Information Center & freedominfo.org, 2005: 
27-28)。 

第二節 我國中央政府資訊透明化的初步評估 

    為能適當評估我國政府資訊公開的執行成效，以和國際相關評估

指標接軌，並提供政府提升資訊公開的具體建議，本節將根據前述之

分析架構，提出我國資訊透明化的初步評估。同時，為便於和公共廉

潔中心的全球廉潔報告進行比較，本研究也將與該報告對應之評估項

目（第一、二項）給予評分。根據此一評估，我國政府資訊透明化的

在「資訊公開的法制化」項之評分為100分，在「資訊公開法的執行有

效程度」項目之評分為85分，兩項合計為93分。玆將本研究的評估結

果，按照前述的指標順序說明於下。 

一、資訊公開的法制化  

（一）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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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我國於2005年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政府之主

動公開與被動公開義務，該法於12月28日公佈施行。 

（二）立法賦予申請公開資訊被拒絕時的訴請法院裁決的權利 

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

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不

服者，得依法提起行政救濟。根據行政訴訟法第四條，人

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行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利或

法律上之利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不服其決定，或提

起訴願逾三個月不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

不為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因此，我

國之政府資訊公開法，已賦予政府資訊申請人於被拒絕

時，訴請法院裁決的權利。 

（三）是否有制度化管道提供人民申請政府資訊 

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我國各級行政機關均設置機關網站，並於機關網站

開闢政府資訊公開專區，陳列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不

過，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並未規定負責處理資訊公開的專

責機構，亦未規範人民申請政府資訊的程序。在實務上，

行政院並無統一窗口辦理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業務，而是轉

交各所屬單位各自處理。但通常各單位皆會將資訊作建

檔，交由檔案科管理，因此「檔案科」可算是實際上的統

一窗口，但是各機關之檔案科均非直接對人民服務之機

關，一般人自無從由此申請政府資訊。另外，在沒有法律

依據或相關之政策規範之下，各單位檔案科既無任何義

務，更缺乏足夠之權威辦理資訊公開。就申請過程而論，

若是人民要申請相關資訊，也可以進入行政院的官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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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首頁找到「資訊與服務」，點選「檔案服務」，再

點選「服務導覽」。但是，此項服務僅限於提供存放於行

政院院本部檔案之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等應用服務，而

非政府資訊公開法所規定之一般性政府資訊。 

二、資訊公開法制的執行程度  

（一）民眾申請政府資訊，是否於合理時間內獲得回覆 

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二條「政府機關應於受理

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

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不得逾十五日。」因此，所有

的相關單位皆必須遵守，無一例外。而法令內所言「必要

時」的可能狀況如：資料不全、參考法令的搜尋與整理需

要花較多時間。另外，檔案法第十九條則規定，「各機關

對於第十七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理之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理由 。」

根據全球廉潔報告的評估方法，凡屬於時間性的問題，短

於一個月者為滿分(100)，短於三個月者為75分，短於六

個月者為50分，短於十二個月者為25分，超過十二個月者

為0分。因此，按照法律規定，本項指標我國的評估分數

應為100分。 

（二）政府資訊申請使用的費用是否合理 

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政府資訊公開法第六章(附則)第二十二條「政府機

關依本法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資訊之用

途，向申請人收取費用；申請政府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

用途者，其費用得予以減免。前項費用，包括政府資訊之

檢索、審查、複製及重製所需之成本；其收費標準，由各

政府機關定之。」且依據法務部編印之《政府資訊公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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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暨解釋彙編》第113頁對於此項條文之說明：「依使

用者付費原則，並考量費用負擔，宜依取用目的之不同而

採取不同之計價標準，爰明定政府機關依本法規定公開或

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向申請人收

取費用；且對於申請政府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

得予減免費用，俾茲鼓勵。針對依取用目的不同部分，由

於可能目的有學術用途、法律用途、史證稽考等，因此並

無一固定的、普遍的判定標準，而是依據各項實際情況來

作判斷。而在一般民眾的部份，一般都適用『規費法』與

『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準』。」 

    另外，申請應用行政院檔案則是依據「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

準」之規定收取費用。根據檔案管理局90年12月12日（90）檔秘字第

0002054之7號令發布、93年6月16日 檔應字第09300046581號令修正之

「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準」，閱覽、抄錄機關檔案，每二小時收

取新臺幣二十元；不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費。閱覽、抄錄國家檔案，

免收費。複製檔案，依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收費，如另需提供郵

寄服務者，其郵遞費以實支數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理費新臺幣五十

元。根據該辦法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影印或列印政府檔案

收費標準為B4（含）尺寸以下每張2元、A3尺寸每張3張，紙張複製輸

出如為彩色複印，以黑白複製收費標準5倍計價。凡此，皆與坊間一般

影印列印收費標準一致。考察其它國家之評估結果，日本的收費標準

為每一件申請案收申請費三百日元，影印費用另計，評估分數為75。

以色列的收費標準為每一件申請案件收費美金三十到五十元，評估分

數為75。法國不收申請費用，只收取有限的影印費用，評估分數為100。

而美國則是收取微不足道的費用，甚至，如果申請人能夠證明無力承

擔，也可以免除其費用。由於我國申請政府資訊並未收取申請費用，

索取政府資訊所收之閱覽費用每二小時二十元，也可稱之為微不足

道。因此，應可給予100分的評分。 

（三）對於申請政府資訊被拒絕所進行的救濟程序，是否於合理時間

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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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結果：是 (25) 

2、 說明：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

機關就其申請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不服

者，得依法提起行政救濟」。行政訴訟法第四條則規定，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行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

利或法律上之利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不服其決定，

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不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

個月不為決定者，得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而

訴願法第八十五條則規定，「訴願之決定，自收受訴願書

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

知訴願人及參加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

月。」因此，自接獲行政機關表示拒絕提供政府資訊至可

提起行政訴訟，最長可達五個月。對於提起行政訴訟之

後，到行政法院判決之日，法務部於民國九十二年所作的

統計，自收案至結案速度平均為141.99日。換句話說，自

可提起救濟時起至行政訴訟判決，需耗時十月之久。按照

前述評估方式，本項指標應給予25分。  

（四）對於申請政府資訊被拒絕所進行的救濟程序，其所需費用是否

合理 

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按我國法制，訴願雖無需繳交訴願費用，但是行政

訴訟卻需要繳交訴訟費用。行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訴訟費用指裁判費及其他進行訴訟之必要費用，

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但為第一百九十八條之判決時，由

被告負擔。」該條第二項則規定，「起訴，按件徵收裁判

費新臺幣四千元。」因此，提起救濟者負有繳交四千元訴

訟費用之風險。至於該費用是否合理，參考其它國家的評

估結果，法國規定，在行政程序內之救濟程序免費，向法

院提起訴訟之費用，如申請人獲得勝訴則由行政機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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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評估分數為100分。在日本和美國，評估結果認為向

法院提起訴訟有時或經常是十分昂貴的，而評估者則分別

給予這兩個國家75分和50分。由於我國的情況與法國十分

相近，因此給予100分。 

（五）對於民眾申請政府資訊的拒絕，是否給予理由 

1、 評估結果：是 (100) 

2、 說明：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二條規定，「政府機關全部或

部分駁回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申請時，應以書面

記明理由通知申請人。」檔案法第十九條則規定，「各機

關對於第十七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理之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理由 。」

因此，政府拒絕民眾申請政府資訊，依法應給予理由。本

項應評定為100分。 

三、資訊公開的適切與完整  

（一）是否充分執行法定之主動公開規定 

1、 評估結果：是 (70 %) 

2、 說明：本研究團隊於本年九月檢視行政院網站，核對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七條所定十項法定公開義務是否刊登於網

站。根據本團隊檢視結果，除「行政指導文書」、「支付

或接受之補助」、「合議制會議紀錄」三項，其他皆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而其未公開部分所列理由分別

為：「行政指導文書」－行政院相關行政指導文書統一由

各部會依據執掌發佈。「支付或接受之補助」－行政院院

本部並無任何補助金之預算科目，故無「支付或接受補助

金」資訊公開內容。「合議制會議紀錄」－行政院院本部

並非合議制機關，故無「合議制機關」資訊公開內容。綜

合而論，七成之法定主動公開項目已完成公開，其未公開

之三項也已具明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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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提供服務流程的說明  

1、 評估結果：是 

2、 說明：行政院直接向民眾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有限，目前行

政院網站有專設的「資訊與服務」分頁，該分頁下之「訴

願服務」則於「訴願作業實務」項下提供「訴願作業流程」

之PDF版說明。 

（三）是否提供部門績效評估 

1、 評估結果：是 

2、 說明：績效評估係每年由行政院研考會會同相關機關進行

評核，其結果或報告書除由各機關單位各自公開，亦統一

公開於行政院研考會網站。 

四、資訊公開例外的合理性  

（一）資訊公開的法定例外範圍，是否明確與有限 

1、 評估結果：否 

2、 說明：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依法核

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

制、禁止公開者」。此項規定僅以法律或法規民另規定應

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即可不予公開，既無須符合

特定目的，且依法規命令即可為之，實難稱符合明確有限

原則。 

（二）對於資訊公開申請的決定，是否要求通過公共利益測試 

1、 評估結果：否 

2、 說明：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並未明文規定，行政機關拒絕

公開政府資訊的決定，必須進行「基於法定目標」、「公

開造成對法定目標的實質損害」、以及「損害大於公開所

滿足之公共利益」等三項要件之分析。因此，本項評估應

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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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資訊透明化之國際比較 

    在2004年到2007年之間，曾經列入全球廉潔報告的國家共有七十

八個，其中列入2007年報告的國家有五十五個  (Global Integrity, 
2007a)。這五十五個國家的選擇是根據平衡性、預算限度、和具有適

當之專家三項標準。其中，平衡性包含了地理上的平衡性，也兼顧各

國不同的政治發展程度。在這個五十五個國家之中，來自非洲的有十

二個、東亞四個、太平洋三個、歐洲十三個、拉丁美洲六個、中東與

北非四個、南亞與中亞十一個、以及北美二個。以政治發展程度而論，

有十九個為自由之家所列的自由國家、二十六個為半自由國家、十個

為不自由國家。既然，全球廉潔報告並未將所有國家列入調查範圍，

以下本研究所進行的國際比較，限定於特定範疇內的國家，其列入全

球廉潔報告者與台灣之比較(Global Integrity, 2007b: 2-3)。 

一、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 (OECD) 

    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三十個成員國和五個候選國之中，有十四

個國家列入全球廉潔報告。其中有二個國家（澳洲和葡萄牙）調查時

間為2004年，當時所採取的評估方法和2007年所採取的評估方法有所

不同，其所得之評估分數未必能和2007年其他國家所得到之評估分數

等量齊觀。另外兩個國家（德國和英國），其2007年的調查結果尚未

公佈。因此，上述四個國家的調查結果將不列入本節的比較範圍。另

外，以色列的資料是2006年所做的調查，不過，因為2006年與2007年

的調查採用同一套指標，兩年的資料仍然具有可比較型。在這十二個

國家之中，評分最高的是義大利的93分，其次是法國的90分，再來是

土耳其的88分。評分最低則是俄羅斯的53分，再來是美國和加拿大的

78分。如前所述，我國的評分為93分，與最高分的義大利同分。茲將

我國與OECD列入評比國家之比較表詳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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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與OECD國家政府政府資訊透明化之比較  

 公民是否具取得 

資訊的權利 

取得資訊的權利是

否有效 

公眾取得政府資

訊之指標 

台灣 100 85 93 

義大利 100 85 93 

法國  100 80 90 

土耳其 100 75 88 

以色列* 100 70 85 

日本  100 70 85 

墨西哥  100 65 83 

西班牙 100 65 83 

加拿大 100 55 78 

美國  100 55 78 

俄羅斯  67 45 56 

資料來源：Global Integrity Report; 本研究整理 

 

二、東亞與東南亞國家  

    在東亞與東南亞國家之中，有八個國家列入全球廉潔報告。其中

柬埔寨的資料是2006年的調查，並且尚未公佈。同樣的，印尼與越南

的資料也是2006年所做的調查，但已經公布可供查考。在這七個國家

之中，評分最高的為日本和泰國的85分，其次是東帝汶的73分。我國

的評分為93分，較日本與泰國的分數更高。茲將我國與東亞及東南亞

列入評比國家之比較表詳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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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台灣與東亞其他國家政府資訊透明化之比較  

 公 民 是 否 具 取

得資訊的權利 

取 得 資 訊 的 權

利是否有效 

公眾取得政府資

訊之指標 

台灣 100 85 93 

日本  100 70 85 

泰國 100 70 85 

東帝汶 100 45 73 

中國大陸 100 40 70 

菲律賓 67 40 53 

印尼* 33 45 39 

越南* 0 10 5 

資料來源：Global Integrity Report; 本研究整理 

 

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國家  

    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二十一個成員國之中，有十三個國家列入全

球廉潔報告。其中澳洲的調查時間為2004年，無法列入比較。印尼與

越南的資料是2006年做的調查，一併列入比較。在這十二個國家之中，

評分最高的為日本和泰國的85分，其次是墨西哥的83分。我國的評分

為93分，較日本與泰國的分數更高。茲將我國與亞太經合組織列入評

比國家之比較表詳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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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台灣與APEC其他國家政府資訊透明化之比較  

 公民是否具取得

資訊的權利 

取得資訊的權

利是否有效 

公眾取得政府

資訊之指標 

台灣 100 85 93 

日本  100 70 85 

泰國 100 70 85 

墨西哥  100 65 83 

加拿大 100 55 78 

美國  100 55 78 

中國大陸 100 40 70 

祕魯 100 15 58 

巴布亞紐幾內

亞 
67 50 58 

俄羅斯  67 45 56 

菲律賓 67 40 53 

印尼* 33 45 39 

越南* 0 10 5 

資料來源：Global Integrity Report;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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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以下扼要歸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及政策建議，第一節敘述財政透

明化部分，第二節討論資訊透明化部分，第三節則敘述未來研究方向。 

第一節 財政透明化評估結果及政策建議 

    本研究在評估財政透明度時，分成兩個階段。第一階段先以

「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最佳實務）」作為評估架構，逐項檢

視我國中央政府落實財政透明化的實際成果，研究發現主要的缺陷包

括未能將政府所有非商業活動納入預算書內、預算先期報告和選前報

告付之闕如、未公布中程和長程財政收支推估、未揭露退休金給付義

務等潛在財政風險、稅式支出和或有負債等特別揭露事項之資訊品質

不佳、以及未採取積極作為來協助民眾瞭解預算過程等。 

    第二階段則由2007年的OECD「政府預算實務與程序調查」問卷

題目中，篩選出19項與「最佳實務」規範一致的評量指標，建構出一

項滿分為19分的財政透明度指數，以此作為比較39個國家財政透明度

的評估基準。而國際評比的結果，我國獲得11分，低於平均值12.3分。 

    綜合兩個階段的評估結果可知，我國財政透明化的表現，不僅與

OECD規範性的理想標準有段差距，與OECD觀察的38個國家相比，成

績亦落後甚多。因此，未來如何急起直追，是政府需要努力思索的課

題。只是，預算資訊數量和品質的提升、以及財政資訊公開取得性的

強化，固然有其正面效益，但亦牽涉到龐大的人力與時間成本；且各

國政治經濟環境各有差異，未深思熟慮下的盲目跟從，可能造成未得

其利、先得其害的負面效果。故建議政府依輕重緩急，逐步推展各項

財政透明化的相關措施，無須刻意追求在短期內的排名躍升。以下即

依輕重緩急，提出數項立即可行的短期建議與應漸進改善的中長期建

議，以便相關機關擬定適當之執行策略。在此要特別說明的是以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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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政策建議，雖納入「立即可行」之範疇，但要獲得良好的政策成效，

並非一蹴可成，而須政府在採行之後，有耐心的持續推動及逐步改善，

否則恐怕將淪為形式主義，成效不彰。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一）應編製政府預算導讀手冊與簡明版之預決算報告書。 

    OECD最佳實務的最後一項建議是「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

公民與非政府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瞭解」。我國社會自威權解

構之後，中央財政資訊公開的情形有大幅的進展，值得肯定，

不過各項財政報告的內容龐雜難懂，預決算數據與財政統計之

資料也常有未能協調一致的情形，造成一般民眾嚴重的閱讀障

礙。反觀財政透明度名列前茅的美國，不僅定期出版簡明版的

預算分析小冊，定期調整及梳理歷史資訊，使各項歲入歲出數

據能有客觀一致的比較基準，亦主動在相關政府網站上，針對

不同年齡和教育程度的民眾，設計出深淺難易有別的預算過程

及預算政策的解說內容，以有效降低民眾吸收相關資訊的交易

成本。此類不只是被動公開資訊，也主動吸引民眾前來瞭解預

算資訊的心態與作法，十分值得我國學習。(主辦機關：行政

院主計處、監察院審計部；協辦機關：行政院各部會) 

（二）應持續改善稅式支出、或有負債及其他特定披露事項之資訊數

量與品質。 

    OECD最佳實務針對稅式支出、或有負債、雇員年金給付

義務、金融負債和資產、非金融資產等特定披露事項的內容和

披露形式，都提供了具體完整的規範。現今我國政府在預決算

書等相關文件中，或多或少都已納入這些特定披露事項的資

訊，只是資訊的完整性與可信賴度未臻理想。例如，中央總預

算中的稅式支出未涵蓋所有重大稅目，僅限於所得稅之稅式支

出；或有負債亦僅估算高鐵經營不善時政府應強制購買之保

證；又如普通基金之固定資產僅以取得成本入帳，並未提列折

舊。易言之，尚有諸多有礙財政透明化之缺失，有待逐項予以

改進。(主辦機關：財政部、行政院主計處；協辦機關：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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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各部會) 

（三）預算書應納入中程財政收支估測。 

    依據「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各部會應逐年

辦理以四個會計年度為期程之中程預算收支推估。此一作業執

行至今，因時間架構延續至未來數年，不確定性高，估測作業

不易，一般而言，成效未如預期。但多年以來，最常為人所垢

病的政府失靈包括政策短視–政府缺乏中長期的宏觀規劃。因

此，政府應在既有基礎上，持續改善中程計畫預算作業，以其

推衍所得的中程財政框架，作為規劃及追蹤、調整中長期政策

的依據。並且應將該中程財政收支估測結果納入年度預算書

中，公開接受檢驗，以適當增加改善估測準確度之壓力。(主

辦機關：行政院主計處、財政部；協辦機關：行政院各部會) 

（四）應每半年修正財政收支估測，並將其列入半年結算報告之中。 

    依據OECD最佳實務的作法，半年結算報告應包括半年來

的預算執行情形，更新該年度的收支預測，並披露任何有可能

對預算產生實質影響的政府決策或變化因素。然而我國中央政

府的「半年結算報告」僅扼要敘述半年來的政府預算執行情

形，其他資訊付諸闕如。由於這些資訊之蒐集與更新，並不特

別困難，因此建議政府於短期內予以充實改進。(主辦機關：

行政院主計處、財政部；協辦機關：行政院各部會) 

（五）應持續辦理政府會計共同規範之制定，並備妥正式採行時之配

套措施。 

    OECD最佳實務建議，財政報告應儘量採用一致的會計政

策，而且所有的財政報告都應附帶闡述相關會計政策的概要說

明，應闡明的事項包括所使用的會計基礎（如現金制或權責發

生制）以及任何偏離一般公認會計規範的做法。我國早期政府

會計資訊揭露體系停滯不前，有不少不符國際會計作業之慣

例。不過，行政院主計處已於民國91年6月正式成立政府會計

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積極檢討修訂相關會計法規，將訂頒及

執行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公報列為中長期之施政重點，並擬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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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試行權責會計制度，以有效增進政府會計資訊之正確性與時

效性。不過，因政府會計政策的更動並非易事，尤其是權責會

計制的採行更是龐大複雜，故建議應在擬妥完善配套措施之

後，方能正式推行。(主辦機關：行政院主計處) 

二、中長程建議事項：  

（一）應努力提升支出計畫中非財務性績效資訊之品質。 

    OECD最佳實務要求，在可行範圍內，預算計畫應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在內的非財務性績效的資訊，而且應在各項財

政報告中，比對其預估和實際績效之落差，並提供解釋。儘管

我國在民國92年度起，已開始編列預算計畫的各項衡量指標，

其中包括非財務性的績效指標，但不論是指標之選擇，或是績

效評估之方式，均遭受許多批評。此類批評，即使在先進國家

亦不能倖免，畢竟公部門之績效評估作業有其先天上的限制，

尤其非財務性的績效指標之設立和評估，難度更高，絕非一蹴

可即之事。故吾人必須耐心學習，才能逐步改善非財務性績效

資訊之品質。(主辦機關：行政院主計處、研考會；協辦機關：

行政院各部會) 

（二）預算書應增列經濟假設之財政敏感度分析。 

    行政院主計處每年固定進行全國總資源供需估測作業，亦

定期公布重要的經濟假設，但卻未執行經濟假設之財政敏感度

分析，無怪乎外界屢屢質疑官方財政收支之估測數據偏頗不

實。惟總資源供需估測結果與各項政策因素及政府財政收支等

互為因果，故其敏感度分析之複雜度較高，政治性亦強。建議

先開始試行經濟假設之敏感度分析，待技術成熟穩定之後，再

披露於預算書內。(主辦機關：行政院主計處；協辦機關：經

建會、財政部) 

（三）研擬定期提出預算先期報告（pre-budget report）、選前財政報

告和長程財政報告之作法。 

    我國目前並無預算先期報告之制度，預算先期報告通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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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公布幾個月前提出，以促進民眾對於預算總額、重大支

出計畫和其與總體經濟互動關係之辯論，增進民眾瞭解及參與

國家預算決策之機會。我國亦未編製選前財政報告。選前報告

之目的在於說明大選前國家之財政狀況，提供選民作為投票之

參考；而根據OECD之建議，選前報告宜於大選前兩周發佈。至

於長程財政報告則須評估當前支出計畫的長期持續性，至少每

五年發布一次，或不定期的在政府收支計畫發生重大變化時發

佈；長程報告同時必須該考量國內人口統計變動對於各項財政

收支的影響。目前定期發布預算先期報告和選前財政報告的國

家並非很多，但是發布長程財政報告的國家有日益增多之趨

勢，例如本研究評估的39個國家之中，已建立長程報告機制的

國家多達31國。惟長程財政報告之編製為知易行難之事，必須

有足夠的專業人力，才能完成具有一定水準的長程報告，故建

議以漸進方式，妥為規劃，再逐步試行推廣。(主辦機關：行

政院主計處、財政部；協辦機關：行政院各部會) 

第二節 資訊透明化評估結果及政策建議 

    本研究在評估資訊透明化時，分為兩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對應全

球廉潔報告的「公眾取得政府資訊」指標群，再細分為「資訊公開的

法制化」和「資訊公開法制的執行程度」兩個分項。在這兩個分項，

我國的評比分數為100分和85分，兩項加總之後所得的「公眾取得政府

資訊」評分為93分，位於所有列入全球廉潔報告之OECD國家（12）、

東亞與東南亞國家（7）、和APEC國家（12）之首。 

    第二個部份為尚未進入國際評比的項目，有「資訊公開的適切與

完整」和「資訊公開例外條件的合理性」兩個部份。在這兩部份，我

國在「是否提供部門績效評估」一次項和「資訊揭露政策的合理性」

之下的兩個次項，皆未能獲得正面的評估。綜合這兩個部份的評估，

本研究認為我國的資訊透明程度，雖然在法規上已經具備良好的基

礎，但是，在執行的層次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而改善的可能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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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來自行政機關改善其執行資訊公開的既定模式之外，法規的修訂也

有助於提升我國政府資訊透明的程度。從策略擬定的角度來說，屬於

執行模式改善的部份，應歸屬於立即可行之政策建議，而屬於法規修

訂的部份，則應為中長期之政策建議。以下，將按照立即可行之政策

建議和中長期之政策建議分別闡述。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一）建立資訊公開之專責機關（主辦機關：研考會；協辦機關：行

政院、法務部） 

    在政府資訊公開法尚未施行之前，缺乏專責機關以致於缺

乏監督單位負責督促各單位確實執行，就是當時「行政資訊公

開辦法」所面臨的重大障礙(陳宜和，2006：91-92)。如今，

政府資訊公開法已經頒布施行將近三年，仍然沒有解決專責機

關的問題。因此，要制定各機關執行政府資訊公開的統一標

準，提供民眾於申請政府資訊時的明確管道，乃至於對所有相

關實質和程序問題的後續改善，都有賴於適當之專責機關。建

立專責機關的方式，可以通過指定的方式，將現有的行政機關

指定為專責機關。也可以通過修法的方式，另設專門機關負責

資訊公開。以行政效率和成本節約的角度，可以指定現有機構

擔任專責機構。綜觀現有機構，以研考會資訊管理處最為合

適，未來組織再造之後，也可規劃為直接隸屬於行政院院本

部，以強化監督和協調層級。另外，未來職司資訊公開的專責

機構，應該每年公部資訊公開報告，以定期檢討資訊公開法執

行成效，並督促各機關適時改進。 

（二）加速救濟程序流程（主辦機關：法務部；協辦機關：各部會） 

    在對應全球廉潔報告「公眾取得政府資訊」指標群的評估

之中，我國評分最低的項目為「對於申請政府資訊被拒絕所進

行的救濟程序，是否於合理時間內完成」。之所以如此，係因

依照我國法律，開始行政訴訟之前必須先通過訴願程序，而訴

願程序可延宕至五個月之久。在不更改行政訴訟的前提之下，

要加速人民申請政府資訊救濟程序的流程，唯一的方法是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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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的時間。若能通過訂定行政命令或行政指導的方式，加快

處理政府資訊申請案訴願程序的處理速度，或是改善訴願程序

解決民眾需要的能力，提高民眾對於訴願程序結果的滿意度，

都有助於縮短整個救濟程序所需耗費的時間，從而提高我國政

府資訊對於民眾的開放程度。 

（三）拒絕公開政府資訊的決定，應加入公共利益測試（主辦機關：

法務部；協辦機關：各部會） 

    對於行政機關拒絕公開政府資訊的決定，我國法制與實踐

並未規定應採取如何之標準。由於缺乏明文之標準，不但會讓

行政機關於決定時無所適從，也可能因此讓法律所規定之限制

公開理由，可能流於恣意與濫用。因此，要提升行政機關對於

資訊公開決定的可預測性，落實人民知的權利，實應將公共利

益測試(public interest test)納入行政機關處理人民申請公

開政府資訊的必要程序。在作法上，可以通過行政命令或行政

指導的途徑，規定行政機關在決定資訊公開申請案件時必須進

行「基於法定目標」、「公開造成對法定目標的實質損害」、

以及「損害大於公開所滿足之公共利益」等三項要件之分析。

此外，若是能頒布整個行政體系或是個別行政部門的公共利益

測試範例，也會有助於第一線公務員審核申請個案時，納入公

共利益測試作為衡量准否的基礎。 

二、中長程建議事項  

    本文認為，改善政府資訊透明度的中長程建議，主要在於修改當

前的法規。在修法方面的建議，應將上述建議需要在法規上配合的部

份，修改相關法律。首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一章總則部分應明訂資

訊公開法專責機關。誠如前述，若從行政效率和成本節約考量，應優

先考慮指定專責機關。但此一專責機關要具備足夠權威，仍應通過修

法方式，明定由「行政院指定之專責機關」負責資訊公開法之執行監

督，並要求此一專責機關定其考核報告政府資訊公開之執行成效。其

次， 第四章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部分，應仿照美國法制，加入一項規

定行政機關在決定資訊公開申請案件時必須進行『基於法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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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造成對法定目標的實質損害』、以及『損害大於公開所滿足之

公共利益』等三項要件之分析，讓公共利益分析成為行政機關決定准

否提供政府資訊的法律要件。另外，也應該修訂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將原本只要求「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

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加入更為明確的目的

性，以便於規範行政機關或其他部門對於資訊公開的限制，提升限制

公開的合理性。（主辦機關：法務部；協辦機關：研考會） 

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綜合前述，本研究之發現也可延伸為未來的研究方向，茲簡述如

下： 

一、增加客觀評估指標，並加入政治透明化指標  

    儘管本研究已嘗試儘可能容納最多的客觀指標，但是，為便利於

進行跨國比較，本研究仍以既有的國際指標作為優先考慮。雖然，既

有的國際指標有助迅速獲得跨國比較的結果。但是，指標的內涵未必

充分考量社會政治發展程度於先進國家差異甚大的國家其實際情況。

尤其是，要督促相關機關提升財政和資訊透明化程度，評比的指標也

應該充分反映我國法律對於透明化的特殊規範，以便於敦促政府改善

執行績效。另外，誠如前述，政府透明化的三個支柱－財政透明、政

治透明、和資訊透明－分別代表官僚體系內部的透明、官僚體系外部

的透明、以及實踐政府透明的手段。因此，本研究未來應加入政治透

明化的評估指標，以完善政府透明化的評估面向。  

二、每年更新評估，追蹤我國進步情況  

    建立透明化的分析架構，其價值不在於一次性的評估，而在於長

期追蹤比較，從而了解指標之下我國透明化程度是否有所提升。此外，

多年期追蹤和跨國比較還可發現其他國家政府透明度的變化，通過了

解透明化程度提升或降低國家的具體情況，也可作為我國改善學習的

對象或警惕避免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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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評比方法，提高可信度  

    受到研究規劃時間的限制，本研究於今年財政和資訊透明化部份

的評比皆採用直接蒐集和觀察各項政府機關網站所公佈的相關資料、

出版品和調查報告，以及電子郵件詢問和電話查詢的方式。當然，如

果能夠加強調查過程相互檢証的機制，將會有效提升評比的可信度。

因此，未來應再擴大參與調查的調查員人數，並根據本計劃的研究結

果，給予調查員一定程度的訓練，以加強調查過程的相互檢証。另外，

在同儕評論的階段，應更加強資訊使用者的參與，讓同儕評論能更有

效的扮演促進透明化指標和使用者需求的貼近程度。 

四、延伸到縣市政府的評估，反映人民直接感受  

    本計畫彙整的財政和資訊透明化評估架構，未來應延伸到進行各

縣市政府的評估。該各縣市政府負責財政編列與資訊公開的單位，可

能與中央政府不同，自然有可能在不同的誘因和督促體系之下，對於

財政公開和資訊公開的規範，採取不同的回應方式。而且，地方政府

為對於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一線，其財政預算和行政流程是否有效

公開，直接關乎人民對於政府服務品質的感受。因此，對於財政與資

訊透明的評估架構，應延伸到進行各縣市政府的評估。當然評估架構

會有若干不同，難度也會增加，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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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政府透明化指標評估學者專家座談會 

（子計畫四） 

第一場次與會名單暨會議紀錄 

時間：2008年09月02日（星期二）第一場次(10：00-12：00) 

主持人： 臺灣大學政治系蘇彩足 教授 

出席者： 臺灣大學政治系左正東 助理教授 

與會者(按姓名筆劃排列)： 

 李顯峰    臺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林順裕    行政院主計處第一局專門委員 

 徐仁輝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教授兼管理學院院長 

 郭昱瑩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許庭禎    行政院主計處會計管理中心委員 

 張四明    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主任 

 張萬全    立法院預算中心顧問兼主任 

 蔡美娜    國安會簡任研究員 

 賴森本    審計官 

列席者：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林芳如  科長 

 台灣公共治理研究中心執行長 陳秋政  執行長 

 台灣公共治理研究中心 謝清全  專員 

 楊佳穎研究助理 

 莊沛穎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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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彩足主任： 

「政府透明化指標評估」是本次研考會的委託案之一，目的在於

從三個面向去研究政府透明化，包括財政透明化、資訊透明化及政治

透明化。 

上午這場特針對財政透明化作討論，並邀請到幾位對該議題十分

熟悉的專家學者一同參與討論，在此先謝謝大家。 

而各位手上有兩份資料，首先請大家看簡要版，此以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作為規範架構，建議各個國家提升預

算透明化該如何為之，因此簡要版採對照翻譯呈現，並從完整版及

OECD給各國的預算問卷題目中，抽離出可找到相對應答案者。該取

捨理由在於研考會需要我們做國際評比，因而有此處理原則，產生簡

要版的24個指標；另一份完整版則以OECD比照我國做法逐條檢視呈

現。 

所以待會想請大家從簡要版部分切入，特別是右邊一欄的說明，

看看我們研究團隊主觀的看法上是否合宜或有任何疏失之處？請大家

盡量給予我們建議及指正。現在請大家自由發言，謝謝。 

郭昱瑩主任： 

由於我個人對該主題並不是非常熟悉，所以在此若提出的問題有

欠周全或錯誤之處，請各位包涵。 

首先就簡要版部分提出幾點淺見，第一是剛剛蘇老師有提及本研

究的目的，但有一個是我比較不清楚的地方，即OECD有一份預算文

件，我好奇的是該問卷乃對「誰」而發？由誰來回答？再來各項指標

部份，目前評分方式採有無明文規定作為給分標準，而我個人想說是

不是改為以下處理方式：即有明文規定者，給予1分，但若有明文規定，

實際上又有確實作為，我們再給予1分；又或是沒有明文規定，但有實

際做法的，我們也給予1分，只是在說明當中，我們再特別闡述。 

蘇彩足主任： 

抱歉，我想先對此作點回應。首先OECD的調查，是寄給每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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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負責編預算的官員，我猜想是主計處之類的單位。 

其次是針對評分方式，為何我會說只要它有試圖去做，做得好與

壞暫不管它，這是為了作國際評比，因為我們看國際評比的問卷，只

要它有規定就給予1分，但每個國家的真實情況，我們沒有辦法確切地

掌握是否有真的做到？因此，要特別針對規定與實際狀況做處理，有

一定難度。當然，郭老師的建議很好，所以我們會在期末報告撰寫中，

詳細說明每個國家的法律規定與實際狀況，但是在作「評比」的時候，

我們會考量評比上的可行性，而考量有規定及實際做到者，都會給予1

分。 

郭昱瑩主任： 

謝謝回應。另外在第3頁的第11項，此有一項「穩定基金」，我個

人比較好奇的是否為所謂的「四大基金」？而第16項有提到要做三年

以上的中程財政展望，那此項會不會與第4項「至少每五年要發布一次

財政估測」同指一件事？ 

蘇彩足主任： 

它所講的穩定基金，應該不是我們所謂的四大基金，應該是物價

穩定、經濟穩定之類的，基本上我們這種基金，會在第五年用一些特

定算法揭露。不過我在此必須先更正的是，我在第11項中提及的

「Public priavate paternership(ppp)」，後來還發現在其他法規中也有

要求要呈報，因此關於那部份我會再做修正。現在請張顧問發言，謝

謝。 

張萬全顧問： 

照道理應該是主計處要先發言，不過我先就我的意見來談。關於

這份指標，可以分為三部分：OECD國際標準、立法規定及實際情形。

不過資料說明的右欄，乃將法律規定及實務混合處理，唯法律有規定

但實務沒有達成的實有太多例子可提。 

那我先來講幾個問題：首先是法律規定實務有無做到？根據我的

經驗，預算都須經主計處，但是作假帳的情況卻不少，同時資訊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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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性不夠，像是預算書中有規定資本支出，但最後公開版本卻沒有提

及，另外也可能中華經濟研究院與主計處算出來的結果不同，這就涉

及假補助真補助，很多裡面是經常性支出卻算在投資支出的帳上。 

另外實務上常見的，審計部審核各單位的帳，其實採抽查方式，每年

600個單位中只查約400個，所以未必符合真實狀況。 

蘇彩足主任： 

我想先請教一件事。因為我有看過預算中心做的報告，裡面有指

出法規規定及有沒有做到，但我想請問的是為什麼該資料卻只提供給

立委參考？為何不公開提供給大家做參考及監督？ 

張萬全顧問： 

因為預算中心是偽幕僚機關...。 

蘇彩足主任： 

但也是拿國家納稅人的錢啊。 

張萬全顧問： 

我知道，我有希望能公開讓全民了解。可是.... 

徐仁輝院長： 

可以放在網頁上嘛！讓民眾方便查詢啊！ 

李顯峰副教授： 

    沒錯，像美國國會都放在網頁上。 

張萬全顧問： 

    另外像立法院決議時，我們希望主計處能夠系統化分析，但至今

主計處就算有做，每每立法院向其要時都會受到拒絕，理由是一個委

員要一個單機版就要8萬元，學者專家怎麼可能拿的到？然而，根據《會

計法》及《資訊公開法》的規定：政府會計資訊不論動態靜態(像日報、

月報等)，都應由立法機關(代表人民)知悉，現在卻要一個單機版8萬

元，所以資訊有沒有真正公開？其實也值得深思。所以這部分只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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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中心自行來做，但也就僅供立法委員參考而已。 

蘇彩足主任： 

    當然，若要說有規定但沒有做到部分，我想可以舉的例子太多了。

那接下來先請主計處的兩位專門委員針對我們的資料，檢視相關法規

規範並提供我們闕漏之處的指正。 

林順裕專門委員： 

    這裡面第3頁，針對ppp我做些補充說明。在我們的編製時程作業

當中，大約從97年度開始，有要求針對ppp部分做詳細說明；另有關軍

事支出，關於這部分我比較好奇的是通常用機密預算處理(後面一頁有

提到)，可是前面又有提及.... 

蘇彩足主任： 

    這是涉及要不要揭露的問題。而我在看OECD Survey時，其中有提

到一項military spending，當然在每個國家的預算書中，都有相關的

支出，那這邊既然特別去問，我想多少也指機密部分，但這是我的猜

想，可能還需要跟OECD做求證，只是就算是機密預算也可透過事後解

密公開，或許是此意吧。 

張萬全顧問： 

    不過國防機密若有必要，是可以延長10年。 

蘇彩足主任： 

    這部分我想無所謂。但再說明一下，目前這一題和其他國家比對

時有困難，所以還需要再看更多資料。 

林順裕專門委員： 

    另外是第4頁的第17項，這裡所謂的長程財政估測對未來預算產生

的影響，這部分就實務上我們有些中長期計畫，譬如說十年期計畫，

除了是以十年作為規劃，也對未來的相關做預測，作為未來財務需求

的參考，所以我們雖然不見得有做長程財政估測，卻可從個別計畫中

找到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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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彩足主任： 

    這主要在判斷是否有跟著預算書一起發布？我這裡的定義是廣義

的預算文件。譬如說目前我們看美國的，它常不在預算書中，卻會在

一些相關papers中找到，但我國早期有，現在卻沒有了。 

林順裕專門委員： 

    那在目前總預算書中，也有相關說明。 

蘇彩足主任： 

    那是「展望」吧？！作為施政目標罷了。 

李顯峰副教授： 

    不過必須有總體經濟預算數字放在裡面，才能夠做預測，所以應

該還是算有。 

蘇彩足主任： 

    是這樣嗎？我記得以前做過相關研究，早期預算書中會有相關的

預測內容，但現在看到的只有對未來經濟預測的展望，李老師認為是

預測，然而我並不清楚是否採用相同或類似的方法來推估？而在總供

需估測模型中雖有，不過卻不是在預算文件裡面。當然我會再去確認，

只是我一直覺得現在沒有了。 

李顯峰副教授： 

    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假設條件才能做預測.... 

蘇彩足教授： 

    是沒錯，或許有做，但重點更在於有沒有揭露！包括預估未來的

GDP是多少等等，都應該要很清楚呈現。所以也許我們會建議要在預算

書中有清楚說明各種稅入及支出等。另一個重點在於指標是規定要在

廣義的預算文件中，若散見在其他非預算文件中，也不算符合。接下

來請許專委。 

許庭禎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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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教授、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剛剛林專門委員是針對有關預算

編列部分做說明，而我則針對有關預算執行和決算，就實務上經驗跟

各位報告。 

    在第2頁第5項的評估指標，提到「每個月份的財政收支額度及截

至報告日的累計收支總數應按月發布」，而在說明的部分也提到依照

《會計法》規定，有按月跟機關公告，在此項有得到分數。不過我想

要補充一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我們必須要主動公開預決算，現

已按規定在各個網站上公告預決算資料；另外，《預算法》第61條亦

規定要按月或按期公開預算執行報告，所以目前我們採按季編送執行

狀況送立法院備查。 

    再來從評估指標來看，針對第6項「預算的非財務性績效目標」，

不曉得是不是定在預決算書中才算？還是說相關的文件中公開均可？

目前我們依照《決算法》規定：在每年四月底前要編列決算書送交監

察院。只是針對績效目標部分，之前我們也詢問過研考會有無辦法提

供我們施政績效資料，唯作業時程兩者無法配合，所以無法納入決算

書中做完整揭露，只是施政績效的考核，可以參照研考會提供的完整

說明。另外也不清楚是否可以將這些相關資料納入評估？或許考慮面

向可以更加完整。 

    再來是第5頁第20項的部分，目前依《會計法》有提到會計基礎的

設計，但因考量到實務狀況，所以產生如同資料上的說明，但其實主

計處很早就發現該問題，所以早在90年左右就有共同規劃審議委員會

去研訂相關公報，像是3號、9號的準則公報，其中針對會計基礎特別

規定哪一類基金適用怎樣的會計基礎；甚至在第5號的準則公報中，有

談到政府會計部分，編製總會計報告，以權責劃分方式做表達，因此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有在努力。 

    另外在第21項的說明，我認為不論月報、季報等等，都是在表達

預算執行的結果，並非做財務估測，所以我認為跟評估標的不甚吻合。

並且財政部方面也有相關的資料更新，可以提供老師參考。 

    在第22項的說明是依《會計法》第95條做處理，不過我們內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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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處理上除了依循《會計法》，還有按照內部專屬的《內部審核處

理準則》，針對機制建立有詳細規範。還有訂定《支出標準審核手冊》

等，都有完整的審核機制。其他部會也有內部的SOP審核規範，都是我

們在做的。 

    綜合上述，現在要討論的是雖然規範的都很完整，但如何落實卻

更重要。以上是我的補充，謝謝。 

蘇彩足主任： 

    謝謝許專委，那我想就先做簡單的回應。第一個是現在每個月都

有會計月報，然而我在很多機關都沒找到，這我在完整版中有說明部

分機關有公開，但也有未公開的機關，所以我想請教的是主計處都沒

有將相關資料彚整？尤其針對整個中央政府每個月執行結果，都不見

主計處有完整的揭露，必須到財政月報中才能看到一部分。 

許庭禎專門委員： 

    我們現行做法是按季，並未按月。 

蘇彩足主任： 

    對，不過根據OECD的規範就沒有那麼完整了。另外關於第6項「非

財務性績效」部分，研考會那邊有算，不過OECD要求的是年末的公開。

另外我覺得研考會的績效報告跟預算有些脫鉤，尤其是那些績效標準

並非針對預算所訂定，所以我們會傾向不把它列為預算文件中有非財

務性績效指標。 

    第21項「財務估測每半年修正一次」，剛剛您提到半年結算報告

是針對執行結果，不過OECD一樣要求在半年結算報告中應該更新財

政估測，至於財政部有沒有做？我想內部可能都有，問題是不公開，

也因此我們會覺得沒有做到。 

蔡美娜研究員： 

    蘇老師及各位先進好。我對於這個案子有些簡單的意見。第一是

我們既然是做評估，就應該做跨國比較，那評估的時點可能需要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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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資料上並未看出。第二點是我以前也看過OECD的問卷，有時

候會覺得在望文生義，對於問卷的內容不見得清楚確定本意，且每個

人對於名詞的見解不一，例如長程、中程評估，所以建議老師可以將

定義補足說明。 

    對於簡要版部分，第11項的評分方式說到我國得到0.71分，但對

照其他指標採0或1分方式，顯為例外，因此想建議的是如果容許第11

項的給分例外，為何不將其他指標的給分方式更加精緻化，譬如說我

國的「稅式支出」是僅限於所得稅有揭露，而僅能算部份做到，因此

若我們給它1分，也許精緻性值得再考慮，尤其是部份給予0分的指標，

以我國現況來看似乎過於武斷。當然，這可能宥於國際評比的限制，

加上指標評分常常比較主觀，所以建議老師在最後研究結果中可把這

部分的限制提出說明。 

    而第5頁第20項部分，提到「權責基礎制」給予1分，根據台大劉

順仁教授以前的報告指出，我國並不能叫「權責基礎制」，尤其是在

支出面上比較傾向「現金基礎」加上「契約保留」的處理，甚至我可

以確定的是我國會計基礎根本沒有按照權責基礎制在處理，所以這邊

給予1分我會有點小小意見。 

    在完整版第1頁第1題說明部分提到，中央銀行、勞健保應該屬於

政府的範疇，但對於中央銀行可能不能把它當作政府的範疇，因為我

查過相關定義，根據聯合國、IMF等相關定義，並不打中央銀行當成政

府機關，而是放在公營事業中，並把中央銀行、公營事業跟政府合起

來稱為「公共部門」，所以我會認為「中央銀行」幾個字剔除較佳。 

    另外是在第13頁最後一題，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公民對預決算的

了解，評了▼，說明中提及報告內容都過於龐雜難懂等等，有故意隱

藏或扭曲預算資訊的傾向。雖不能否認我過去與主計處的淵源，但不

會左右我的立場，我個人的觀感是無法同意財政部門並沒有在這方面

做努力，事實上是有的，譬如說財政統計月報中會將名詞做些清楚的

定義，甚至網站上也會盡量提供齊全的資訊，與早期相比非同日而語，

且有時還開研討會，所以不能抹煞它的用心，也該給予一些鼓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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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目前仍未做的很好。 

再來還有預算書上公佈經濟預測數字的問題(簡要版第4頁第18項)，事

實上總預算有公佈總體經濟的假設，如經濟成長率、物價上漲率等，

唯公佈僅為此六大項，和其他國家所公佈，如美國還有公佈失業率等，

因此每個國家公佈的精細度不一，我們或許不用要求太多，我認為也

有做到所規範項目，只不過現在還缺乏將預測模型對外公佈，但是若

有人需要，政府還是可以提供。以上就做此說明。謝謝。 

蘇彩足主任： 

    謝謝。針對OECD survey，確實有對各個名詞做定義，所以比較

能說明報告內容。 

    至於第11題，為何分數不是1分？現在補充說明。該題題目是下列

14項「預算外支出」有無揭露？因此我認為在分數比重的考量下，也

不宜當作14個題目來評分，但是這個題目我們還未討論出合理的處理

方式，因為我們助理在整理各國資料時發現該題的缺答率很高，所以

最後也許會考慮將幾題拿出來做討論，將再思考如何處理。 

    至於權責基礎制，劉教授的文章我也拜讀過。不過我認為台灣至

少在法規部分已有規定，表示正在朝這方面邁進，只是能不能根據實

務狀況給予partical cratic，若這樣處理，就無法跟國際做比較了，所

以這是一個問題。另外則是像有沒有在提升公民認識的部分，我主觀

且可能含bias地認為，對於主計處這幾年故意隱藏債務規模方面非常

感冒，我覺得過去還比較清楚透明，所以會認為主計處並未努力讓我

們更加了解，所以給了▼，當然這或許是我的考慮不甚週延所致，忽

略主計處某種程度的努力。謝謝。 

蔡美娜研究員： 

    老師，我再補充一下。事實上公共債務，現在絕大部分都是財政

部國庫署來揭露，所以它那邊很清楚，而政府機關不會A機關弄了，B

機關也來弄，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是哪個單位負責。 

蘇彩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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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但我幾乎每幾個月都會去追蹤一次，卻告知我是內部資

料，我必須致電財政部索取，然而以前在預算書中都有或有清楚的陳

述，譬如過去要看機關別預算書只要上網點選即可看到個別單位的預

算書，現在卻都不見了，必須要到該部會網站才可能看到，已經不夠

便民。 

張四明教授： 

    我想就從三個面向上切入這個問題。首先是題目的界定，我個人

認為本研究比較偏向預算面向，那原因可能在於架構上從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下手，導致整個指標設計也傾向預

算。但是我對於題目原本的預期是比較著重在財政面向，且一般認知

對於財政面向會廣於預算面向。所以題目該定為「政府財政透明度」？

還是「政府預算透明度」？我們可以再來思考。 

    第二個部分是我在看簡要版及完整版時，兩者有些不太一致的問

題，包含規範面與實務面的差異，這些都是會受到挑剔的部分，但是

如果評分定義上是根據有法規規定即可得分的概念的話，那完整版也

應該有一樣的評分定義，然而這兩份卻有些許矛盾處，譬如第9題和完

整版第1頁第1題間的差異，又或是完整版第2頁的b項，現在「未能及

時在會計年度開始前完成審議之情形」在政黨輪替後已經是另種「常

態」，當然這和本研究無關就不再深入討論，但是這只能算部分做到，

對照簡要版的第一題給予1分，顯然有些可以討論的地方。 

    因此第三個問題是如果簡要版為0或1分的給分方式，但為何完整

版會是三個 terms？給我的感覺是簡要版與完整版的處理系統有所出

入，有討論的空間。所以還是誠如蘇老師前述，因為需要遷就國際評

比，才必須做簡要版的給分方式？ 

    因此我的建議一是朝完整版的方向走，採用3(有法規，實務上也

做得很好)、2(部分做到)、1(只有規定沒有達成)、0(無法規也未做到)

的給分方式，作為整體考量與區隔；又或第二種為了遷就OECD的國際

評比資料，那就須定義只要有規範就給分，至於實際上狀況便不再討

論，並把我們所認知到實務狀況，採質性的方式處理，也許在總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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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說明評分的意義代表是什麼，減少讀者的挑剔。 

蘇彩足主任： 

    謝謝張老師。首先回應第一個問題，是財政透明化還是預算透明

化的設定？我最初在做研究時，也有一樣困惑，才找了很多國外文獻

參考，發現IMF或許多國際組織在定義使用上都是完全混用的，並未有

清楚界定財政透明化的範圍較廣，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下，採用一般國

際組織使用的名稱。 

    第二個問題則須先說明，未來我們的期末報告不會以現在這樣的

表格呈現，這僅為本次座談會使用方便。同時我會從委託單位的角度

來思考，本研究案比較需要提供的是實質的政策建議，找出哪些地方

應規範而無規範或有規範卻缺乏執行之處，因此我們會花較多的精神

在質化(qualitative)描述，後面才附帶國際比較提供參考而已。所以期

末報告不會有兩個不同評分系統的表格，而只會有一個。只是現在應

考量的是OECD Survey的資料並非表示每一題只能給0或1分，它其實

有少數幾題有給半分的情形，但是我們受限於人力與時間關係，無法

花費大量精力一一研究30個國家的真實狀況，只能信任該資料庫所提

供的回答。當然儘管作量化研究有一定的研究風險，但我們會盡量去

避免，只是回歸到研究報告的目的，我們希望能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

至於國際評比或許不是核心。以上說明我們研究小組的立場。 

徐仁輝院長： 

    所以您剛剛提到有給半分的狀況是如何？ 

蘇彩足主任： 

    有些題目的問法並非有或沒有，而是採三種或更多答案選項，因

此計算後會有介於0~1分的狀況。 

徐仁輝院長： 

    從指標來看，幾乎以有沒有法律規定作為給分標準，然而有無規

定固然成為給分依據，但有種狀況是沒有規定，但實際上已有部分或

全部做到的狀況，又該如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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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彩足主任： 

    基本上OECD問卷有部分題目並不易判斷，像是有的題目問有沒

有做？這種帶有實務意涵的問題可以解決前面討論的狀況。而現在針

對我國情形的給分方式是有規定當然會給分，有規定沒做到我們也是

給分，不過針對無規定卻有做到的情況，我怕個人判斷上有誤或疏漏

之處，而須請教各位。 

    至於針對其他38個國家，我們無法判斷如此細部的狀況，只能從

制度學派的角度切入，從法規上有無規範做來評比，至於做的好或不

好，那是另外一回事了。 

賴森本審計官： 

其實剛剛張教授說得很好啊，因為實務上就像是光譜，不會都分

散在兩端。尤其是看不見的那塊比看見的那塊更大，就我國來說，也

不是權責化治理啊。 

蘇彩足主任： 

這倒也不能整個怪台灣的狀況，其實其他國家亦是如此。李教授

有什麼意見嗎？ 

李顯峰副教授： 

針對國際比較部分，外國各有很多制度、規範和定義，因此我贊

同張教授的意見，把定義在論述更完整清楚一點，同時在評比上，因

為有分數上的差異，建議還是稍有光譜性質會比較合理，尤其是這種

評比類似國家競爭力比較一樣，可作為督促本國進步的參考。有時國

家間的評比，像IMD(國家競爭力評比)的評分方式，有時差0.001分排

名就差好幾名，所以過去我國尚未做時，還曾經邀請IMD院長來座談時

就提到：評比的用意是督促自己進步，因為國家間評比有時候不見得

太有意義，尤其是各國間的認知差異不小…。當然出發點是很好，只

是不要太過度著重在比較上。 

賴森本審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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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針對指標的keyword，很多名詞翻譯都未統一化，像是

應計制和權責基礎制，很容易混淆。 

蘇彩足主任： 

那官方的版本是什麼翻譯？ 

李顯峰副教授： 

好像是「權責劃分制」。 

蘇彩足主任： 

我想建立指標並不容易，被評單位總覺得很容易成為攻擊箭靶。

不過我們要做的是盡量將實際狀況論述清楚，並將法律規定為何？實

務又是如何都解釋清楚，再看看外國的狀況做參考。 

賴森本審計官： 

簡要版第1頁第1題的說明部分，雖依規定為12月即該提預算書到

立院，不過像96年就拖到6月才給，因此給予1分我並不認同。另外第5

項對照完整版第4頁1.3各項，顯示有部分狀況並未達到，因此在簡要

版給予1分，我也不甚認同。第3頁第8項，實際狀況並未完全做到，因

此也值得討論。 

蘇彩足主任： 

現在是有規定就得1分。另外像是提出的第一點，如果論實務狀

況，美國也幾乎沒有按照其規定在會計年度前三個月提交預算書。所

以如果按照實務狀況討論，我想每個國家的狀況都很難定義了。 

賴森本審計官： 

謝謝回應。另外還有第3頁第9項所提及政府出資項目，也缺乏行

政法人這塊。 

蘇彩足主任： 

那我可以趁此機會請教一下官方捐助的「社團法人」有幾個？ 

賴森本審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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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了解的是「財團法人」，社團法人部分不甚清楚。我們

只有完整的財團法人統計資料。 

蘇彩足主任： 

那我們可不可以交給審計部這個工作？ 

賴森本審計官： 

我認為這個題目的重點在於監督跟預算，現在常透過第三條管道

去成立外圍組織，像是蘇老師提的社團法人等，然而其實不應該只有

監督預算而已，因為budget跟money和power有關，所以即便不是政府

出錢，但給予權力和董事長官派等，也可能產生課責問題。 

但是還有個問題是，監督的程度常呈現鐘擺，不監督會產生問題，

過度監督也是會產生問題，像美國沙賓法案 (Sarbanes-Oxley Act)一
樣。因此監督、課責必須保持相當彈性，但達到防弊目的就好。 

蘇彩足主任： 

謝謝。那再深入請教大家，這邊列出的項目中，有沒有大家覺得

也很重要卻未提及之處？ 

賴森本審計官： 

所以現在必然是針對OECD做國際比較？ 

蘇彩足主任： 

如果說暫撇國際比較不談，是可以做到向各位所提的。當然若做

國際比較，就容易受限各種因素。 

賴森本審計官： 

因為我看裡面提及的都比較重視國去我們所認知的東西，但是這

幾年也漸漸重視風險管理、內部控制等議題，指標中似乎未有提到。

所以如果要增加的話，也應該考量這幾個地方去加強。 

蘇彩足主任： 

報告審計官，這是我們治理中心另一個研究案的內容，並未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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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中。 

李顯峰副教授： 

剛剛賴審計官正好提及，我也順帶一問。目前國際上有另外一套

IMF的架構，剛開始以為您的完整版分為三大類是要配合這架構，不

過範圍有比OECD再廣泛一點，更提到風險、governance等問題，因此

我好奇的是蘇主任怎麼沒有先提提那套架構？ 

蘇彩足主任： 

其實最早有打算將兩份東西combine在一起並找出重點的東西。但

後爲遷就其他國的Data(那是OECD所做的)，才做此考量。不過我想IMF

與OECD兩者的概念相通，唯一最大的不同是對於政府角色、職能、中

央地方政府等的定義，不過此為另一子計畫的研究內容，本計畫並非

著重於此。 

李顯峰副教授： 

不過 IMF其中財政一項有提到資訊透明度問題，當然對我們國家

來說這是有困難的。 

蘇彩足主任： 

由於明年我們要把該計畫拿去做縣市政府的評比，我想這部分會

更精彩。 

賴森本審計官： 

蘇老師，針對第5頁第21項，我對「內部審核」的翻法有點建議，

有關「internal-audit」是指法律上的審核，而會計方面則是做內部

的「稽核」，我想可以注意一下。還有完整版第13頁3.3部分，重點在

於是否有審議，而不在於審議過程為何。 

蘇彩足主任： 

請教一下，立法院一定要審查通過嗎？ 

賴森本審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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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若不審查，則一年後就通過了。不過我覺得應該在3.3b將

憲法第105條也一並並列。 

張四明教授： 

有關剛剛討論的部分，我好奇的是決算法第28條的設計，只解決

了政治衝突，卻未必合理，對立法院來說未必有督促效果。 

張萬全顧問： 

這問題當然有其立法的歷史淵源，但是後來涉及立法院每次審

核，需要行政部門提供相關資料時，通常無法拿到確切資料或拿到的

資料根本與事實不相符，因此前面提及資訊公開的問題，事實上是很

多資訊都沒有公開。 

蘇彩足主任： 

謝謝各位提供這麼多意見。接下來請治理中心長官，研考會林科

長爲我們說幾句話。 

林芳如科長： 

針對剛剛蘇老師提到研考會要做國際評比這塊，我們研考會的用

意在於國際評比是種趨勢，也有助於我們了解我國現在整個處境中落

於什麼位置。不過由於台灣的各種狀況，所以要做國際評比確實有其

困難性。 

但除了國際評比，我們也希望能 review我國的現況，因此剛剛許

多與會先進提到可否不要採用0或1的零和概念，而是採用range呈現，

我認為除了是制度面的規範外，了解實際情況對我們也是十分重要，

可以作為學習及改善的空間。綜合兩大方向，我想如果直接以國際評

比切入台灣，也許進程上有點跳躍。但若能更著墨於國內的建議與改

善，應該會更具意義。 

另外針對主計處長官的回應，我相信很多部門都有逐步在做，只

是涉及相關資訊是否公開及取得的難易程度、是否夠 friendly。而本計

畫正是強調「透明化(Transparency)」，所以若是有做，卻無法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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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知道，我想就失去了透明化的真諦了。 

蘇彩足主任： 

我想我能夠理解委託單位這邊的想法，當然也謝謝在座各位提供

的寶貴意見，我也會一並參考並改進。至於針對張顧問、審計官這邊

所提到的目前未有做到或做的不好的實際情況，也將會在期末報告中

提及，用以說明實際狀況，更希望能夠提出善意的改進意見。 

許庭禎專門委員： 

最後我想提的是主計處方面有做但未能讓大眾知道的，是我們該

未來努力的方向，這點非常感謝。不過，看這份資料的部分內容，似

乎與現在實際狀況有落差，我也希望透過今天座談會，向各位報告一

下，並希望未來的報告能夠也提及以在改善的部分，不要都是批評。 

蘇彩足主任： 

我想真的若要討論細節部分，恐非一日會議即可說完。當然學者

的目的會在於提出一套我們研究後認為合理的規範，如果沒有，我們

仍然會朝著國際，像是IMF或OECD的標準來篩選出適合的規範建議。 

今天真的很感謝大家參與本會，會後若有任何的想法，會再致電

或私下請教大家。謝謝。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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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政府透明化指標評估學者專家座談會 

（子計畫四） 

第二場次與會名單暨會議紀錄 

時間：2008年09月02日（星期二）第二場次(14：00-16：00) 

主持人： 臺灣大學政治系左正東 助理教授 

出席者： 臺灣大學政治系蘇彩足 教授 

與會者(按姓名筆劃排列)： 

 何全德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理處 處長 

 何宗勳  公民監督國會聯盟執行長 

 洪貞玲  國立臺灣大學新聞所助理教授 

 施能傑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陳美伶  前行政院副秘書長 

 黃朝盟  國立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趙培因  國家檔案局檔案資訊組組長 

列席者：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吳怡銘專員 

 台灣公共治理研究中心 陳秋政  執行長 

 台灣公共治理研究中心 謝清全  專員 

 楊佳穎研究助理 

 莊沛穎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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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正東教授： 

    先跟大家做個介紹，那我就從我的左手邊開始，第一位是行政院

前副秘書長，陳美伶。那如果副座不介意的話，我之後就以副座相稱，

大家會比較方便些。接著是研考會資訊管理處處長，何全德。那右手

邊的這一位是台大新聞所的洪貞玲，洪老師。再來是施主委，現在是

政大公行系教授，也是這個案子最初構想的源頭。 

    再來是公民監督國會聯盟執行長，何宗勳。再來是國家檔案局檔

案資訊組的組長，趙培因趙組長。那現在剛好到的這位是台北大學黃

朝盟黃教授。那我想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大家應該都先看過這份政府

資訊透明度的指標評估。今天最主要就是針對這份指標有沒有不周延

的地方，哪些地方需要修正，以及評估結果有沒有是與實際有出入的，

還有一些列出但是無法單從網站上看出來的，需要其他評估方法，也

希望借重諸位的意見或方法，看如何從外部來做一些評估，以便未來

成為國際的透明指標。我們不拘形式，那就看在座哪位願意先提供一

些意見，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陳美伶前副秘書長： 

可以先請問施能傑主委，原來計畫構想上，是希望達到什麼目的？

是否因為有感於現在的規定有所不足？ 

施能傑教授： 

原來的目的當然是政府資訊公開法通過之後，希望對執行狀況的

一個評估。當然更想知道實際上，更全面了解台灣整個政府在落實資

訊透明這一部份的程度。若從源頭來講，原本法令通過後有一些法定

需要公開的部份，但不僅限於這部份，還能夠了解整個行政部門看待

此法令的作為，法定應該屬於最低的要求。也希望透過這個方式，能

更了解台灣民眾接觸政府資訊是否方便。 

我先講更有趣的是，也許講完我責任就了了。上個月，簡錫堦打

電話給我，他們現在有一個社會運動。其實當初在推政府資訊公開法

時，是跟動物協會是有關的。他們當初用一些遊說，跟行政院一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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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推過之後，他們現在也努力去執行，因為很多都是跟環保團體有

關。因為環保團體，特別在台南，現在有好幾個訴訟案。在這過程，

他們就討論認為中央政府基本上還搞得清楚政府資訊公開法到底是什

麼，但一到地方政府，就不懂，開始一堆問題。很多東西，尤其你如

果是做社會或環保運動，很多都是在地方政府。所以他們現在又在想

要如何在既有基礎上，如何再用遊說去修法，一方面還要繼續push行

政院。而我要加入他們一起做社會運動。很有趣，剛好現在也有這一

群人要開始做這個，不過他們是從社會運動的角度來談，剛好洪教授

也在這。我當初並沒有參與所以不是很了解，但他們說，當初新聞媒

體對於資訊公開法並不感興趣，雖然對他們來說應該是最重要的，但

他們認為是陰謀論。台灣的新聞媒體不希望有政府資訊公開法，因為

政府資訊公開法通過後，對新聞媒體是不利的，因為資訊壟斷權不再。

就從事社會運動的人的角度認為現在所有民眾的資訊來源是媒體。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討論這個指標，可能要從user的角度，將user
的角度反映在評估指標裡面。我看了一下，覺得在user感受這部份，

現在好像比較少放進來。對user來說，現在有政府資訊公開法很好，

但在檔案實際使用上，麻煩很大，這部份可能不是法令的問題，而應

該是有了法以後，進入到 friendly、open，還有行政部門的心態。這些

要如何在指標裡面被突顯，比較好。例如，並沒有一個標準的form，

僅有幾個不同機關自己設計出不同的表格，當作申請之用。所以可能

如果這套東西要有用的話，這個角度進來的指標是應該要有的。 

左正東教授： 

其實在我們的指標第伍、陸項，在第七頁，第五項談到是否公開

政府所擁有的資訊面，我們認為應該是要有一個容易了解的目錄；第

五項的第二次項，講的是是否公告申請使用政府資訊的程序；第三次

項是申請被拒絕時的救濟程序。那再來是第六項，也談到資訊申請使

用程序是否便利。這些都是剛施主委提到有關申請程序，但當然我們

也還沒有進一步推到要有個form。但最起碼，如果有個form，我們就

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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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貞玲教授： 

我是否可以問一個問題，後面有針對行政院評估的結果，那這個

評估是如何進行？好像沒有看到相關的說明。 

左正東教授： 

這個部份，我們全部都是透過網站，在網站上面一項一項去檢索。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嘗試性的評估，所以只有針對行政院的院本部。那

這個評估裡面的確有一些問題，比如說大家看到第14頁的第陸項的第

一次項，有些它有，但不全面。向在行政院院本部它有主動公開的資

訊，要找還算便利，但若在被動公開的部份，就並不是很便利。那這

個部分我們就會打一個三角形。當然還有一些問題是我們不是很有把

握，有些項目從網站上看不到。當然因為現在這個組織計畫下子計畫

五是針對民眾的survey，所以我們會把我們碰到的問題留到子計畫五

去處理。那我們這個部分完全是去做一個客觀的指標，看看我們到底

能夠看到哪些東西；所以我知道這其實是會有盲點。同時我也認為說，

如果未來真的要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指標，那必然要評估其他國家，是

不是應該也從他們的網站上，其他外部政府資訊公開的資料來評估。

當然我想這個部份也要再請教各外的意見，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來做。 

洪貞玲教授： 

對，我會問這個問題其實牽涉到剛剛施教授所說，如果從使用者

的部份其實無法從網站上去做評估，所以說像你的指標說是否便利，

或者申請使用是否容易，你就無法去評估它，我自己看的時候確實會

有一些疑問。另外我也在想說，如果只看網站的資訊，當然現在最容

易直接透過網站來找，而且台灣的電子化政府在全球評比也算做的非

常非常好，資訊也很多。可是如果回到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的

管道非常多，那我只是好奇，當初為什麼會就只鎖定在搜尋網站上的

公開資訊。因為你希望我們也能針對法令去做檢討，但這個部份就不

那麼吻合政府資訊公開法裡面所提供的各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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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正東教授： 

我想這個部份也值得去觀察，當然因為我們在做初步評估的時

候，的確還沒有去檢視行政其他的出版品；但現在如果你去看政府資

訊公開法裡面的管道，其中有一項就是以電腦的方式去公開。那我會

認為如果你在網站上找不到，但在政府出版品可以找得到的，應該不

會是太大的資訊，最起碼就類別來說應該是這樣。但我不敢說是細部

的資訊。所以從法的要求，以及使用的便利性來講，我會認為網站上

的範疇應該是最廣的。當然就這個部份還是要請教一下各位的意見。 

施能傑教授： 

我基本上也同意啦，網路上的類別應該是最完整的，但是內容未

必是最完整的。比如說預算方面，該有的種類都有，但就不是原始的

預算書。因為預算書很厚，每個單位就挑認為最重要的部份告訴你大

概是怎樣。但以台灣來講，如果要做這樣一個東西，看起來用網路作

為觀察上最重要的揭露管道，應為合理。目前看起來應為較好的方案，

因為其他管道對一般民眾來講，可能更不方便。 

何全德處長： 

我先發言，第一個，從我的經驗裡面，放在網路上的資料永遠比

沒有放在網路上的資料來得少，這大家應該都有共識。之所以會利用

網路，剛幾位老師都有談到是最便利，那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在座的陳副祕書長，其實對我們政府資訊公開法是個重要的里程

碑，他加速了立法外，法令通過後，除了我們研考會主委，葉前主委、

施主委非常把它當一回事；但各部會首長都不太重視。所以民間團體

就開始檢驗，就去想怎樣是最快的速度去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

把那些項目公開。在某次重要會議，陳副祕書長在的時候，就把各部

會的人找來，最起碼法律公佈的這幾項要求各部會在最短得時間內，

把它放在網路上。所以那時候第七條一到十項，依法應該公開的項目，

就要求各部會在一定時間內，都要放在各部會網站首頁。所以用電子

的方式，那時候副秘書長的構想是認為，這是一個最小的要求，你總

是要跨進去一步，所以有歷史性的因素。那在院裡面開會時，很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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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資料除了電子的方式，還能採實體，比如說放在研考會檔案室。

所以我想現在如果從研究方法論來看，那的確電子的方式對研究者來

講是最快最方便最有效率，但我認為可能還不夠。在深度、內容各方

面，沒有公開的比公開的還要來得多。在副秘書長發言前，我先幫她

暖身，而且剛好這個戰役我參與過。 

陳美伶前副秘書長： 

我的想法是，政府競爭力的強弱和政府資訊公開與否是有絕對相

關。那我們推政府資訊公開法其實大概從民國八十六年就開始起草這

個法案，在立法院經過三屆才好不容易推過。早在行政程序法也就是

民國九十年的時候，就已經試著要把行政資訊的部份試圖公開，但那

時候當然法治不夠完備，另外就是只包含行政機關，當然還是有限。

所以到了民國九十四年這個法令通過後，我認為有這個一個法令，讓

大家有遵循的依據，應該是政府資訊朝向更透明的里程碑。 

但這個法主要的精神，重點是在原則上要公開，包含主動和被動。

但例外則必須有法定的因素，才不能夠提供。但是因為台灣民主發展

的過程因素使然，以及在行政官僚體系，基本上對於政府資訊的釋出，

較為害怕和擔心；所以這個法並沒有改變公務員的心態。換句話說，

以我自己的經驗，每個人收到請求資訊的提供，都會先想我有什麼理

由可以拒絕，而不是說我要去找不給的理由，如果找不到我就必定要

給。所以這個法通過後，並無使整個政府部門動起來，去重視。這是

第一個問題。第二個，當時立法過程很久，所以主動公開採列舉項目，

這是比較不好的立法體例。既然你要主動公開，那就應該公開越多越

好；可是採用列舉，變成除了10項外，其餘我能因裁量來決定是否公

開。可是同樣也變成你來申請，我才要公開，我的裁量空間就變的非

常非常大。回過頭來去看主動公開的部份，其實會發現它的內容很貧

乏，因為像法令，本來就該公開，所以這中間是不是增加了其他政府

資訊釋出的空間，事實上還是有落差。所以我覺得現有法制不足的，

就是這一塊，列舉的部份是不夠的。再來，主動公開的項目這麼少，

因為當時立法時，台灣整個電子化的程度還不是那麼普遍，所以主動

公開方式採選擇性的；可以採網站、開記者會、公告等等。所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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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方便或偷懶，就選擇最簡單的方法來公開，但最在意的只有環保

團體。那環保團體就希望說，最少可以放在網站上，讓大家能夠下載。 

當時要求部會盡量把資料全面性地上網，就受到很大壓力。所以

那時候會議結論是，要求那10項全部都要主動公開。那補助金的部份，

好像幾乎都沒有公開。那我今天有帶當時我們決議後，各部會是否有

按照結論把應該要主動公開的項目都公開，作一個檢驗，這是一張簡

單的資料，給左老師參考。 

那再來，我認為當初這個法的問題點，也就是你現在指標要評估

的難處在於這個法沒有一個主管機關。到目前為止，研考會主動跳出

來要弄，因為沒有專責機關，所以無法評估資訊公開當中被動公開的

部份，也就是人民來申請，一年有多少申請案件？提供資訊類別是哪

些?人民關心的到底是哪些資訊？這些資料是完全沒有的，但我覺得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當時立法的考量在於由於政府在精簡，所以不敢

設立一個這樣的專責機關。那我當時是嘗試說，希望法務部既然為法

令擬定機關，應該把相關的配套，包含費用收取、申請格式等作一般

性地規範適用。 

那我看了委託單位的指標，我覺得大致上都很好。但有一個政府

目前恐怕還無法做到，就是收費的部份。當資訊太多就變成一堆廢物，

當你無法把資料做有效整理運用或是很快搜集到時，其實就很多廢物

不知道該去哪找。但這個部份，恐怕各機關的預算都是不足的。第二

個比較大的問題是，我們有兩個法令的衝突，就是檔案法和政府資訊

公開法。因為在檔案法裡，檔案也要公開，但檔案法規定公開的那一

塊，要件和政府資訊公開不同。所以這界線沒有弄清楚時，包含在機

關內的權責單位是不同的，依據也不同。所以公民適用上有很大的困

難。以上兩個是我認為未來指標在面臨評估上，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

題。 

最後要談的是台灣的政治狀態。我所碰到的政府資訊公開落實的

最大困難點在於立法委員來要資料的依據是什麼？如果是因為立法院

議事需要，立委是否可以單獨跟行政機關要求提供資料？如果從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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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相關法規來看，可以用委員會的名義來要，但個人質詢時是否可以？

還是說個人來要的時候就等於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的適用？這部份現在

狀況是非常模糊的。那我自己針對這部份是有一些疑問的，我也覺得

在執行上造成行政部門的困難。 

左正東教授： 

我想談到立法院，那是不是請我們的何執行長來發言。 

何宗勳執行長： 

因為我之前在環保聯盟待過，所以剛剛前面提的幾個案子，我想

台南是因為有幾個案子，像是東山垃圾掩埋場；這牽涉到中央政府其

實在政府資訊公開作的不錯時，到地方卻無法落實。我剛剛看指標可

能沒有評估到地方，縣市會因為素養有所不同。 

我的看法是說，回應施老師的申訴管道。我們自己也面臨到你到

中央政府要資料，要以權力作為基礎，例如委員，或是民間團體曝光

度要夠高，或是職等，或是公文。但回到政府資訊公開法來看，公民

並沒有這些權力，而且也不會寫公文，那要如何得到這些資料？但我

覺得這也造成承辦人員相當大的困擾，就如同陳前副祕書長所說的。

所以我覺得申訴管道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有中央沒有地方。第二個

是收費，我覺得要討論。現在數位相機那麼發達，是不是可以直接帶

數位相機去拍?外縣市的人來，真的方便嗎？起頭點並不平衡。 

在學習的部份，我覺得應該要讓民眾可以學習說要如何去使用，

至少要有教學。像政府的兒童網站就還不錯。但像香港就做的很好，

介紹詳細，從user角度來講做的很好。 

那在申訴方面，我傾向有一個統一的部門來做，不要動不動就打電話，

避免各部會秘書窮於去回應。由民間來發聲，不要讓立委享有很多特

權。 

還有在研究報告的部份，政府明明很多研究報告就很好，為何人

民拿不到？那為什麼我們都繳稅了，還要付費？資訊越透明，對政府

越是一種保護。你越透明，依法辦理，其實對公務人員反而是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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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正東教授： 

那就檔案法和資訊公開法的部份，是不是請趙組長發言，謝謝! 

趙培因組長： 

剛剛聽前副秘書長講，其實檔案法和政府資訊公開法沒有絕對必

然的衝突，而是有重疊的。兩個法都有提到要資訊公開和相關申請應

用，政府資訊公開法是強調要盡量公開，而檔案法是強調要強化，包

含檔案要如何去管理等。那政府資訊公開法和檔案法最大的狀況我自

己也覺得是在有沒有主管機關影響很大。因為政府機關長期官僚體制

多年，它並不會突然創造什麼，都是上級說，你給我一個公文，也許

大家都會照辦。那照辦的結果如果出事，那就是上級那紙公文為憑。

那政府資訊公開法沒有一個主管機關，沒有監督機制，而只叫大家要

公開時，我的公開與否沒有人知道，內容是否更新，回饋機制也都沒

有。所以整個監督管理這塊，和政府資訊公開法的落實有很大的關連

性。那剛剛也提到搜尋引擎，這當然也有方便的地方。確實，如果有

一個單一入口，各機關的政府資訊公開如果都能夠透過這個搜尋引擎

一次找到；但是相對也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找到的東西太多。 

那在隱私權爭議的部份，以檔案法來講，我們以公開為原則，所

以基本上我們認為檔案目錄的公開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資訊本

身分散，隱私權的問題小；但當資訊集中，就會把資料串出來，就會

把隱私權的問題暴露出來。暴露出來後，就造成了一些問題報章雜誌

也就開始報導，所以檔案局裡就將一些資料陸陸續續開始關閉。那在

檔案歸檔的部份，流程是有的，各機關只要檔案局下令，該給的就會

給。只是有些該遮掩的東西沒遮掩，就產生困擾，所以檔案局就開始

補救；當然，公開的東西就開始縮減。這是政府不透明嗎？我覺得不

盡然，應該是權衡的兩面。當太公開會侵害的某些其他人的利益，所

以取中間點很重要，所以政府機關要推動資訊公開對承辦人員來講也

有顧慮，我公開了這項資訊，我有沒有問題，我會不會上法院。人都

要先自保，如果公開能夠在提供者和收受者中間找平衡點，我相信政

府機關絕對不會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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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剛剛講到確實檔案目錄開放都是原始資料，對使用者來講要花

工夫去整理，但是使用者其實都希望是整理好的資料，就像要給立委

那樣。但以機關來講，不太可能，機關沒有這樣的人力去做這樣的事

情。所以到底政府機關資訊公開對民眾的價值在哪，可能要去評估。

如果要從user角度來談，可能就不只包含資訊透明，還包含資訊的再

利用，包含服務，服務到底應該到什麼程度。再來就是，是不是對不

同的使用者要有不同的指標？ 

施能傑教授： 

我的感覺，可能也包含剛剛大家談的，評估的東西可能還要再思

考是不是要用這麼制式化的方式。剛剛培因講的我是同意，某種角度

來講政府資訊公開有所謂主動和被動，而general public要的大都是主

動公開的部份，只有特定團體才會是被動公開。當你涉及到政府被動

公開要如何評估的時候，可能跟主動公開是不太一樣的。被動的意思

可能是說，我都有權利來要，可是要用什麼樣的理由來拒絕你，那是

另外一套評估的程序。我覺得被動的部份，一定都是蠻特定的，比如

說環保團體對特定個案有一個需要，或是研究的人有一特定需要。意

思是說，對政府來講，當你面對被動公開的時候，資訊取得的成本本

身不是只有由行政部門本身來攤，而是要求資訊的人也可能需要做功

課完後，再明白告訴政府，我要什麼，那你政府有沒有。如果你不給

我，我就保留，採救濟程序。但其實一般民眾不會想到這些。所以我

會建議，評估的東西如果是主動公開的部份，那些是我們認為需要的，

必須的。那加值的部份，不應該是政府該討論的，因為每個人要加值

的部分都不一樣。所以我覺得如果用user的角度去做評估可能會有兩

大類，往這方面走。 

那在主管機關的部份，好像大家都覺得一個法令一個要有一個主

管機關，其實這各有優缺點，像消保法也沒有主管機關。如果這個法

要設一個主管機關的話，現在台灣很大的一個問題是，在某些國家的

中央政府會有一個類似的部，叫做general management，或是public 
administration，但台灣並沒有這個東西。不過這個東西到底適不適合

研討會老實說我還是有問號。如果真的要有一個主管機關，好像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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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法務部，因為現在陽光法案都是歸這個。但回過頭來，是不是一

定要有一個主管機關，還是說讓行政院指定… 

陳美伶前副祕書長： 

我的意思是說，不一定要有一個主管機關在法令裡面，但要有一

個機關在負責執行。 

施能傑教授： 

我現在雖然離開研考會，但我一直覺得放在研考會到底適不適

合，我真的沒有那麼大的把握。但是我相信放在研考會相對於放在法

務部來講，在初期推動的時候，我認為應該真的是會好一點。但是這

個法也還剛在推動，所以我會建議左老師，一開始在訂定目標的時候，

還是不要把標準拉的太高。因為不管怎樣都還在推動，因為地方政府

在執行這個法令上和中央政府真的差距非常非常地大。也要想到說，

如果這個指標要用到地方政府未來的評估的狀況。試著把評估的東西

弄的不要那麼複雜，基礎講清楚比較重要，讓這個評估結果對於改善

來講是有幫助的。 

黃朝盟教授： 

這是一個政府透明化的研究案，那麼剛剛其實前幾位老師和組長

都有提到，透明化和其他的資訊主動公開的確是應該要分開。那我看

這份研究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和研考會好幾次要做的全面性評估都

很像，例如政府無障礙網站、政府績效評估…。很容易找到指標，但

當你想要全面控管的時候，每個機關的狀況都不同。再來理論上，我

們應該要對何謂政府透明化或是何謂政府資訊公開的理想狀況有一個

標準。從我過去參加一些評比的經驗來看，比較好的方式是，有一個

明訂的基本標準，此外，可用評比獎項或獎勵方式，表揚做的最好的

來取代全面性評估或標準化評估，較沒有強制性。所以我其實蠻同意

施主委說的，可以把指標分為對內、對外，強制或是服務性…。那如

果這是一個資訊透明的原則，很多其實也會和公務人員的素養有關

係。所以我覺得未來的透明化要求可能有兩個方向，一個要求透明化、

公務人員素養、法律明訂的是否做到。另外一方面可能要求服務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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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和便利性，走向服務獎勵性質。 

左正東教授： 

大家剛剛提了很多意見，那我想就我所看到的作一下回應與補

充。剛剛講到主管機關，其實是很頭痛的事情，因為在國際評比上，

主管機關是非常關注的議題，偏偏我們的主管機關是比較混淆的。當

沒有主管機關的時候，政府資訊公開裡面的內容該要如何去詮釋，就

很麻煩；像行政指導，什麼叫行政指導，像訴願。 

因為主管機關不明確，對於法令的理解也不太一樣，所以再各機

關的配合上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應該是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也很困擾是隱私權的問題，這剛主管機關也

有關係。其實這不單單是在申請時，在要不要釋放資訊的時候也應該

考量到這個問題。那我觀察我們政府機關，大部分都沒有說明他們的

隱私權政策。 

還有剛剛講到說到底哪裡可以找到政府資訊，這是現在我很困擾

的一個事情。比如說現在我要申請政府資訊，要有怎樣的程序，如果

在網路上看不到，我會到政府的檔案室去看嗎？我想應該就兩個，一

個是去政府網路上看政府有沒有公告，另一個方法就是打電話。但我

想打電話似乎不太算是一種公告。 

黃朝盟教授：  

我意見正好相反，如果他已經公開了，我認為既然打電話去要的

到，應該也算是種公開。 

施能傑教授： 

我基本上還是認為，接受申請以後，你的處理方式如何去做評估？

一個是不用申請，直接上網，這個東西到底提供什麼。所以可能分兩

類會比較好處理。 

陳前副祕書長： 

原本在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草案裡面，主動公開項目裡面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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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機關必須按月把它的資訊目錄主動公開。但是這項後來在立法院

協商的時候拿掉，拿掉的理由是法務部認為這會增加大家的工作負

擔。另外就是當時推給檔案局，因為都是檔案，檔案都有編號和目錄，

所以政府就不用再弄。這個部份就是會變成被動申請的時候，你根本

不知道它有什麼資訊，這是一個問題。那剛剛黃老師提到的是，本來

應該要主動公開的項目，其實你也可以申請公開，你還是可以用被動

公開的方式去取得。但是這個流程，現在各機關確實沒有一個SOP。 

再來我想提一下剛剛提到的隱私權問題。我一直覺得隱私權的概

念到底是什麼，本身有爭論。如果這個人過世了，他的名字資料曝光，

這還叫做隱私權嗎？隱私權要無限上綱到這種程度嗎？ 

黃朝盟教授： 

我剛剛也想問，為什麼都是公共的事務會跑出個隱私權？ 

施能傑教授： 

這個在財務金融的部份比較可能出現，比較麻煩。 

陳前副祕書長： 

但那就又是另外一個討論範疇了。如果這個人過世了，他的名字

資料曝光，這還叫做隱私權嗎？隱私權要無限上綱到這種程度嗎？ 

所以我們政府資訊公開法裡面有說，如果資料涉及第三人時，你

要去問他的意見。 

那我們自己院本部的同仁在處理時，都會先查這個案子，第一個

有沒有涉及國家機密的部份或者公務機密，那如果有個人資料部份，

可以把它貼起來。那剛剛何執行長提到資訊方便性，如果從政府資訊

公開法的角度，依照法令的權利，我可以要求閱覽，但我不一定要親

自來，我就請你複製給我寄給我，但是使用者付費。所以方便性上，

我倒不覺得會因為機關的所在位置而有所差別，這個還是整個工務部

門在執行法令上的態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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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勳執行長： 

那這個如果出現民眾受挫，或是組織受挫時，並沒有申訴的管道。 

陳前副祕書長： 

有啊，其實這是一個憲法上保障的權利，為什麼我們不希望用電

話，因為電話沒有紀錄。你還是要有一個書面去申請，那書面格是怎

樣是另外一回事，當它不准你就是一個行政處分，你就可以去打訴願、

行政訴訟。 

何宗勳執行長： 

那格式民眾拿得到嗎？我記得是沒有… 

陳前副祕書長： 

他一定要給你一個書面，不能口頭上說我沒有這個資料，你不能

來申請。 

何宗勳執行長： 

這個法都很完善，我覺得就是執行力的問題。 

趙培因組長： 

回應剛剛隱私權的問題。有一個例子是，有一個人他是公務員，

那我們工務人員調職都有一個人事令，那上面都會寫自己的名字，這

個資訊因為都是公文所以都有。結果後來這個人犯罪，可是他犯不犯

罪我們怎麼]知道。但用名字去查就發現，某年某月法院有發文，有一

個某某人的移送書，然後隔沒多久，這個人有一份人事派令。隔了很

長一段時間，他在小學有任用資料出來，結果網路上拿他的名字去查，

整串全部出來。出來後，當事人就很生氣，覺得自己的事情被曝光，

所以他要求要把他的東西拿下來。可是以檔案的立場，本來就是以公

開為原則。 

洪貞玲教授： 

不過我覺得回到評估指標，我還是有疑惑。如果是以網路資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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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標題其實範圍非常廣，如果你要做的是整個政

府資訊透明度的話，那可能牽涉到第一個，對政府資訊透明度本身應

該要有一些範疇。可是如果是政府資訊完整性的部份，你用的其實又

是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這樣會有一些問題。 

另外一個是說，這個東西如果要作一個國際的指標的話，問題會

非常大。因為各國的資訊公開法所訂定的項目都不同，我覺得很難用

這套東西同時去檢驗。到時候不管是要做政府各不同機關部門間的網

路評估，或是國際間作對比，我覺得可能都要先限定在政府的網路資

訊公開的評估指標，不然會在整個範圍釐清上產生很大的困擾。這是

一個建議。 

然後，也談一下我的經驗好了，因為剛剛也講到很多從使用者的

角度來看。我是媒改社的成員，如果從社運團體的角度來看，我覺得

政府資訊公開法雖然法律在但還是有很多問題，像剛剛副祕書長有講

到。如果從使用者的角度來看，像研究報告，我們會希望政府的研究

報告，像對產業的研究調查，其實是外界無法或很難得知的資訊，但

我們其實很少能夠透過網站上去看到。另外是針對合議制會議紀錄，

我們前兩年比較多心力是花在NCC上面，相對來講我覺得這也是個政

治文化。今天有個民間團體在監督這個主管機關的時候，他們會比較

謹慎的去做資訊公開，憑良心講，NCC資訊其實比很多政府其他單位

都要公開多了。可是我們還是覺得依照我們的目的來講，很多資訊還

是無法掌握得到，就如我剛剛說的那一點。合議制紀錄它給的是討論

的事項和決議，但我們會更想知道為什麼。因為今天是合議制的機關，

台灣合議制機關很大的問題是，沒有人負責任，我不知道這個過程中

哪些人持贊成或反對意見，或是說贊成意見是否站得住腳。所以其實

我倒覺得最原始資料很重要，篩選我們反而可以自己來。若沒有原始

資料，根本無從判斷也無法進行加工。 

另外講到網路資訊公開的管道，在法律上沒有提到可能也是因為

現在科技的因素，例如會議是不是能夠及時上網或是用同步轉播的方

式。這應該會符合很多監督團體的需求。那我不知道這個是不是能夠

納入你的指標，那這也是在法律上用各別列舉會產生相當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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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供一些我監督的經驗。 

何全德處長： 

基本上我也認同，有一個人在監督機關的時候，他會更加開放。

所以從這個案子基本上應該鼓勵公務人員接受監督，讓國家社會更進

步。第二個，老師剛剛談到的已經不只是資訊公開，還有公共參與的

問題。在整個政策制定過程中，政府到底提供怎樣的管道，不是只有

一些精英可以提供意見。第三個我非常認同台灣既然作為全球前20名

政府資訊公開國家，表示我們應該有能力比其他國家更進步。所以這

必須要融合到整個過去的政治文化。所以應該可以從60分、70分做起，

來檢驗，所以用網路對研究者來講是最快最有經濟效益的方法。 

左正東教授： 

其實剛剛洪老師提到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做國際評比，我們要

怎樣去做跨國評比？針對目前政府資訊公開法的九項，加上服務流程

和績效評估，很多項目其實無法做國際上的一一對照。我有去看美國

的政府資訊公開法，他是分成服務流程要說明，人民申請服務的程序，

另外就是決策過程，但並沒有像我們這麼細。所以今天來也想請教大

家。 

何全德處長： 

我認為老師現階段可以先不要做，先把國內的部份整理出來，先

把國內框架整理出來。 

施能傑教授： 

如果我現在還在當主委的話，這是我的意見，其實這分報告一開

始先想是要review台灣，先建立幾個要素，來看台灣現況，看有沒有

進步。現在畢竟還剛在走，就馬上用國際的角度去思考這個東西，因

為每個國家差異性其實相當大，所以我比較具體的建議是還是先以台

灣為主體，用本次設計的指標去檢視台灣現在到底執行的狀況為何。

譬如說主動公開的部份，本次指標除了列出法條規定的10項還加了其

他兩項，我的想法是，我們在評估各個機關至少就法定應該要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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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可以看basic有沒有做到，接著是extra做了什麼？那在extra的部

份其實現在這份指標已經加了兩個，一個是服務流程，一個是績效評

估。這裡面你們自己去評估有沒有一些重要決定的理由，過程的理由，

大家想看到的不只是結論而已。例如說：法定裡面還可以去細分不同

狀況。同樣是研究報告，有的就只有放摘要、目錄，有的有全文…，

可以看說是不是所有用政府機關的錢去做成的研究報告都有放在網路

上。往質的方面去做。 

至於在被動公開比較要注意的是，如果民眾來申請，那機關是否

有一SOP程序，像多久要回覆民眾？或者同一件事情要重複處理很多

次？這則是方便性的問題。至於救濟程序，我們法律已有規定，就不

是問題。 

所以從這些角度來想，可能更清楚對台灣的需要先做第一步，先

做 review，了解我們的問題出在哪。另外就是不要只想到「部」這個

層級，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的事情都出現在部所屬的機關內。所以其實

回歸到原本問題，國際的部份，建議左老師，其實可以不用在第一階

段就處理。可以跟國際接軌，但一開始先以台灣角度為主，畢竟在這

部分我們並沒有做過完整的 review。陳秘書長要求大家做的，畢竟只

是行政院自己很快做出的報告，並非專業性的評估。 

左正東教授： 

那事實上，像去年96年時，(台灣動物社會協會)做了一個評估，

就是根據此10項。 

施能傑教授： 

不過它比較簡單，可能深度還不太夠。我建議老師，針對剛剛洪

老師所說，我們就深入各個部會，好好評估。例如說像金管會，可以

針對一兩個case。 

何宗勳執行長： 

用幾個研究生，用公民的身分，測試看看。 

施能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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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研究方法的設計。但千萬保護提出建議的當事人，不要洩漏

名字。用公民的身分，用神秘客的方法，看是否能夠要得到資料。 

何宗勳執行長： 

其實我們在機構裡面(公督盟)就試過，秘書、副秘書長、理事長、

立委拿到的就絕對不一樣。態度也不一樣、時效也不一樣，立委最快。

誠如上面所說，一天內送到辦公室，因為像國會聯絡人可以參加立法

院座談… 

施能傑教授： 

但是要找case的時候，我還是建議你集中在行政部門的資訊公開。 

何全德處長： 

還有剛剛施主委建議的，部會所屬的機關。 

施能傑教授： 

我知道洪老師所關注的，但我覺得所有在國外討論獨立機關的

legitimacy是建立在透明，它遠比一般部會的透明要求還要來得高；而

大部分的部會其實被要求透明的程度不會那麼高。如果你要變成獨立

機關，就必須非常資訊透明；我覺得也可以有一個category，專門針

對這些機關用更嚴格的標準，我的理論基礎基本上是這個樣子的。 

左正東教授： 

我覺得其實在作的時候會碰到另外一個問題，在我們的指標裡的

第三項，資訊公開的正確及時，尤其是正確。及時是另外一個問題，

及時能夠檢索現在，但無法檢索以前；當然有些東西是不是及時，它

現在告訴你未必表示這個時間是不夠及時的，除非你對這個業務有足

夠的了解。正確性是另外一個問題，比如像我現在也在看NCC的資訊公

開，它們因為牽涉到像那個普及服務的問題。那普及服務的話，其他

的業者要分攤這個費用，通常都會要求說，你這個主管機關，你要能

夠給我主要的服務提供給中華電信，而且他構想是，你(主管機關)只

是提供這個資料我看不懂，它說的這個成本的計算、線路的鋪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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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他們(業者)沒有辦法了解阿，那主管機關他有公開，他都有公告；

但對他們(業者)來說，即使你有公告，即使再進一步詳細，還是看不

懂。 

施能傑教授： 

對，不過我覺得你(左教授)丟出來的問題，已經不是正確不正確

的問題了。我倒是同意在評估的時候，可能不要太過於去談正確，因

為你必須假定這是政府公開的一個資訊，他如果作假的話，他會有政

治責任甚至有的會有法律責任，所以沒有道理，他刻意去公開一個不

正確的資訊。他可能是不及時或是簡化，因此也許重點不需要一定放

在正確不正確，可能在及時方面我覺得是需要的。不管怎樣，有些資

訊還是要經常update。Anyway正確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假定是政府

的文件。 

何全德處長： 

基本上政府資訊的正確性因為要受到大家的考驗而且必須承擔法

律責任，過程其實應該是相當嚴謹的程序，基本上是不敢造假的。 

黃朝盟教授： 

不過指標留下來的話是有道理的，未來人家就會當它是一回事。 

施能傑教授： 

對啦，當然正確conceptually 是應該拉，只是說你真的要去操作，

外面的人要怎樣去判斷它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左正東教授： 

就像前面談到的一樣，深度怎麼樣叫做足夠，正確怎麼樣叫做正

確… 

黃朝盟教授： 

現在你要作user的調查嘛，有可能你可以問用過的人，從user的角

度，看他們覺得支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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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傑教授： 

不過倒是有另外一個議題，這裡面最後你們有一個指標是談人員

的訓練，這個部份當然是一個角度，但反而應該是在講說一個內部組

織，怎麼處裡資訊公開的SOP，這個東西我不曉得台灣是不是沒有。這

是個serious的問題，到底什麼東西應該po上去，公開不公開，至少我

的理解是，這種事情應該不會到機關首長去決定。因為有些資訊本身

應不應該公開就涉及到政治的後果，所以一個組織裡面要怎樣有一套

SOP去處理什麼東西該上去什麼東西不上去，應該是要有一個機制。那

個機制不一定都是首長決定，但至少應該要有。而這樣的機制也涉及

如果有人來要資訊，一方面也是內部的窗口，也同樣是外部的窗口。

要不然拿起電話就開始問各個處室到底好不好，我也不知道，這是一

直讓我覺得不舒服的地方。 

何宗勳執行長： 

資訊是否正確我覺得有一點問題，比如說現在的一些開發案需要

環評，可是環評根據環保團體這幾年來蒐集的資料，環評要召開公聽

會跟聽證會的資料，很多都是造假的。那你公開之後，除非環保團體

很不關注這個案子，要不然會引起事件之外，通常造假有時候你也無

法判斷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那這是就環評這一個部份。那以立法委

員來講，公報現在是逐字刊登；但一些三字經和粗俗的談話，公報也

有可能會處理掉，所以這只有你全程錄音才有可能。所以資料正確方

面，除了刊登出來，應該關注一些敏感性議題的內容，像環評，是不

是真正按照當時開會的內容做刊登，還是說結論和內容不符。 

趙培因組長： 

其實政府資訊的正確性，真的不需要太去考量，因為公告出來，

一定有所謂的正確性。但是不是真實性，這就是另外一回事。資訊公

開送出的公文，是否經過撮合才產生，真實性是值得討論，但真實性

要怎樣驗證，是很困難的。 

何宗勳執行長： 



附錄二 

 二-21

除非你抓一個case，不然很麻煩。而且每個當事人所講的話，你

很難去佐證會議紀錄的結果。 

何全德處長： 

我舉一個例子，像比方說立法院要求我們要對電子化政府的效益

做分析，那我一定會計算投資說我投資10億，但研考會算出來一年可

以幫政府省一百億，那計算方法還有相關資料，一定不能造假，因為

有一個推估的程序。可是我這樣講150億，合不合理？ 

左正東教授： 

所以做為一指標，正確性和真實性是不太能做的。 

何全德處長： 

我覺得剛剛施老師所講的，應該有規定而不是只有程序。現在指

標很重要，跟Why，指標裡面也有談到程序，那程序比較簡單；如果機

關有SOP，表示機關首長也比較重視。就像我們研考會主委自己要求，

自己來盯來看，其實我覺得這是可以從行政院來開始。那在定義指標，

應該要有引導性，指標總是走在前端，那評估出來的結果，就可以讓

我們慢慢往前走。所以應該有一潛在性前瞻性的指標，去測試看看。

這個法條是最基本的，我們應該可以再往前看看。 

左正東教授： 

那個所謂單一窗口，應該所謂是超過專職機關的概念，還是要有

一套作業流程。 

何全德處長： 

我相信大部分的機關都沒有，可能只有少數有。 

何宗勳執行長： 

那像現在台北市政府推的選民服務，最早是台南市蘇南成時代就

有；我覺得中央政府也可以有這樣的概念。不要再讓各部會的業務人

員承受第一線的壓力，建立一個服務窗口，這個點子是可以嘗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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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全德處長： 

因為地方政府基本上首長是民選的，所以相對來講，中央部會屬

於政策和法規的單位。 

何宗勳執行長： 

但我覺得窗口統一，避免業務人員天天接案子… 

何全德處長： 

不過這屬於另外一個議題，是服務單一窗口。 

左正東教授： 

今天聽到這麼多大家的意見，尤其是這個案子構想的創始人施老

師，以及當初推動資訊公開法的陳副座對我們的意見，相當有幫助。

也許在會議之後，希望有機會還能再跟各位請教，尤其執行長對我們

政府電子化的運作有很深厚的了解。 

    再次感謝大家!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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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 

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 (2001) 

 

1.     預算報告  (Budget Reports) 

1.1.   預算書  The Budget 

1.1.1  預算應全面性的涵蓋政府所有收支。(註：此處所指「政府」，

其內涵包括政府的所有非商業性活動 (如政府出資之財團法

人、基金會和非營業型特種基金等)，公營事業不包括在內。) 

1.1.2  預算案最遲應在會計年度開始前三個月送交議會，議會須在會

計年度開始前完成審議。  

1.1.3  預算(或相關文件)應包括每一項收支計畫的詳細說明。  

1.1.4  支出計畫應在可行範圍內，提供包括績效指標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1.1.5  預算須具備中程觀點，描述新年度之後的兩年或兩年以上的收

支發展狀況。預算案收支應與前期所做預測大致相符，有重大

差異時，應作說明。  

1.1.6  每項計畫均須比較過去一年的實際和預估收支，並更新對於當

年度的估測。非財務績效資料也應提供類似的比較資訊。  

1.1.7  為求資訊之完備，擁有永久授權的收入或支出，其收支資訊仍

應與預算中之歲出歲入並列。  

1.1.8  支出應以總額呈現之，且指定用途的專款收入和規費應分開清

楚說明。  

1.1.9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類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經濟別支出的輔

助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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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預算報告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應按照  2.1（見後）的規定來完

成。  

1.1.11 應遵循  2.2（見後）的規定，在預算書中包含稅式支出的討論。 

1.1.12 遵循  2.3～2.6 (見後)的要求，預算報告中應包含對政府金融資

產和負債、非金融資產、雇員退休金義務以及或有負債的完整

討論。  

1.2.   預算先期報告  (Pre-Budget Report) 

1.2.1  預算先期報告用以鼓勵對於預算總額和其與經濟間互動關係

的辯論。此一報告至遲應在預算案公布前一個月提出。  

1.2.2  預算先期報告應明確闡述政府的經濟與財政政策的長程目

標、新年度後兩年的財經政策走向，並指出歲入、歲出、預算

赤字及公共債務的規模。  

1.2.3 先期報告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應按照  2.1（見後）的規定來完

成。  

1.3.0 月報  

1.3.1 每個月份結束後的四週內，應公布預算執行進度的月報。  

1.3.2 月報應顯示每個月份的收支額度及截至報告日的累計收支總

數，並比較過去同期的收支狀況。  

1.3.3 除了數據資訊之外，月報應提供簡要的評估。若實際數據和預

估數據有重大落差時，應提出說明。  

1.3.4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類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經濟別支出的輔

助性資訊。  

1.3.5 月報或相關文件應披露政府的賒借活動。  

1.4.0 年中報告  (Mid-Year Report) 

1.4.1. 年中報告內容應包括半年來的預算執行情形，並更新該年度和

未來兩年的收支預測。年中報告應在上半個財政年度結束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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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週內提出。 

1.4.2. 應重新檢視預算書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並披露所有因經濟假

設改變對預算所造成的影響。  

1.4.3. 年中報告應包含對政府金融資產和負債、非金融資產、公務退

休金義務以及或有負債的完整討論。  

1.4.4. 任何有可能對預算產生實質影響的政府決策或變化因素，都應

該在年中報告中予以披露。  

1.5   年末報告  (Year-End Report) 

1.5.1. 確認最終財務責任的年末報告應於財政年度結束後六個月內

提出。年末報告應經過國家最高審計機關的稽核。  

1.5.2. 年末報告應披露預算執行結果與議會原先批准的預算數的符

合程度。亦應個別披露年度執行中對於初始預算所做的任何調

整。年末報告的呈現格式應與預算格式保持一致。  

1.5.3. 年末報告或相關文件應列有非財務性績效資訊，包括各項績效

目標與實際達成情形。  

1.5.4. 年末報告應提供與上年度政府收支比較的資訊。對於非財務性

的績效資料，也應提供類似的比較資訊。  

1.5.5. 支出應以總額呈現之，且指定用途的專款收入和規費應分開清

楚說明。  

1.5.6.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類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經濟別支出的輔

助性資訊。  

1.5.7. 遵循  2.3～2.6 (見後)的要求，年末報告中應包含對政府金融資

產和負債、非金融資產、雇員退休金義務以及或有負債的完整

討論。  

1.6.  選前報告  (Pre-Election Report) 

1.6.1 選前報告旨在說明大選前政府財政的一般狀況，提供選民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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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辯論之用。  

1.6.2 這類報告發佈與否取決於一國憲法的規定以及選舉慣例。選舉

前報告最好在選舉前兩周內發佈。  

1.6.3 選前報告所披露資訊應與年中報告大致相同。  

1.6.4 應特別注意確保此類報告的真實性，其編制應符合3.2(見下 )
的要求。  

1.7.0 長程報告  (Long-Term Report) 

1.7.1 長程報告評估當前政策的長期可持續性。長程報告至少每五年

應發佈一次，或當收支計畫發生重大變化時即行發佈。  

1.7.2 長程報告應評估未來 (10~40年 )人口統計變動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  

1.7.3 應明白闡述隱含在所有推估預測下的關鍵性假設及各種假設

狀況。  

2.    特定資訊披露  (Specific Disclosures) 

2.1.  經濟假設  (Economic Assumptions) 

2.1.1 預算中所使用的經濟假設的偏離不確實，為重大財政風險之來

源。  

2.1.2 應明確闡述所有重要的經濟假設，包括GDP變化、GDP之組

成、就業率和失業率、通貨膨脹和利率等預測。  

2.1.3 應執行重要經濟假設對預算的影響的敏感度分析。  

2.2.  稅式支出  (Tax Expenditures) 

2.2.1 稅式支出是對特定活動提供稅收優惠所造成的稅收損失的估

算成本。  

2.2.2 重大稅式支出之估算應列為預算書的補充資訊，並儘可能將特

定功能別的稅式支出的討論納入一般性支出的討論中，以利預

算決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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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金 融 負 債 與 金 融 資 產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Financial 
Assets) 

2.3.1 所有的金融負債和資產都應該在預算書、年中報告和年末報告

中披露。每個月的借款活動應公布在月報或相關文件內。  

2.3.2 借貸應根據債務的貨幣單位、到期期限，固定利率或浮動利

率、以及是否可隨時償還等項目，予以分類。  

2.3.3 金融資產應根據其主要類別進行分類，包括現金、可流通的有

價證券、對企業的投資和對其他經濟實體提供的貸款的類別。

對企業的投資應單獨陳列。對其他經濟實體提供的貸款應分類

列示，以反映貸款的種類，而且每一類貸款拖欠不償還的歷史

資訊也應儘可能及時披露。金融性資產應該按市場價值計值。 

2.3.4 債務管理工具如遠期合約和換匯交易等，也應予以披露。  

2.3.5 在預算中，應執行利率和匯率變動對於融資成本影響的敏感度

分析。  

2.4.  非金融資產  (Non-Financial Assets) 

2.4.1 非金融資產  -- 包括不動產和設備，應予以披露。  

2.4.2 非金融資產應按照完全的應計制原則進行核算和編製預算，因

此對這類資產應進行估價，並選擇適當的折舊時間表。資產估

價和計提折舊方法應充分披露。  

2.4.3 若未採行完全的應計制，則應實行資產登記制度，並在預算

書、年中報告和年末報告中歸納資產登記系統中的資產資料。 

2.5. 雇員退休金給付義務  (Employee Pension Obligations) 

2.5.1 應在預算書、年中報告和年末報告中披露雇員退休金給付義務

資訊，其為雇員在過去服務中所累積的應得利益和政府對這些

利益已做提撥二者間的差異。  

2.5.2 計算養老金給付義務時，所使用的重要保險精算假設應予以披

露。雇員養老金計畫名下的資產應依照市場價值予以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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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或有負債  (Contingent Liabilities) 

2.6.1 或有負債是指那些對於預算的影響取決於未來可能發生、也可

能不發生的事件的債務，常見例證包括政府提供的貸款擔保、

政府保險計畫及對政府提出的合法索取要求等。  

2.6.2 重要的或有負債應在預算書、年中報告和年度財務報告中予以

披露。  

2.6.3 若可行，即應披露或有負債的總額，並依據其主要特徵予以分

類；並儘可能披露各類或有負債拖欠的歷史資訊。若或有負債

無法量化，則應予以明列，並描述之。  

3     真實性、控制與課責  (Integrity,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3.1   會計政策  (Accounting Policies) 

3.1.1 所有的報告都應附帶一份闡述相關會計政策的概要說明。應闡

明的事項包括在準備報告時所使用的會計基礎（如現金制或應

計制）、以及任何偏離一般公認會計規範的做法。  

3.1.2 所有財政報告都應該採用同一種會計政策。  

3.1.3 如果必須要改變會計政策，則應說明變更的性質和原因；並在

可行的範圍內，據以調整以前公布的舊資料，俾使新舊資料間

具有可比性。  

3.2   制度和責任  (Systems and Responsibility) 

3.2.1 應建立一套包括內部審核在內的動態財務控制系統，以確保各

類報告內所含資訊的真實性。  

3.2.2 每份報告都應附有財政部長和高層官員對報告編製的責任說

明。財政部長要確認所有可能對財政產生影響的政府決策都已

包括在報告中。高層官員則要確認在報告編製過程中，財政部

門已盡力發揮其專業判斷力。  

3.3   審計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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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年終報告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進

行審計。  

3.3.2 最高審計機關出具的審計報告應經過議會之審查。  

3.4 公眾和議會監督  (Public and Parliamentary Scrutiny) 

3.4.1 議會應有機會和資源，對於它認為有必要接受檢查的財政報告

採行有效的審查。  

3.4.2 所有在『最佳做法』中提及的財政報告都應公開發佈，包括可

以免費自網際網路上取得。  

3.4.3 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個別公民和非政府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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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四-1

附錄四：各國遵循OECD財政透明化最佳實務情形 

評  估  指  標 

斯

洛

伐

克 

美

國 

荷蘭 挪威 愛

爾

蘭 

澳 大

利亞 

波

蘭 

1 預算案最遲於會

計年度開始前三

個月送交議會。 

1 1 1 1 0 0 1 

2 中央政府提交立

法部門的預算書

涵蓋各級政府的

收支。 

0 0 1 1 0 0 0 

3 預算書包括機關

別的支出分類方

式。 

1 1 1 1 1 1 1 

4 預算書揭露主要

的 總 體 經 濟 假

設。 

1 1 1 0 1 1 1 

5 預算書包含稅式

支出資料。 
1 1 1 1 1 1 1 

6 預算書包含或有

負債資料。 
1 1 1 0 1 1 1 

7 在可行範圍內，

支出計畫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

1 1 0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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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8 每個月份的財政

收支額度及截至

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 總 數 按 月 發

布。 

1 0 1 1 0 0 1 

9 政府各部會建立

內部審核機制，

以確保財政資訊

的真實性。 

1 1 1 1 1 1 0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

核。 

1 1 1 1 1 1 0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

算執行之結果對

外公開。 

1 1 1 1 1 0 0 

12 預算書包括政府

所從事的所有非

商業性活動的收

入和支出（包括

所有預算外支出

和 非 營 業 基

金）。 

1 1 1 1 1 1 1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

濟假設的財政敏

感度分析。 

1 1 1 1 1 1 1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 1 1 1 1 1 1 1 



附錄四 

 四-3

濟預測的建構方

法對外公開。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

少每半年修正一

次。 

1 0 1 1 0 1 0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

(含新年度)或三

年以上的中程財

政展望。 

0 1 0 0 1 1 1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

一次長程財政估

測，或收支計畫

發生重大變化時

即發佈長程財政

估測。 

1 1 0 1 1 1 1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

括未來人口變動

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的評

估。 

1 1 1 1 1 1 1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

算文件或財政統

計包括以權責發

生制編製的財務

資訊。 

1 1 1 1 1 1 1 

 總分 17 16 16 15 15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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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評 估 指 標 
冰

島 

芬

蘭 
捷克

奧

地

利 

斯洛

維尼

亞 

阿根

廷 

土

耳

其 

1 預算案最遲於會

計年度開始前三

個月送交議會。 

1 1 1 1 1 1 1 

2 中央政府提交立

法部門的預算書

涵蓋各級政府的

收支。 

0 1 0 1 0 0 0 

3 預算書包括機關

別的支出分類方

式。 

1 1 1 1 1 0 1 

4 預算書揭露主要

的 總 體 經 濟 假

設。 

1 1 1 1 1 1 1 

5 預算書包含稅式

支出資料。 
1 1 1 1 1 1 1 

6 預算書包含或有

負債資料。 
1 0 1 1 1 1 0 

7 在可行範圍內，

支出計畫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

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1 1 1 1 0 1 0 

8 每個月份的財政 0 0 1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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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額度及截至

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 總 數 按 月 發

布。 

9 政府各部會建立

內部審核機制，

以確保財政資訊

的真實性。 

0 1 0 0 1 1 0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

核。 

1 1 1 1 1 1 1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

算執行之結果對

外公開。 

0 0 0 0 0 1 1 

12 預算書包括政府

所從事的所有非

商業性活動的收

入和支出（包括

所有預算外支出

和 非 營 業 基

金）。 

1 0 1 0 1 1 1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

濟假設的財政敏

感度分析。 

1 1 1 1 1 0 0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

濟預測的建構方

法對外公開。 

1 1 1 1 1 1 1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 1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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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半年修正一

次。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

(含新年度)或三

年以上的中程財

政展望。 

1 1 0 1 0 1 0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

一次長程財政估

測，或收支計畫

發生重大變化時

即發佈長程財政

估測。 

1 0 1 1 1 1 1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

括未來人口變動

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的評

估。 

0 1 1 1 1 1 1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

算文件或財政統

計包括以權責發

生制編製的財務

資訊。 

1 1 1 1 1 1 1 

 總分 14 14 14 14 14 14 13 

 

 

 

 



附錄四 

 四-7

(續上頁) 

評  估  指  標 
瑞

典 

葡

萄

牙 

德國
法

國 
韓國

紐西

蘭 

匈

牙

利 

1 預算案最遲於會

計年度開始前三

個月送交議會。 

1 1 1 1 1 0 1 

2 中央政府提交立

法部門的預算書

涵蓋各級政府的

收支。 

0 0 0 0 0 0 0 

3 預算書包括機關

別的支出分類方

式。 

1 1 1 1 1 1 1 

4 預算書揭露主要

的總體經濟假

設。 

0 1 1 1 0 1 1 

5 預算書包含稅式

支出資料。 
1 1 1 0 1 1 1 

6 預算書包含或有

負債資料。 
1 1 0 1 0 1 1 

7 在可行範圍內，

支出計畫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

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0 1 1 1 1 1 1 

8 每個月份的財政 0 1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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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額度及截至

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總數按月發

布。 

9 政府各部會建立

內部審核機制，

以確保財政資訊

的真實性。 

1 1 0 1 1 1 0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

核。 

1 1 1 0 1 0 0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

算執行之結果對

外公開。 

1 1 1 1 1 0 0 

12 預算書包括政府

所從事的所有非

商業性活動的收

入和支出（包括

所有預算外支出

和非營業基

金）。 

0 0 1 1 1 1 1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

濟假設的財政敏

感度分析。 

1 0 0 0 0 0 0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

濟預測的建構方

法對外公開。 

1 1 1 1 1 1 1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 0 0 1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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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半年修正一

次。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

(含新年度)或三

年以上的中程財

政展望。 

1 0 0 1 0 1 0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

一次長程財政估

測，或收支計畫

發生重大變化時

即發佈長程財政

估測。 

1 0 1 0 0 1 1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

括未來人口變動

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的評

估。 

1 1 1 1 1 1 1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

算文件或財政統

計包括以權責發

生制編製的財務

資訊。 

1 1 1 1 1 1 1 

 總分 13 13 13 13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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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評  估  指  標 

加

拿

大 

英

國 
台灣

西

班

牙 

盧森

堡 

義大

利 

丹

麥 

1 預算案最遲於會

計年度開始前三

個月送交議會。 

0 0 1 1 1 1 1 

2 中央政府提交立

法部門的預算書

涵蓋各級政府的

收支。 

1 1 1 0 1 0 1 

3 預算書包括機關

別的支出分類方

式。 

0 1 1 0 1 1 1 

4 預算書揭露主要

的 總 體 經 濟 假

設。 

1 1 1 0 1 1 0 

5 預算書包含稅式

支出資料。 
1 1 1 1 1 1 1 

6 預算書包含或有

負債資料。 
1 1 1 0 0 0 1 

7 在可行範圍內，

支出計畫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

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1 0 1 0 1 0 0 

8 每個月份的財政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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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額度及截至

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 總 數 按 月 發

布。 

9 政府各部會建立

內部審核機制，

以確保財政資訊

的真實性。 

0 0 1 1 0 0 0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

核。 

1 1 1 1 0 0 0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

算執行之結果對

外公開。 

0 0 1 1 0 0 0 

12 預算書包括政府

所從事的所有非

商業性活動的收

入和支出（包括

所有預算外支出

和 非 營 業 基

金）。 

0 0 0 0 0 1 1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

濟假設的財政敏

感度分析。 

1 0 0 1 0 0 0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

濟預測的建構方

法對外公開。 

1 0 0 1 1 1 1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 0 1 0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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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半年修正一

次。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

(含新年度)或三

年以上的中程財

政展望。 

1 1 0 1 0 1 1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

一次長程財政估

測，或收支計畫

發生重大變化時

即發佈長程財政

估測。 

1 1 0 0 1 1 1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

括未來人口變動

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的評

估。 

1 1 0 1 1 1 1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

算文件或財政統

計包括以權責發

生制編製的財務

資訊。 

1 1 0 1 1 1 1 

 總分 12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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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評  估  指  標 
瑞

士 

日

本 
希臘

比

利

時 

委內

瑞拉

哥斯

大黎

加 

智

利 

1 預算案最遲於會

計年度開始前三

個月送交議會。 

1 1 0 0 0 0 1 

2 中央政府提交立

法部門的預算書

涵蓋各級政府的

收支。 

1 0 0 0 1 0 1 

3 預算書包括機關

別的支出分類方

式。 

1 0 1 1 1 0 0 

4 預算書揭露主要

的 總 體 經 濟 假

設。 

0 0 1 0 1 0 0 

5 預算書包含稅式

支出資料。 
0 1 1 1 1 1 1 

6 預算書包含或有

負債資料。 
0 0 0 0 0 1 1 

7 在可行範圍內，

支出計畫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

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1 1 1 0 0 1 0 

8 每個月份的財政 0 0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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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額度及截至

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 總 數 按 月 發

布。 

9 政府各部會建立

內部審核機制，

以確保財政資訊

的真實性。 

0 0 1 0 0 0 0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

核。 

1 1 1 1 1 1 1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

算執行之結果對

外公開。 

0 1 1 1 0 0 0 

12 預算書包括政府

所從事的所有非

商業性活動的收

入和支出（包括

所有預算外支出

和 非 營 業 基

金）。 

1 0 0 1 0 0 0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

濟假設的財政敏

感度分析。 

0 0 0 1 0 0 0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

濟預測的建構方

法對外公開。 

1 0 1 1 1 1 1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 1 1 0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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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半年修正一

次。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

(含新年度)或三

年以上的中程財

政展望。 

1 1 0 0 0 1 1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

一次長程財政估

測，或收支計畫

發生重大變化時

即發佈長程財政

估測。 

0 1 0 1 1 1 1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

括未來人口變動

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的評

估。 

0 1 1 1 1 1 1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

算文件或財政統

計包括以權責發

生制編製的財務

資訊。 

1 1 1 1 1 1 1 

 總分 10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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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評  估  指  標 
巴

西 

墨

西

哥 

祕魯

以

色

列 

1 預算案最遲於會

計年度開始前三

個月送交議會。 

0 0 1 0 

2 中央政府提交立

法部門的預算書

涵蓋各級政府的

收支。 

0 0 0 1 

3 預算書包括機關

別的支出分類方

式。 

1 1 0 1 

4 預算書揭露主要

的 總 體 經 濟 假

設。 

0 0 1 1 

5 預算書包含稅式

支出資料。 
1 0 0 1 

6 預算書包含或有

負債資料。 
0 1 0 0 

7 在可行範圍內，

支出計畫儘量提

供包括績效目標

在內的非財務性

績效的資訊。 

0 1 0 0 

8 每個月份的財政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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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額度及截至

報告日的累計收

支 總 數 按 月 發

布。 

9 政府各部會建立

內部審核機制，

以確保財政資訊

的真實性。 

1 1 0 0 

10 決算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

核。 

1 1 1 0 

11 審計機關審查預

算執行之結果對

外公開。 

1 0 0 1 

12 預算書包括政府

所從事的所有非

商業性活動的收

入和支出（包括

所有預算外支出

和 非 營 業 基

金）。 

0 0 0 0 

13 預算文件包括經

濟假設的財政敏

感度分析。 

0 0 0 0 

14 預算所使用的經

濟預測的建構方

法對外公開。 

1 1 1 1 

15 財政收支估測至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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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半年修正一

次。 

16 預算書提供三年

(含新年度)或三

年以上的中程財

政展望。 

1 0 1 0 

17 至少每五年發佈

一次長程財政估

測，或收支計畫

發生重大變化時

即發佈長程財政

估測。 

1 1 1 1 

18 長程財政估測包

括未來人口變動

對於預算所產生

的潛在影響的評

估。 

1 1 1 1 

19 提交給議會的預

算文件或財政統

計包括以權責發

生制編製的財務

資訊。 

1 1 1 0 

 總分 10 9 9 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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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政府透明化分析架構建立之研究(子計畫四) 

期末報告審查回覆對照表 

建議修正事項 修正情形 

1.本研究所提成立資訊公開

專責機關之建議，似有違組

織改造的趨勢，所以建議可

另 設 資 訊 公 開 專 責 機 構 1

節，俾利提出更為實質的建

議 ； 另 拒 絕 公 開 資 訊 之 決

定，應要加入公共利益測試

之建議，內容也較為模糊且

不易實際執行。爰此，上開

事 項 建 議 研 究 團 隊 再 行 評

估。 

為加強資訊公開法的監督執行，設置資

訊公開專責機構確有必要。惟為順應組

織改造的趨勢，可以指定現有機構擔任

專責機構。綜觀現有機構，以研考會資

訊服務處最為合適，未來組織再造之

後，也可規劃為直接隸屬於行政院院本

部，以強化監督層級，已補充於第五章

第二節之立即可行建議部份。 

另外，公共利益測試係指對於資訊公開

之限制，必須符合法律所明定的合法目

的、資訊公開造成重大損害、以及資訊

公開所造成的損害大於公共利益三項

條件，詳見第四章第一節第四項的說

明。 

2.請研究團隊先確認研究目

的為建構指標或進行調查？

並對指標的信度、效度進行

分析。俾使研究內容與本研

究所訂主題能達到一致性。 

本研究為加強指標衡量的信度，委請學

者專家透過座談會的方式，對於各項指

標的衡量結果進行檢討，以減少由研究

團隊自行評估所可能產生信度不足的

問題。另外，由於本研究所進行的透明

化評估為規範性評估，只要受評估對象

滿足指標所描述的規範，即是達到該指

標所界定的透明化，而無需考量指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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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效衡量透明化的效度問題。 

3.請研究團隊對於本研究主

軸：財政、資訊與政治透明

等三大面向予以明確定義。

另資訊透明的範圍是否包含

了財政透明與政治透明？政

治透明的意義為何？均應予

以探討。 

詳見第一章第一節第二段的說明。 

4.請研究團隊就資訊公開法

制化之執行程度的給分標準

予以補述說明，俾利掌握本

研究方法脈絡。 

詳見第四章第一節一、二項和第二節

一、二項的說明。 

5.報告格式與文字編排請研

究團隊再進行調整以符合體

例。 

已依規定調整編排體例及格式。 

6.本研究指標評估係直接蒐

集和觀察各政府機關網站，

但並無指標去檢測主動公開

的資訊是否充分、可信及更

新之速度。建議研究團隊應

增列相關指標。 

有關主動公開的資訊是否充分、可信及

及時更新，由於本年度時間為先驅性評

估，以建立基本評估架構為優先，將考

慮納入下一年度評估項目。 

7.本 研 究 所 提 理 論 論 述 甚

多，惟對各機關執行情形等

相關資料則較為欠缺，另民

眾接近資訊的便利性亦未有

相關評估。建議研究團隊可

加以補充。 

有關各機關執行情形和民眾接近資訊

的便利性，由於本年度時間為先驅性評

估，以建立基本評估架構為優先，將考

慮納入下一年度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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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報告所提中央政府資訊

透明化初步評估結論，僅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有」

或「無」為評量基準，欠缺

執行實際情形的資訊（例如

有多少人申請取閱、多少件

駁回，原因理由是否充份、

救濟成功率為何？進行行政

訴訟的案件有多少？主動公

開之資訊內容是否充分且隨

時更新等）。這些部分未作

評量，就評定我國資訊透明

的分數為最高的93分，欠缺

說明力。 

8.有關1.1a預算書應涵蓋政

府所有支出(含財團法人)，

我 國 中 央 政 府 遵 循 情 形 1

節 ， 查 現 行 預 算 法 已 有 明

定，每年應由各財團法人之

主管機關將其年度預算書送

立法院審議，各主管機關自

當依預算法規定辦理，尚無

疑義，故建請刪除「是否能

落實執行，有待觀察」等文

字。 

已依建議刪除之。 

9.有關2.1經濟假設，我國各

項財政報告均未具體披露預

算使用之經濟假設1節，查中

已依建議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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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總預算編列之相關經

濟估測，如總體經濟、對外

貿易、儲蓄與投資、物價變

動等，均已於預算書總說明

「經濟發展情勢之檢討與展

望」予以分析說明，故建議

配合修正本項說明。 

10.其他對3.2a制度和責任

與立即可行之建議部分之發

言重點，詳見所附書面意見。

已參酌其建議，調整政策建議之實施期

程。 

11.在資訊透明化部分，「是」

與「否」二分法的評分方式

似難以顧及個別特殊狀況的

差異性，恐將忽略「有立法

規範，實務亦有做到」、「有

立法規範，實務上僅部份做

到」、「無立法規範，實務

上卻有做到」及「無立法規

範，實務亦無做到」間差別，

建請考慮改採較能反應真實

狀況的評分方式之可行性。 

「有立法規範，實務亦有做到」、「有

立法規範，實務上僅部份做到」、「無

立法規範，實務上卻有做到」及「無立

法規範，實務亦無做到」雖非國際通用

之評估方式，對於檢索我國各機關執行

現況，有極大助益。將於下年度評估時

一併納入。 

12.指標選擇與建立上似仍

偏重在法令、執行與內容完

整性方面，而忽略了納入使

用政府資訊是否便利及人性

化的「使用者觀點」，建請

在這方面斟酌補強。 

由於本研究著重於客觀指標之評估，而

主觀指標則由另一子計畫(子計畫五)

負責評估，因此，使用者觀點之研究將

與子計畫五協調後，納入下年度評估。

13.本研究分別就財政透明 已遵照修改，詳見第五章第二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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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透明之評估結果，提

出立即可行與中長期建議事

項。惟中長期建議部分的內

容略顯不夠具體，建請研究

團隊補強之。 

又各政策建議請盡可能再提

出 實 質 且 可 操 作 之 具 體 內

容，以及我國現況與實務的

論述。如指出那些地方應規

範而無規範或有規範在執行

面上卻有缺失，以提升政策

建議的參考價值 

項。 

14.有關初稿頁56（三）是否

提供部門績效評估之說明內

容，建議修正如下：「績效

評估係每年由行政院研考會

會同相關機關進行評核，其

結果或報告書除由各機關單

位各自公開，亦統一公開於

行政院研考會網站。」 

已遵照修改，詳見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

(三)。 

15. 另建請研究團隊就各建

議事項註明主、協辦機關，

俾 後 續 納 入 中 英 文 政 策 說

帖。 

已遵照修改，詳見第五章第二節。 

16.附錄一及二僅列入專家

座談會之出列席名單，建請

補足會議紀錄及各與會人員

已依建議補列發言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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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重點，並就專家意見之

參採納入情形提出說明。 

 


